
抄 本

發 文 方 式 ：電 子 交 捵 （第一類，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高碧莉
電話：（02)2361-8577轉 197

受 文 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發文日期：肀華民國108年9月3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800242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k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保力達股份有限公 

司聲請解釋案，請於函到15日内，就說明二至十所示事項，

提供卓見、補充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it 二 、聲請人認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第16條 、第17條及第18條規 

定有遠憲疑義，聲請解釋。爰 此 ，檢附其聲請書影本，請提 

供卓見及相關資料。

三 、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 1項 規 定 收 取 之 「容器回收清除處 

理費」 ，其性質為何？針 對 「容器」徵 收 「回收清除處理費」 

之 目 的 、對象為何？所依憑之徵收原則為何？有關針對使用 

PVC材質所課徵之回收清除處理費有哪些？課 徵 之 客 體 、對

’ 象以及費率各為何？

四 、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成立之「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 」 ，其用途為何？

五 、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應 負 回 收 、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 （原 名 稱 為 ：「應 由 製 造 、輸入 

業者負責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 

收 、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園」） ，其中表二有關責任業 

者範圍之選定標準為何？以容器商品製造業者'容器商品輸 

入 業 者 、容器製造業者、容器輸入業者為責任業者之原因何

襠 號 ：

保 存 年 限 ：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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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六 、  「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貴任之物品或 

其 容 器 ，及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於93年 

12月3 1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 公 告 ，何以增加原公告表 

二之 四 「容器」定義規定：「二 、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

4 *  ■ _  *  _  ,
J *

七 、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 規 定 ：「依前條第2項公告之應負 

回 收 、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 ，應向 

主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 

海關申報進口量，…… ，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 ，為 

何 係 以 「營業量」及 「進口量」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八 、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5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容器回收清 

除處理費費率」 ，為何係以容器之材質及重量定回收清除處 

理費費率？

九 、 96年6月2 0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 

處理費費率」 ：「註1容器附件不論其材質為何，均依瓶身 

材質之回收費費率作為繳費之依據，…… 」 ' r註2容器瓶 

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C材 質 者 ，費率加重10 0 %，再乘以容器

與附件之總重量，....」 ，針對容器附件，何以區分有無使

用PVC材質而異其費率？且將容器與其使用PVC之 附 件 ，分別 

依不同費率計算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是否可行？行政 

技術上有無困難？

十 、96年4月14日環署基字第0960027780號 公 告 之 「容器回收清

除處理費費率」及96年6月2 0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公 

告 ，明 定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C材質者」 ，何以將 

費率由原先之3 0 %，加重為100°/〇?

正 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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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函

檔 ， 號 ： 

保存年限：

々 7 年度 

憲 二 ^第 / 2 1 親

地 址 ：100 4 2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 

聯絡人：張立慧

電 話 ：（02) 23705888 #3313 

傳 真 ：（02) 23703846 

電子鄙件：Iehuchang@epa.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環署基字第108006553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附表（1080065533-0-0. odt)

主 旨 ：為大院大法官審理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保力達股份有限 

公司聲請解釋一案，復 如 說 明 ，謹請審議。

說 明 ：

一 、復大院秘書長108年9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24260號函

二 、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2項 規 定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 

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係課國家以維護生 

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 

要項目之一。空氣污染防制法之制定符合上開憲法意旨。

依該法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 

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 

，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成行為制約之功能，減少空氣 

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在環保主管機關之 

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民 

健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 

，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 

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代工業先

IIIIII1I1I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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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為大院釋字第426號解釋所明文揭 

示 ，並為肯認國家基於（環境）保 護 義 務 ，得為一定政策 

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課徵公法上負擔之濫

觴 。

三 、查我國於86年3月2 8日公告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10條之1及 

第23條之1 ，亦首度將「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 （Extende 

d Product Responsibility，EPR) 的精神納入我國資源回 

收相關政策與法規之中*現行資源回收制度自此奠基形成 

，即由政府向責任業者徵收回收清除處理費（用） ，成立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時任本署署長於86年10月13日向立法 

院報告時即表示「世界各國常使用不同的經濟誘因去執行 

目標，目前我們採用的是『公課』 ，並且依據政府法令， 

規定製造商和進口商要繳交『公課』 ，並將所收取的錢成 

立基金。」同年12月行政院研考會編印之「廢棄物資源回 

收制度改進之研究」研究報告即將「回收清除處理費」定 

性屬於一種「產品費」 ，認其為一種「經濟工具_ (econ 

omic instruments) ，並係對產品所為之課費，再藉由課 

徵此等產品費，使得對環境造成危害的產品與物質，與其 

他相對環境較為無害的產品與物質產生價格上的差異，而 

誘使關係人採取有利於環境保護（同時有利於自身經濟利 

益）的選擇 v 而認其法律性質並非租稅，傾向認係德國法 

所謂特別公課；本署87年委託計晝「廢棄物清理法第10條 

之1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與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法律性質之探討」亦認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以及資源 

回收管理基金的設置問題，與前揭空氣污染防制法、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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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6號解釋内容相仿，均涉及特別公課與基金管理之法律 

性質定位問題。

四 、 伴隨前揭資源回收制度之發展與精進，我國司法實務亦皆 

肯認回收清除處理費為大院釋字第426號解釋所指學理上 

之特別公課（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571號 判 決 、104 

年度裁字第1467號裁定乃至本釋憲案所由提起之104年度 

判字第68號判決可資參照） ，本署歷年來對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條文之修正（前揭廢棄物清理法第10條之1相關規範内 

容於90年全文修正並因應行政程序法之制定，分別訂於第 

15條至第21條 、第23條 ）與子法之建制，皆遵循憲法增修 

條文第9條第2項所揭橥之「兼籌並顧」與 國 家 （環境）保 

護 義 務 ，以及大院釋字第426號解釋所建立起與稅捐有別 

之蕙法原則。

五 、 至於本案聲請人認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第16條 、第17條 

、及第18條乃至授權法規命令等規定有違憲疑義而聲請解 

釋 ，無非係執著於彼邦（尤其係德國）與我國性質相近、 

發展已異之相類制度與規範，並忽略前揭釋字溫柔地""執 

行法律應兼顧技術及成本之考量」之 體 諒 ，然〜各國國情 

不 同 ，他 國 法 律 （乃至釋憲實務）雖具有立法例（乃至憲 

法解釋）上之參考價值，但尚難謂吾國規定（乃至審查準 

則）與其不同即已違憲」 （大法官第1475次會議107年度 

蕙二字第58號不受理決議） ，容請大院卓裁。

六 、 另來函說明二至說明十所述說明詳如附表，以供大院審理 

之 參 考 。

正 本 ：司法院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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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力 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聲 請 釋 蕙 案 之 問 題 與 說 明

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1.聲請人認廢棄物清理 

法第 15條 ' 第 16條' 

第]7條 、及第 18條規 

定 有 違 憲 疑 義 ，聲請 

解 釋 。

按 「惠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2項 規 定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環境及 

自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要項目之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之制定符合上開憲法意旨° 依該法徵收之空氣 

污染防制費係本於污染者付費之原則，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 

同特性之污染源，徵收一定之費用，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達 

成行為制約之功能，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並以徵收所得之 

金 錢 ，在環保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 

空氣品質、維護國民徤康之用途。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 

政策目標 之 需 要 ，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 

擔 ，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乃現 

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為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所明

文 揭 示 ，並為肯涊國家基於（環境）保護義務 1得為一定政策 

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課徵公法上負擔之濫觴。

查我國於86年3月28曰公告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10-1條及第23-1 
條 ，亦首 度 將 「延 伸 生 產 者 責 任 制 度 j ( 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 EPR ) 的精梓納人我國資源回收相關政篥與法規 

之 中 ，現行資源回收制度自此奠基形成，即由政府向貴任業者 

徵收回收清除處理費（用） ，成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時任本 

署署長於86年10月13曰向立法院報告時即表示「世界各國常使 

用不同的經濟誘因去執行目標* 目前我們採用的是『公’課 』 ， 

並且依據政府法令，規定製造商和進口商要繳交『公課』，並 

將所收取的錢成立基金。」同年12月行政院研考會編印之「廢 

棄物資源回收制度改進之研究」研 究 報 告 （研究主持人：湯德 

宗博士，協同主持人：陳春生博士）即 將 「回收清除處理費」

定 性 屬 於 一 種 「產 品 費 」 ，認 其 為 一 種 「經 濟 工 具 」

(Economic Instruments ) ，並係對產品所為之課費，再藉由課 

徵此等產品費，使得對環境造成危害的產品與物質，與其他相 

對環境較為無害的產品與物質產生價格上的差異*而誘使關係 
人採取有利於環境保護（同時有利於自身經濟利益）的 選 擇 ， 

而認其法律性質並非租稅，傾向認係德國法所謂特別公課；本 

署87年委託計晝「廢棄物清理法第10條之1『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理費』與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法律性質之探討」 （計晝主持 

人 ：陳慈陽博士）亦認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以及 t 源回收 

管理基金的設置問題，與前揭空氣污染防制法、釋字第426號解 

釋 内 容 相 仿 ，均涉及特別公課與基金管理之法律性質定位問 

題 。

伴隨前揭資源回收制度之發展與精進，我國司法實務亦皆肯認 

回收清除處理費為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所指學理上之特別公



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2 . 依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苐 16 

條 苐 〗 項 規 定 收 取 之  

「容 器 回 從 清 除 處 埋  

費^  | 其 性 質 為 何 ？ 

針 對 ‘容 器 」 徵 收  

=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 

之 目 的 、對 象 為 何 ？ 

戶 户 依 憑 之 徵 收 原 則 為  

何 ？有 K 針 對 使 用 P V C  
材 質 所 課 徵 之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有 哪 些 ？課 

徵 之 客 體 ，對 象 以 及  

費 率 各 為 何 ？

課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 5年 度 判 字 第 5 7 1號 判 決 、1 0 4年 度 裁 字 第  

] 4 6 7 號 裁 定 乃 至 本 釋 憲 案 所 由 提 起 之 104年 度 判 字 第 6 8號:判決可 

資 參 照 ） ，本 署 歷 年 來 對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相 關 條 文 之 修 正 （前揭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10條 之 1之 相 關 規 範 内 容 於 9 0年 全 文 修 正 並 因 應  

行 政 程 序 法 之 制 定 ，分 別 訂 於 第 15條 至 第 2 1條 、第2 3條 ）與 子  

法 之 建 制 ，皆 遵 循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9 條 第 2 項 所 揭 橥 之 「兼 籌 並 1 

顧 」與 國 家 （環 境 ）保 護 義 務 ，以 及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 2 6號 解 釋 所  

建 立 起 與 稅 捐 有 別 之 憲 法 原 則 。

至 於 本 案 聲 請 人 認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15條 、第 〗6條 、第 17條 、及 

第 18條 乃 至 授 權 法 規 命 令 等 規 定 有 違 憲 疑 義 而 聲 請 解 釋 ，無非  

係 執 著 於 彼 邦 （尤 其 係 德 國 ）與 我 國 性 質 相 近 、發 展 已 異 之 相  

類 制 度 與 規 範 ，並 忽 略 前 揭 釋 字 溫 柔 地 「執 行 法 律 應 兼 顧 技 術  

及 成 本 之 考 量 」之 體 諒 ，然 「各 國 國 情 不 同 ，他 國 法 律 （乃至 

釋 憲 實 務 ）雖 具 有 立 法 例 （乃 至 憲 法 解 釋 ）上 之 參 考 價 值 1 但 

尚 難 謂 吾 國 規 定 （乃 至 審 查 準 則 ）與 其 不 同 即 已 違 憲 」 （大法  

官 第 147 5次 會 議 1 0 7年 度 憲 二 字 第 5 8號 不 受 理 決 議 ） ，容 請 大 院  

卓 裁 51

依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1 6 條 苐 ] 項 規 定 饮 取 之 「容 器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 ，與 該 條 項 規 定 收 取 之 「物 品 回 收 清 涂 處 理 費 」 轧 忮 質 同  

為 學 迓 上 之 特 別 公 課 。

容 器 依 據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苐 15條 第 1項 規 定 ，如 符 合 下 列 性 質 之 一

者 （一 、不 易 清 除 、處 理 ：二 、含 長 期 不 易 腐 化 成 分 3 三 、含 

有 害 物 質 之 成 分 。四'  具 回 收 再 利 闬 之 價 值 s ) ，經 本 署 評 估  

後 公 告 列 管 為 貴 任 物 。並 以 容 器 商 品 製 造 業 者 、容 器 商 品 輸 入  

業 者 、容 器 製 造 業 者 、容 器 輸 入 業 者 為 責 任 業 者 ，係 因 該 類 業  

者 為 容 器 主 要 使 用 業 者 。

按 就 本 署 查 核 本 案 聲 請 人 所 1 造 之 責 任 物 所 知 ，目 前 其 容 器 瓶  

身 及 其 附 # ，或 因 其 與 絕 大 多 數 其 他 責 任 業 者 願 意 同 樣 顧 及  P V C 對 人 體 及 環 境 之 危 害 （詳 下 述 一 ） ，成 因 其 馍 重 考 量 继 續  

使 用 P V C 之 經 濟 上 不 利 益 （增 加 其 原 應 負 擔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成  

本 之 ] 0 0 % ，詳 下 述 二 ） ， 「皆 已 不 含 P V C _ ，惟 不 論 如 何 ，皆 

得 以 說 明 其 更 換 責 任 物 相 關 犲 質 （不 含 P V C )並 非 技 術 上 不 可 行 1 

且 未 因 此 影 響 其 營 汶 及 消 費 者 對 其 之 觀 感 （甚 至 因 排 「余 P V C 之 

使 用 而 獲 致 照 顧 消 黃 者 健 康 之 好 評 ） °

一 、P V C 對 人 體 及 環 境 之 危 害P V C 魚 由 氯 乙 域 軍 體 ( V i n y l C h lo r i d e  M o n o m e r ，以 下 簡 稱 V C M ) 

所 聚 合 而 成 ，:P V C 塑 膠 本 身 為 高 分 7-聚 合 物 ，性 質 非 常 安 定 ， 

對 人 結 並 無 刺 激 性 ，即 使 被 吃 進 腸 g 令 也 不 會 被 人 體 所 吸 故 。

而 P V C :之 原 料 V C M 則 已 證 實 為 人 艘 致 癌 化 學 物 質 ，崧 生 產 P V C  
之 過 程 中 有 少 I ： V C M 未 產 生 聚 合 作 用 而 殘 存 於 P V C 產 品 當 中 ，

2



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則可能於使用過程中經由相關途徑被人體食入造成健康危害， 

因此PVC做為食品容器時則必須注意其V C M殘存量。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 稱 FDA) 
分析人體的腸胃道可以吸收分子量在500以下之分子，而 VCM 
之分子量為62.5 g/mole，故 PVC容器溶出之V C M容易被腸胃吸 

收 ，人體内酵素將V C M代謝氧化成環氧化物(Epoxide)，而後再 

與肝細胞作用，將導致肝癌。FDA於1986年針對 PVC作為食品 

容器或包裝用之V C M 殘存量定出管制量，規定食品包裝VCM 
殘存量必須小於10 ppb。PVC對於環境危害性方面，由 於 PVC 
含有氣成分，在相關研究中，都市廢棄物採焚化處理時，在特 

定 溫 度 於 操 作 條 件 下 ，其 為 焚 化 廠 生 成 戴 奥 辛 和 呋 喃  

(PCDDs/PCDFs)重要來源之一。若完全燃燒，則產生氯化氫，未 

妥善處理可能產生酸雨問題。國際組織中之消防、醫 療 、護理 

等機構亦建議避免使用PVC產 品 ，以免失火時造成搶救人員之 

傷 害 。

二 、目前針對責任業者製造或輸入PVC材質容器（瓶身）之回 

收清除處理費費率為87元/公 斤 （已係目前各類容器之最高費 

率） ，另如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C材質者，回收清除處 

理費費率依其瓶身材質費率加重100%，費率表整理如附件，至 

於課徵之對象即各類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與容器商品輸入業者。

3.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6 
條 第 1項規定成立之  

「資 源 回 收 管 理 基  

金」 ，其用途為何？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6條 第 1項 規 定 成 立 之 「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 ，其用途為：「一 、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二 、補助獎 

勵回收系統、再生利用。三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四 、經中 

央主管機關評選委託之公正稽核認證團體，其執行稽核認證費 

用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 

關之用途。」 （同法第17條 ）

本署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及預算法第21條 規 定 ，分別 

訂 定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與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非營業基金部分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進一步明確規範。

至 於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劃分信託與非營業兩部分，雖係因 

立法院分別於101年及104年通過主決議，確認要求資源回收基 

金應按一定比例分採「信託基金」及 「特別收入基金」 ，以支 

應不同法定用途，惟此二者皆由本署依預算法之規定，設置單 

位預算加以列明，編入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經立法院通過後 

實 施 ，並無二致。

4.廢棄物清理法第 15條 

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 

「應 負 回 收 、清 除 、 

處理貴任之業者範

列管標的係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第1項 規 定 ，如符合下列性 

質之一者（一 、不易清除、處 理 。二 、含長期不易腐化成分。 

三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經本 

署評估後公告列管。以容器商品製造業者、容器商品輸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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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本著回應說明

圍 」 （原 名 稱 為 • 

「應 由 製 造 、輸入業 

者 負 責 回 收 、清 除 、 

處理責任之物品或其 

容 器 ，及 應 負 回 收 、 

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 

者範圍」） ，其中表 

二有關責任業者範圍 

之選定標準為何？以 

容器商品製造業者、 

容器商品輸入業者、 

容 器 製 造 業 者 、容器 

輸入業者為責任業者 

之原因何在？

者 T 容器製造業者、容器輸入業者為責任業者，係因該類業者 

為容器主要使用業者，尤其容器商品製造業者、容器商品輸入 

業者之容器商品與可能於「食用後或使用後產生一般廢棄物 

(註:即該容器）」之消費者最為貼近，爰以之為繳費責任業者 

較符立法意旨。

另本署就其他立法選擇即是否就源課費的影響評估結果，在市 

場 、業者之衝擊評估方面，無論就原料或容器製造業者課費， 

對產業衝擊皆比現行制度（就容器商品業者課費）要 大 、甚至 

可能因此導致產業危機。

5. 「應 由 製 造 、輸入業 

者 負 責 回 收 、清 除 、 

處理責任之物品或其 

容 器 ，及 應 負 回 收 、 

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 

者範圍」於93年 12月 

3 1 曰 環 署 廢 字 第  

0930397607號 公 告 ，丨 

何以增加原公告表二 

之 四 「容器」定義規 

定 ：「二 、容器包括 

容 器 商 品 之 蓋  

子 .....」？

由於廢棄之容器大部份附有可與主體分離的蓋子、拉 環 、提 

把 、喷 頭 、壓 嘴 、底 座 、標籤等附件，這些附件是否應一同課 

費並以瓶身材質為徵收基準是費率合理性的問題。依照費率 

計算原則，費率訂定最主要的因子為責任物的回收處理成本， 

不論是瓶身或附件都可能併同廢棄，93年前明確定義附件為容 

器之一部分前尚有得否納入課費之適法性疑慮，惟僅依容器瓶 

身計算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無法反應容器全部的回收處理成本， 

爰明文規範之。另容器瓶身與附件多屬不同材質，若依不同材 

質分別計費，將大為增加費率計算與課徵實務的複雜性，爰不 

採 之 。

6 .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1項 規 定 ：「依前條 

第2項公告之應負回 

收 、清 除 、處理責任 

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 

業者），應向主管機關 

辦 理 登 記 ；製造業應 

按 當 期 營 業 量 ，輸入 

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 

口量，… … ，繳納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 」 ，為何係

以 「營 業量」及 「進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製造業應按「營業量」 ，輸入業 

應 「進口量」申報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即體現其為產品費之特 

性 ，該條第4項並明確授權，將 「第1項責任業者辦理登記、申 

報 、繳費方式、流 程 、期 限 、扣 抵 、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 理 辦 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本署即依該授權訂定「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 

法」 ，並於該辦法第2條具體化不同性質業者之「營業量」與 

「進口量」以符立法之本旨與公平性，如第2款第2 目 「容器商 

品製造業者之營業量為其容器購入量及容器生產量（註:即非容 

器商品銷售量） 。容器製造業者及容器輸入業者之營業量為其 

容器銷售量。」 、第3款 「進口量:係指輸入業者自國外輸入責任 

物 之 量 、自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或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 

條例劃定之保稅範圍輸往非保稅範圍責任物之量、及自關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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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口量」繳納回收清除 

處理費？

核准設立之保稅工廠、保 稅 倉 庫 （含發貨中心）或物流中心等 

報關内銷責任物之量。但不包括自國外輸入責任物至上述保稅 

範 圍 、保 稅 工 廠 、保 稅 倉 庫 （含 發 貨 中 心 ）或物流中心之

量 。」

7 .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6 

條第5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 「容器回收清除處 

理 費 費 率 」 ，為何係 

以容器之材質及重量 

定回收清除處理費費 

率 ？

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5項規定即明確授權，將 「第1項之 

費 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 

質 、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 

成 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 

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其中材質與重量兩者原即為責任物費率審議訂定的兩項重要因 

素 。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5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12條 亦 明 訂 「本會 

應依下列因素審議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一 、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或其原料之材質、容積、重量。…… 」

責任業者所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由本署設置資源回收管理基 

金管理支用，主要支用於補貼回收處理業者，活絡資源回收市 

場 。由於容器回收處理以重量計算，且不同材質有不同處理成 

本 ，故在費率設計以重量及材質呈現。

8. 96年6月2 0日環署基字 

第 0960044760號公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 

費費率」 ：「註1容器 

附 件 不 論 其 材 質 為  

何 ，均依瓶身材質之 

回收費費率作為繳費

之 依 據 ，....」 、

「註2容器瓶身以外之 

附件使用PVC材 質 者 ， 

費率加重 10 0 %，再乘 

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

量 ，... 」 ，針對容

器 附 件 ，何以區分有 

無使用PVC材質而異其 

費 率 ？且將容器與其 

使用 PVC之附件，分別 

依不同費率計算應繳 

納 之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是 否 可 行 ？行政 

技術上有無困難？

針對容器附件，以區分有無使用 P V C 材質而異其費率，主要理 

由係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5項規定即明確授權，將 「第1項之 

費 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 

質 ' 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 

成 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 

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而 P V C 於生產及處理時確易產生危害物質，對環境及人體均易 

造 成 傷 害 （對環境之影響之因素） ，故經費率審議委員會審 

議 ，本署依授權核定加重附件使用P V C 材質之費率公告，用以 

促進材質減量化與環保化，應屬妥適。

另如將容器與其使用P V C 材質之附件，分別依不同費率計算應 

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課徵技術上確有困難，蓋附件材質不 

僅種類繁雜，個別責任業者是否得以鉅細靡遺申報已非無疑且 

加重其負擔，遑論核實查核所需耗費不成比例之行政成本，甚 

至其主要材質不限於現已訂有費率之容器材質，以致於根本無 

法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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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9. 9 6年4 月1 4 日環署基字 

第 0 9 6 0 0 2 7 7 8 0號公告 

之 「容器回收清除處 

理費費率」及9 6年6 月 

2 0 曰 環 署 基 字 第  

0 9 6 0 044760 號 公 告 ， 

明 定 「容器瓶身以外 

之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者」，何以將費率由 

原 先 之 30% f 加重為 

1 0 0 % ?

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6條第5項規定即明確授權，將 「第 1項之 

費 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 

貿 、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 

成 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 

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故經多次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本署於9 6年4 月 1 4曰以環署基字 

第0 9 6 0 0 2 7 7 8 0號預公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草 案 ，並 

經公聽會方式廣徵各方意見後+ 經審慎評估仍維持容器商品附 

件 使 用 P V C 材質者加重費率1 0 0 %政 策 ，遂於％年6 月2 0 曰以環 

署基字第 0 9 6 0 0 4 4 7 6 0號 公 告 訂 定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 

率」 > 並自9 7年7 月1 曰起實施，其 將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 

用 P V C 材質者」之費率由3 0 % 加重為 1 0 0 % 主要係考量 P V C 於生 

產及處理時確易產生危害物質，對環境及人體均易造成傷害 

(對環境之影響之因素） ，且本署自刃年底實施容器商品 P V C  
附件加重費率政策，所期業者採用環保替代材質並減少 P V C 材 

質之適用，經實施2 年餘之加重3 0 % 費率仍未促使業者採用環保 

替代材質，爰再予以加重，惟亦已考量減輕相關業者可能之經 

濟衝擊，故將原訂實施曰期由9 6年9 月丨曰延後至9 7年 1月1 曰 ， 

已预留技術設備轉換及測試等過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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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材質項目 費率

鐵容器 1.64元/公斤

鐵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3.28元/公斤

鋁容器 1.00元/公斤

鋁容器(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Z 0 0元/公斤

玻璃容器 2元/公斤

玻璃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4 元/公斤

氣密或液密包裝紙容器(不含免洗餐具） 3.32元/公斤

氣密或液密包裝紙容器(不含免洗餐具）（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6.64元/公斤

其他紙容器（包括紙製平板容器） 5.40元/公斤

其他紙容器（包括紙製平板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10.80元/公斤

植物纖維容器（包括植物纖維非平板容器） 5.40元/公斤

植物纖維容器（包括植物纖維非平板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10.80元/公斤

鋁箔包 6.42元/公斤

鋁箔包(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12.84元/公斤

塑膠容器〇P E丁)人類（使用收缩標蕺联且採易撕線設計，或使用非自黏性環貼標籤） 8.5 0元/公斤

塑膠容器(P E T ) A 類 
(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17.00元/公斤

塑勝容器(P E T ) B 類(非pet a 類者） 9_35元/公斤

塑膠容器(P E T ) B 類 （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 18.70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苯乙烯(P S )-發泡 69.83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苯乙烯(P S )-發泡(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139.66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笨乙烯(P S )-未發泡 11.64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苯乙烯(P S )-未發泡(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23.28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氣乙烯(P V C ) 8X 0 0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氣乙烯(P V C ) (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174.00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乙烯(P E ) 、聚丙烯(P P ) 7.00元/公斤

塑膠容器-聚乙烯(P E ) 、聚丙烯(P P ) (附件使用P V C 材質） 14.00元/公斤

塑膠容器-其他塑膠 & 4 0元/公斤

塑膠容器-其他塑膠（附件使用P V C材質:） 16.80元/公斤

生質塑膠(原料） 5.9 6元/公斤

生質塑膠(板材） 5.96元/公斤

生質塑膠(容器） 5.96元/公斤

生質塑膠（容器附件使用P V C材質） 11.92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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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7 年度 f
憲二字第/之 么 被 — /

聲請解釋憲法說明書

案 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 

說明人即

聲 請 人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百倉

為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聲請解釋案，鈞院所列爭點題綱 

表示意見事：

一 、特別公課必須嚴格遵守容許性要件，以與稅捐區分，並 

就其憲法上法律保留之審查，應採與稅捐相同之密度： 

特別公課具有危害財政憲法及平等權之高度危險 

性 （詳參解釋憲法聲請書頁1〇至頁1 1 )，是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對於以財政收入為目的之特別公課，均要求必 

須 嚴 格 遵 守 「追求或實現特定實質目的」、「群體同質 

性 」、「群體責任」及 「群體用益性」等容許性要件(詳 

參解釋憲法聲請書頁12-頁 1 4 ) ，以藉此區別為了滿足 

一般財政需要，對於一般國民所課徵之稅捐。

相對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特別公課定位為財政 

憲法中特殊例外之財政工具，必須嚴格遵守容許性要

第1頁 ，共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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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我國大法官解釋則賦予立法者有非常廣泛地選擇課 

徵特別公課之裁量權，對於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要件 

顯然亦過於寬鬆（參解釋蕙法聲請書頁12-頁 14)，以廢 

棄物清理法第1 5、1 7及 1 8條 為 例 ，即有遠反「群體貴 

任 」及 「群體用益性」之重大疑義，而造成原應以租稅 

作為財政支出工具之一般國家任務，假借特別公課之名 

義 ，責由特定權體負擔，使其在租稅之外承擔不合事理 

之額外負擔(詳參解釋蕙法聲請書頁16-頁 1 8 )。

相對於課徵對象、構成要件及稅率基本上均應由法 

律明定之租稅，採取寬鬆容許性要件之特別公課，卻可 

以享受在民主國與法治國低密度控管之各種便利，恣意 

選擇課徵對象、調整構成要件及稅率，顯然與對於人民 

基本權干預越嚴重，則法律保留及規範密度要求應相應 

提 高 之 原 則 相 違 背 〔參 解 釋 蕙 憲 法 聲 請 書 頁 18-頁 

2 2 )，自有採與稅捐相同審查密度之必要。

二 、廢棄物清理法第1 6條 第 1 項 中 段 、第 5 項規定課徵回 

收清除處理費並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9 6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 

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已牴觸法律保留 

原 則 ，並違背授權明確性原則：

廢棄物清理法第1 6條 第 1 項 中 段 、第 5 項規定課 

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並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 決 定 ，僅 有 蘢 統 、概括之授權，欠缺充分之明確性， 

使得主管機關在徵收費率之決定上享有過度寬廣之裁 

量空間。加上又缺乏有效之民主監督機制，導致主管機 

關在費率形成上，不僅可以涵蓋與課徵對象有實質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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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法定任務履行所需要之財政支出，更可能在「其他 

因素」之項下將其他一般財政需求「偷渡到 J 費率之形 

成 上 。也由於在上述龍統'概括之授權下，主管機關方 

可能自行透過裁量，以政策誘導為名濫用費率*任意遂 

行 其 「寓禁於徵」之 政 策 。其 次 ，更為嚴重的是，上開 

授權母法之規定僅對費率之計算有籠統、概括之授權， 

對 於 「費基」（即作為費率基礎者，屬廣義的費率，下 

同）應 如何認定，則根本並無任何實質之規定。上開規 

定顯然已牴觸了法律保留原則，並違背授權明確性之原 

貝1K 詳參解釋蕙法聲請書頁22-頁 2 3 )。

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 

0960044760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欠缺 

有效之民主監督機制而導致其民主正當性不足，有悖於 

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詳 參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頁 23-頁 

2 7 ) ，且母法並未授權主管機關得以「擬制費基」作為 

計算繳納費用之方式，亦未授權主管機關可以透過擬制 

費基之方式，以課徵不成比例之特別公課達間接強制促 

使業者改變生產材質之目的，已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 

(詳參解釋蕙法聲請書頁2 7 )。

三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規定及其授權之93年 1 2月 3 1 曰 

環署廢字第 0930397607號 公 告 ，將食品容器回收清除 

處理費之課徵對象侷限於容器商品製造商或進口商，並 

新 增 「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 把 、座 、噴 頭 、壓 

嘴 、標籤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之 規 定 ， 

遠反法律保留及平等原則：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規定其授權之9 3年 1 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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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 公 告 ，由主管機關將食品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課徵對象侷限於容器商品製造 

商或進口商，並新增「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 把 、 

座 、噴 頭 、壓 嘴 、標籤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 

者」之 規 定 ，相較於課徵對象、構成要件、稅率等基本 

上均應由法律明定之租稅，顯然過於寬鬆。稅捐及特別 

公課既皆係對於人民財產權之侵害，干預程度並無不 

同 ，在法律保留之密度上，不應亦不宜有所不同*是任 

意將課徵對象、構成要件及稅捐授權予主管機關之規範 

顯然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廢棄物清理法第1 5條規定及其授權之9 3年 1 2 月 

3 1 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將食品容器回收 

清除處理費之課徵對象侷限於容器商品製造商或進口 

商 ，致使使用該容器商品一環的製造商完全承擔所有肇 

因者的責任，此舉亦無法達成行政機關所欲達成之「抑 

制 PVC材質使用」之 目 的 ，對於責任業者之選擇顯然違 

反負擔平等原則（詳參解釋憲法聲請書頁28-頁 3 0 )。

上開公告新增「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 把 、 

座 、喷 頭 、壓 嘴 、標籤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 

者 」之規定作為課徵標準，比照租稅法上應納稅額計 

算 ，係由稅基乘以稅率所得出，上開標準等於一律將「容 

器與附件總重量擬制為兩倍」之方式來認定費基，再乘 

上 「容器原本材質」之 費 率 ，以此種決定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費高低之區別對待，自解釋憲法聲請書頁3 2 表 

1 及 頁 3 3 表二之前後對照與比較，可以明顯看出該區 

別對待標準明顯違背負擔平等原則（詳參解釋憲法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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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頁 30-頁 3 6 )。

四 、 礙於資料取得困難，就行政院環保署對於容器回收處理 

費率之計算公式及費率因子，僅得提供於民國103年 4 

月 2 8 日所取得之公式、費率因子及計算值如附件六，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率公式為（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稽 

徵 （核）成本一資源回收收益一信託基金餘绌修正值） 

/ 營收量，然自上開公式無法判斷行政院環保署對於回 

收清除處理率之考量為何。

五 、 立法機關長期以來充當以複雜多樣國民經濟活動為課 

稅主體之稅捐之課徵要件及費率之制定者，就特別公課 

課徵對象、課徵要件及費率等改由法律明定，殊難想像 

有不可行之處。

六 、  目前實務上就環保項目徵收之費用（性質上是否屬於特 

別公課尚待釐清，故不以特別公課稱之），立法機關將 

費用計算方式（費率）等交由行政機關定之者，包括空氣 

污 染 防 制 費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回收清除處理 

費 、土 壤 及地下水汙染整治費、水汙染防治費（附件 

七），上開費用之徵收於授權母法上皆未定有上限，而 

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

七 、 現行徵收確實係不論容器瓶身以外附件為何，對於容器 

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 V C材 質 ，費率加重 100 %，再乘 

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算方式，並無客觀 

上可支持之理由，將容器附件及該容器瓶身分別回收、 

技 術 計 費 ，在技術及成本上並非不可行：

為誘導業者少用 P V C此種環境不友善材質，故對於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 V C材 質 ，費率加重 10 0 %， 

但 食 品 、藥品業者對於容器及其附件之擇定，產品屬性 

及產品安全衛生之維護，必須放在環境保護之前，蓋因 

倘若先考量環境保護卻無視於產品安全衛生，無疑是將 

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安全置之於不顧，是無視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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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僅僅立於環保觀點就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構成要件及 

加重課 徵 ，其客觀上並無可支持之理由。

容器附件及容器瓶身之分開回收及各自計費於技 

術及成本是否可行，取決於對於容器附件之定義，譬如 

沙拉油罐的提把，此種與容器瓶身分開顯有困難者，若 

各自計費於成本或技術上當然有其困難，但對於容器之 

蓋 子 、喷 頭 、鴨嘴等可輕易與容器瓶身分開者，只要使 

用者於回收同時予以區分即可，是技術及成本並非不可 

行 。況現行回收清除處理費亦對於塑膠容器（PET)是否 

使用收縮標籤且採易撕線設計，或使用非黏性環貼標 

籤 ，區 分 A 、B 兩類而適用不同之公告費率（附件八）， 

即以同一容器上之附件（標籤）分離之難易與否，考量其 

處理成本而區別對待。

謹狀

司法院 公鑒

附件名稱及件數：

附 件 六 ：行政院環保署1 0 3年 4 月 2 8 日開會通知及其附件

影本乙份。

附 件 七 ：環保項目課徵費用之法規彙整表。

附 件 八 ：容器歷年公告費率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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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憲 ^ 第 / 之 1 貌 一 之

聲請解釋蕙法補充意見書(一)

案 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

補充人即

聲 請 人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百倉

為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聲請解釋案，公開說明會補充意見事：

一 、劉錦龍教授是否具有鑑定人適格，或是否為適合之鑑定人容 

有檢視之必要_

按鑑定人劉錦龍教授於公開說明會稱，伊為回收清除處 

理費審議會之委員等云云，既為回收清除處理費審議委員會 

之委員則渠等是否具有鑑定人適格，或是否為適合之鑑定人 

容有檢視之必要。

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全文就鑑定人資格及迴避 

等雖未設有相關規定，惟查鈞院所列爭點提綱，將詢問主管 

機 關 之 問 題 （二 ）、（四）獨立詢問環工學者、專家及相關團 

體 ，其目的應在就該爭點提綱參酌主管機關外之第三人意 

見 ，廣納各方意見後，形成解釋憲法文書。

鑑定人劉錦龍教授為回收清 除 處 理 費 審 議 委 員 會 委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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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參與現行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之制定、徵 收 ，針對 

本案檢視之「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率」爭點提綱及公開說明 

會所詢問題是否能提供公正且無偏頗之虞之專家意見即非無 

疑 ，渠等所提供之意見可否達到鈞院針對相同問題詢問不同 

人別以達蒐集各方意見之目的亦非無虞，是就鑑定人劉錦龍 

教授所提供之專家意見自有加以排除之必要。

二 、 聲請人於民國(下同）10 0年1 月起配合瓶蓋廠商設備更新著手 

進行入墊式墊片（即主管機關所稱 P E 内墊)瓶蓋之測試作業 

(附件九），並於封裝、保存測試合格後，自 100年 1 1月起即 

使用入墊式墊月瓶蓋，並非如主管機關所稱係遭要求補繳後 

始 更 換 。

三 、 玻璃容器及其附件使用 P V C 、塑膠容器及其附件使用 P V C  

之處理費及補貼費用之差異說明如下：

彙 整 9 7 年 1 1月 至 10 1年 1 0 月間玻璃容器及其附件使

用 P V C 、塑膠容器及其附件使用 P V C 之處理費及補貼費用 

之差異之費率比較如下：

材質 回收清除處理費 回收清除補貼 處理補貼

塑膠容器 

-聚 氣 乙 烯 (PVC)
1 5 . 3 8元/ 公斤 5 元/公斤 0

塑膠容器 

-聚 氣 乙 烯 (PVC) 

(附 件 PVC)

3 0 . 7 6元/公斤 5 元/公斤 0

玻璃容器 1.55/公斤 0 . 8 元/ 公斤 1 . 2 元/ 公斤

玻璃容器 

(附 件 使 用 PVC)
3. 5 5 元/公斤 0, 8 元/ 公斤 1. 2 元/ 公斤

觀之上表可知，主管機關就附件使用 P V C 之容器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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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收取 1 0 0 % ，但並未用於末端之回收清除補貼及處理補貼。 

再者在補貼上面相對於塑膠容器業者對於回收清除業者之高 

度 補 貼 ，玻璃容器的補貼反而著重於末端之處理業者，而非 

環境清除端的回收清除業者。

再 者 ，以同樣為容量為600C C 之塑膠容器及玻璃容器為 

例 ，收取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及補貼如下，回收清除處理業者 

撿拾一支聲請人之瓶子(385g)只 可 換 取 約 莫 3 角之補貼費 

用 ，但回收處理業者撿拾使用 P V C 作為材質之塑膠容器達 

385g(約 12瓶)即可換取1 元 8 角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回收清 

除業者在此種運作下，當然選擇撿拾同樣重量卻可以換取更 

多補貼之容器，此種政策上所形成之結果，何以歸責於聲請 

人 ，並成為主管機關指責聲請人之點。

材質
重量 (g )

容 器 本 體 及 附 件

回收清除  

處理費
回收清除補貼 處理補貼

塑膠容器 

-聚 氣 乙 烯 (PVC)
30g 0.4614 元 0. 15 元 0 元

塑膠容器 

-聚 氯 乙 烯 (PVC) 

( 附 件 PVC)

30g 0. 9228 元 0• 15 元 0 元

玻璃容器 385g 0.5968 0. 308 元 0* 462 7〇

玻璃容器 

(附 件 使 用 PVC)

385g

(381g+4g )
1.1935 0.308 元 0.462 元

四 、聲請人並非玻璃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遭主管機關要求補繳之 

單 一 個 案 ，依 主 管 機 關 1 0 1 年 7 月 1 7 曰環署基字第 

1010060907號函說明四可知，主管機關針對玻璃容器使用 

P V C 材質之標籤及瓶蓋内墊等附件者共計查核之6 2 4家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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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遭要求補繳之公司行號共有2 3 2 家(附件十），於該函文之 

後尚有包括聲請人在内之八家公司行號就玻璃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遭要求補繳事提出訴願(附件十一），近日協請公協 

會統計玻璃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亦有十餘家（附件十

二）。

五 、主管機關於100年間開始就玻璃容器附件使用P V C 之公司行 

號要求補繳時起，有關之公協會即透過發函等各種方式，函 

請主管機關檢討並正視玻璃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所形成之計 

費上不合理之處(附件十三），然人微言輕，主管機關仍執一

己之見未採納公協會所請，方有本案爭議之產生。

謹狀

司法院 公鑒

附件名稱及件數：

附 件 九 ：瓶蓋業者來函。

附 件 十 ：環署基字第1010060907號函文影本。

附件十一：行政院環保署訴願會查詢資料及相關訴願決定書影本。 

附件十二：罐頭工會彙整各廠商遭追繳彙整表影本乙份。

附件十三：公協會發函及案關會議記錄影本。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八  年 一 月  九 曰

補充人即

聲 請 人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百倉 

代 理 人 ：張靜如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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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度 正 本

_•憲m /上之 * —3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意見書(二)

案 號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

補充人即

聲 請 人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呂百倉

為 10 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聲請解釋案，針對主管機關代表 

所 提 理 由 ，補充意見事：

一 、透過容器為玻璃材質及附件使用 PVC瓶蓋内墊之產品收 

費比較可知系爭法規命令根本不考慮瓶蓋内墊所含有 

P V C成分之多寡，而一律以瓶身材質及重量加倍計算方式 

之收費標準嚴重違背事理，因而實質上明顯違反平等原 

則 ，也明顯違背比例原則：

聲請人擇目前市面上使用玻璃及瓶蓋内墊使用 PVC 

之 容 器 ，秤 重 後 （附件十四），以 9 8年 3 月 1 日起至101 

年 6 月 3 0 曰費率為基準，計算應繳之回收清除處理費， 

新增圖表三：

口夕aa a d 瓶身重量 附件重量 總重量 回收費用

保 力 達 b 381 g 4 g 385 g 1.1935 元

十味觀紅油辣子 135. 4 g 12. 0 9 g 148. 3 g 0. 45973 元

高慶泉 119. 8 9 g 7. 82 g 127. 71 g 0. 3959 元

G010901543



以上新增圖表三的例子均屬於在目前市面上同樣使用玻 

璃瓶作為容器，而瓶蓋内墊均含有微量P V C成分的類型。透 

過上圖及附件十三照片的比較，可以明顯看出，聲請人產品 

之瓶蓋面積最小，瓶蓋内墊所含有 P V C成分也是最少，對環 

境產生的危害相對最小，但由於玻璃瓶身最重，故在系爭收 

費標準下所負擔之回收清除處理費也是最重。反之在市售產 

品 中 ，即使觀蓋面積大於聲請人產品之瓶蓋面積幾乎達三倍 

之 多 （例如十味觀紅油辣子），其内墊*所 含 之 P V C成分也是 

幾乎達到三倍之多，但其繳納之回收清楚處理費卻遠不及聲 

請人保力達 b 這項產品之一半。以上例子也可以再一次印證 

聲請人之主張，即使是在類似之產品比較上，也可以明顯看 

出系爭法規命令根本不考慮瓶蓋内墊所含有 P V C成分之多 

寡 ，而一律以瓶身材質及重量加倍計算方式之收費標準嚴重 

違背事理，因而實質上明顯違反平等原則，也明顯遠背比例 

原 則 。

二 、在回收處理及熔煉控管可能因為不當而導致產生對環境 

嚴重汙染之戴奥辛，並不能作為使聲請人必須承擔顯然 

不成比例之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理由：

環保署代表在公開說明會中指出，回收處理及熔煉 

控管可能因為不當，導致產生對環境嚴重汙染之戴奥辛。

不過聲請人在聲請書中早已經陳明，金屬瓶蓋含有 

P V C材質之内墊目前進入回收處理體系，只要經高溫 

100(T C 以上熱熔後，不會產生戴奧辛，並無對環境嚴重 

汙 染 之 虞 （見原聲請書之附件四

當然這並不能絕對排除因為後端回收處理及熔煉 

控管不當而產生戴奥辛之危險。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回 

收處理及熔煉控管不當而產生戴奥辛之危險並不是只有 

在金屬瓶蓋内墊之回收處理過程才會存在。依據環保署 

自行製作之塑膠容器回收處理流程之影片，塑膠瓶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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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材質分類、壓 縮 ，再 經 分 砕 、清 洗 、浮 選 、脫 水 ， 

最後這些塑滕砕片經過「熔融^加工盥裡高純度的聚酯 

抵 （附 件 十 五 、影 片 張 貼 人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網址 

https:"wm  youtube. com/watch?v=ad9C0mCe-3s) ° 在 

這個過程中一樣也會有因為回收處理及熔煉控管不當而 

產生戴奥辛之危險。若 全 P V C材質之塑膠瓶在回收處理 

及熔煉控管過程不當，產生之戴奥辛更是何止高出瓶蓋 

僅含有 微 量 P V C材質之内墊千倍、甚至萬倍。由聲請人 

提供之比較表可以清楚呈現，依據當時的收費標準，其 

所負擔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卻遠遠低於聲請人產品。

退 一 步 言 ，即使是在上述新增圖表三中與聲請人使 

用類似材質之產品比較，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市面上 

有不少玻璃瓶身之產品使用較大之瓶蓋内墊，若在回收 

處理及熔煉控管過程因不當而產生戴奥辛，其造成環境 

之危害也高出聲請人產品瓶蓋内墊數倍，但在與事物本 

質悖離之收費標準作不當聯結下，其繳交之回收處理費 

卻遠遠少於聲請人。

以上種種的矛盾均足以證明：聲請人使用玻璃瓶身 

之產品之瓶蓋内墊，儘管在回收處理及熔煉控管上有不 

當 時 ，將產生對環境嚴重汙染之戴奥辛，但這個理由並 

不足以作為使聲請人必須承擔與其危害可能程度顯然不 

成比例之回收清除處理費之充分依據。反而更彰顯出主 

管機關恣意選擇特定項目1 以與事物本質悖離之收費標 

準作不當聯結，不僅造成不合事理之區別對待，同時對 

聲請人財產權也造成不成比例之侵害。

三 、玻璃瓶蓋與瓶身在現行實務上原本就是分開申報、分開 

查核及分開回收處理，要無主管機關所稱分開計算將有 

不可行之處：

就此聲請人提示下列證據資料以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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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報業者在申報當時即須將容器本體及附件重量 

分 開 申 報 ，此有申報空白表格及聲請人其中一期 

的申報書為證（附件十六）。

(二 ） 主管機關查核公告之表格，亦分列容器本體重量 

及附件重量，查核完畢後所出具之紀錄，亦分別 

記錄容器本體及附件重量（附件十七） 。

(三） 各地方政府環保局所書立之資源回收指引，亦皆 

要求將玻璃瓶蓋分開回收（附件十八）。

(四） 主管機關針對複合式材質之處理說明亦同（附件十

九）。

是故玻璃瓶蓋與瓶身在現行實務上原本就是分開 

申報、分開查核及分開回收處理，但是唯獨在回收處理 

費之計算上主管機關卻聲稱無法分開，只是更證明主管 

機關在母法幾乎是空白授權下之專斷、便宜行事之心

態 。

另主管機關雖聲稱有部分容器之附件與容器瓶身 

分開顯有困難，譬如沙拉油罐的提把與容器瓶身等。但 

這只要將「附件與容器瓶身可輕易分離者」與 「附件與 

容器瓶身難以分離者」在收費標準上予以區分即可，在 

立法技術上也毫無困難。例如現行回收清除處理費亦對 

於塑膠容器（PET)是否使用收縮標籤且採易撕線設計， 

或使用非黏性環貼標籤，區 分 A 、B 兩類而適用不同之 

公告費率（參 附 件 七 ，本次再次提供，並就所稱以螢光 

筆加以標示），即以同一容器上之附件（標籤）分離之難 

易與否，考量其處理成本而區別對待。以上足以證明只 

要主管機關肯用心，區分類型制定較為符合事理之收費 

標準根本不成問題。所謂技術上不可行之種種說詞純屬 

推託。只是更證明主管機關在母法幾乎是空白授權下之 

專 斷 、便宜行事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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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狀

司法院 公鑒

附件名稱及件數：

附件十四：照片六幀。

附件十五：影片光碟暨截圖乙份。

附件十六：申報空白表格及聲請人其中一期的申報書影本。 

附件十七 1 查核公告暨紀錄影本乙份。

附件十八：資源回收指引影本四份。

附件十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容器類問與答影本乙份。 

附 件 七 ：容器歷年公告費率（101年 至 107年 ）影本乙份。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八 年 一 月 十 四 曰

補充人即

聲 請 人 ：保力達股份 

代 表 人 ：呂 

代 理 人 ：盛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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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3  
第15 、 16條
及其子法 
釋憲聲請



爭議條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 

虞 者 ，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 除 、處 理 ， 

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

二 、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 、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夢議條文

•環署廢字第0930097607號公告

玉旨：修 正 「應由製造、輸人業者負贾、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 

者範圍」 ，並N 94年1月1M 起實施。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2項 。

公告亊項：

― 、原公告表二之四容器定義增加規定：「二 、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_ 、座 、噴頭、壓嘴、標籤 

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標籤及其他附件之主要材質不限一之1至7 ) 」。



爭議條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製造業應按當期 

營業量，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量，於每期營業稅申報繳納後十五曰内，依中央主管機醃核定之費率，激納回收 
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支保管；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輸人業於向海關申報進□量時，應同時申報容器材質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物品或容器規格等資料。

製造或輸人之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 ，不在國内廢棄或使用後不產生廢棄物之責任業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扣抵營業量、 
進口量或辦理退費。

第一項責任業者辦理登記、申報、繳費方式、流 程 、期 限 、扣 抵 、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容 積 、重置、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 
收清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基金財務狀況、回 金 奥 額 及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審 議 ，並送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爭議條文

•環署基字第0960Q44760號公告

主 訂 定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费率」 。

依 據 ：廢棄物清理法第1 6 條第5 項 。

公告事項：

一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如附表。

附 表 ：

【註 2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材質者 

為繳費方式。

費率加重1 0 0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



PVC塑膠容器與玻璃容器回收費比較

材質 瓶身重量(g )
附件重量(g )

標籤 瓶蓋 內墊
總重量(g ) 回收費(元)

玻璃 381
1.8 1.4

4

0.8
385

塑膠容器（PVC) 29
0 1

1

0
30

玻璃
附件使用PVC

381
L 8 L4

4

0.8
385

塑膠容器(PVC) 
附件使用PVC

29
0 1

1

0
30

0.5968

0.4614

1.1935

0.9228

註 ：上述容量均設定為600cc。以98年3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費率為基準



玻璃容器回收費比較 
-附件重量相同者

材質 容量 瓶身重量(g)

附件重量(g)

標 籤 瓶 蓋 內 墊

1.8 L4 0.8
600CC 381

4
385 1.1935

玻璃
附件使用PVC

300CC 240
0.8 1.4 0.8

243 0.7533

註 ：以98年3月1日起至101年6月30日費率為基準

3



回收清除處理費之定性

•兼具滿足財政需要與管制誘導目的之特別公課。

•課予責任業者負擔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義務，是為了滿足國 
家執行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廢棄物之回收、清除、 
處理任務所需要之財政需求。

•透過額外加重費率之方式，則是促使責任業者減少使用及
開發替代材質之管制誘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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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法律保留密度應提升

•為了避免特別公課之濫用，特別公課之課徵對象、費基及費率 

標準，在規範密度上至少應有所提升，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授權母法不應籠統、概括授權，交由主管機關自行透過裁量， 

以政策誘導為名濫用費率，任意遂行「寓禁於徵」之政策。

•至少在授權明確性之原則上應從「方針可循」之低標提升到 

「內容可預見性」之標準。



病狀：責任業者之選擇違反負擔平等原則

• 一 從環境法制之基本建制原則「肇因者原則」以觀，自零組件 

之生產到完成品之生產、販賣到終端消費，每一個環節對環境 

危害均有部分社會責任，僅以其中一個環節之「容 器商品製造 

業者」為廢棄物回收處理費課徵對象，違反負擔平等原則。

•—主管機關為抑制PVC材質之使用，不應僅是對於容器附件使 

用PVC業者，列為特別加重課徵對象。



病狀：課徵標準違反負擔平等原則

•僅瓶蓋内墊使用微量PVC之玻璃容器應繳納之回收處理 

費竟高於整瓶使用PVC塑膠瓶所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

•瓶蓋内墊使用等量PVC之 玻 璃 容 器 ，因玻璃容器重量之 

不 同 ，所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亦不相同。



違背肇因者原則

•—對於容器附件含有PVC材質者，不論含量多寡, 

其繳費高低最大的關鍵竟是取決於容器本身的重 

量 。而不是取決於PVC使用的總量。收費高低與

造成汙染之具體危險脫鉤。



誘導性差

•對於容器附件含有PVC材質者，不論含量多寡，其繳費高低最 

大的關鍵竟是取決於容器本身的重量。

•容器本身重量輕的業者還是繼續使用含有PVC材質的內墊。

•技術上難以克服的業者還是繼續使用含有PVC材質的内墊。



病狀：課徵標準違反比例原則

—課徵標準未考量不同業者之營業需求及技術，未能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一只要採取附件與容器分開計算之替代方案，即可避免違背上開之負擔平 

等原則。不得以程序簡化作為否認前開替代方案相同有效性之充分理由， 

是課徵標準無其必要性。
4

一課徵標準針對容器附件使用微量之PVC材質者，課予異常高額之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費，對業者所造成之金錢負擔與職業執行自由之限制與所進 

之利益顯失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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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法架構下的廢棄物分類

廢棄物

回收處理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營理會



公告應回收體系之現制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第 15〜2 0 條

m m m

製造、輸入及販 

賣公吿應回收物 

品或容器之業者

m m m

m ) 回收管理 _金補貼 ,

a

責任業者 

查核
稽核認證

費率審議 

委員會

回收管理基金 
菅理委貝會

;稽核認證團體 
丨監督委員會

第 1 5、1 6、19 條 第 1 7、1 8、20條

回败素統

處理業者

回收業者 

八

丨§ 民眾

第17條
資诛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
■延伸生產者責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將EPR定 義 為 ：

「將製造者的實質或財務責任延伸至消費後階段的一種 
環境政策方法」所謂EPR必須具有兩種特徵一、將責任 

(部分責任或全部責任；實務責任或財務責任）移轉到 
製 造 者 ；二 、提供誘因給製造者進行環境化設計

■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is a policy approach 
under which producers are given a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 
financial and/or physical - for the treatment or disposal of 
post-consumer products>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A 
Guidance Manual for Governments,2001

資踩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 信託基金：屬代管業者繳費，用於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 

費 ，占基金總收入約8 0 %。

♦ 非營業基金：統籌運用於推動資源回收業務相關之補助及 

獎勵地方政府、責任業者及回收處理業者查核、宣 導 、調 

查研究發展及行政庶務管理等，占基金總收入約2 0 % 。

♦ 上述基金編列内容，需立法院依預算法審議通過後，據以

執 行 。

資源回收營理基金管理會



麂®略慶章生後闞..曼季捷麂...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

■ 物 品 或 其 包 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 
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 

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 
責回收、清 除 、處 理 ，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

一 、 不易清除、處 理 °_________ ( 、
二 、 含長期不易▲化之成分。 PVC材質
三 、 含有害物皙之成分。_________  ---- ------- ^
四 、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 

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93年1月1 日實施容器範圍包含附件：

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 把 、座 、喷 頭 、壓 嘴 、標籤及 
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同容器廢棄者(標籤及其他附件之主要材 
質不限一之1至7)

資源©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應回收廢棄物相關管理法規
61

X第法51清物棄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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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辱 .咚 ！降.离:导釁乎
回收清除處理費率=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稽徵(核）成 本 -資 源 化 收 益 -信 託 基 金 餘 絀 修 正 數 ]

營業量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 已回收已清理成本+ (未回收已清理成本，即垃圾費） 

+ (未回收待清理成本，含環境影響成本）

( 已 回 收 已 清 理 成 本 單 位 回 收 處 理 成 本 x報 廢 量 x 已回收已清理率

(未回收已清理成本，即垃圾費）= 殘餘物最終焚化或掩埋處理之單位加權 

成本 X報廢量 X未回收已清理率

(未回收待清理成本，含環境影響成本）二殘餘物清理之單位外部環境影響 

成本X報廢量 X未回收待清理率

已回收已清理率+未回收已清理率+未回收待清理率二1 

資 源 回 收 收 益 = 單位資源化價值X稽核認證回收量

信 託 基 金 餘 絀 修 正 數 二 （稽 核 認 證 回 收 量 -基 金 安 全 存 量 ）/ 攤提年數

资源■四收管理基全管理會



綠色費率制度（差別費率)

■乾電池-汞、鎘 、鉛含量 

■ PET容器-具易撕線或非自黏性標籤 

■容器附件-是否使用PVC材質

-加重費率引導使用替代材質

■機動車輛-環保標章

■電子電器-綠色標章（省 水 、省 電 、

環保）-優惠費率鼓勵使用

8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各公告應回收項目回收率

公告應回收項目（13項33類）費率計算均不同

度

項目
10 7年 歐盟

廢容器 〆 73.28 6 7

廢 乾 電 池 /  49. 2 8 4 1

廢 汽 機 車 /  99.07 8 5

廢 鉛 蓄 電 池 91. 8 6 = 9 9 (僅 車 用 ）

廢 輪 胎 /  96.20 84.21

廢 電 子 電 器 及 廢 資 訊 物 品 /  64. 4 4 44.9

廢 照 明 光 源 *3 〆 90. 9 5 5 1 . 3 5

* 1廢 汽 機 車 ：以 數 量 計 算 國 内 回 收 率 為 S 6.03 

% 。如 比 照 歐 盟 的 計 算 方 式 ，2 0 1 8 年 再 使  

用 及 再 循 環 率 ( R e u s e  a n d  R e c y c l i n g  R a t e )為 

8 6 . 8 % 、再 使 用 及 再 生 率 （ R e u s e  a n d  R e c o v e r y  R a t e )為 98.3 6 % 。

*2廢 鉛 蓄 電 池 ：車 用 及 工 業 用 。

* 3廢 照 明 光 源 ：因 直 管 日 光 燈 輕 量 化 趨 勢 ，及 部 分 商 品 被  L E D 取 代 ，使 營 業 量 大 幅 下 降 ，且 目 前 回 收 之 直 管 曰 光 燈  

仍 為 先 前 較 重 之 燈 管 居 多 ，故 回 收 率 達 9 0 % 以 上 。

資源回收營理基金管理會



針對P VC加重費率之緣由-對環境人醴之影響

■ PVC係由氯乙烯單體(以下簡稱VCM)所聚合而成。而PVC之 
原料VCM則已證實為人體致癌化學物質，若生產PVC之過 
程中有少量VCM未產生聚合作用而殘存於PVC產品當中，

則可能於使用過程中經由相關途徑被人體食入造成健康危 
害 ，因此PVC做為食品容器時則必須注意其VCM殘存量。

_ PVC對於環境危害性方面，由於PVC含有氯成分，在相關研 

究中，都市廢棄物採焚化處理時，在特定溫度於操作條件 
下 ，其為焚化廠生成戴奥辛和咬喃重要來源之一。國際組 
織中之消防、醫療、護理等機構亦建議避免使用PVC產 品 ， 

以免失火時造成搶救人員之傷害。

■根據斯德哥爾摩公約中的附件C的第五部分：應優先考慮可 
預 防 【附件C所列物質】之形成與排放的措施。這些有用的 
措施包括：4.對於本身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原料，或者與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排放有直接相關的物質，應加以取代。

10 資源a 收管理基金營理會



生存權、健康權、國家保護義務
■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2項 規 定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 
環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 
要項目之一。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改善空氣品 
質 、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 (釋字第426號解釋)

■ 人 民 之 健 康 權 ，為蕙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本院 
釋字第753號及第767號解釋參照） 。憲法所保障之健康 

權 ，旨在保障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 

侵 害 ，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一定照顧義務。國家 
於涉及健康權之法律制度形成上，負有最低限度之保護 

義 務 ，於形成相關法律制度時，應符合對相關人民健康 
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 (釋字第785號解釋)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功能結構取向的判斷模式與技術成本考量

■ 基於執行法律應兼顧技術及成本之考量。與上開空氣污 
染防制法之授權意旨並無牴觸(釋字第426號解釋)

■雖不若以個別汽車實際耗油量計徵精確，惟乃主管機關 

考量稽徵成本與技#所作之選擇，尚未逾越公路法之授 
權 意 旨 ，與蕙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並無違背。 （#  
字第493號解釋）

■雖未對使用汽油之汽車所有人，依其使用九二無鉛汽油、 
九五無鉛汽油或九八無鉛汽油之不同，規定不同之計算 
費 率 ，惟主管機關係基於稽徵成本、行政效率及其他公 

共政策之考量，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且對所有使用 
汽油之汽卓所有人採取相同之計算費率，與目的之達成 

亦有合理之關聯性，故與平等原則赤尚無牴觸。 (釋字 
第493號解釋)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費率訂定原則明確授權

■第三項回收清除處理費用費率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回 

收再利用價值及回收清除處理率等原則定之，中央主管 
機關為審議費率有關事項，應訂定辦法設置資源回收費 
率審議委員會。 （86.03,28 )

■ 第 一 項 之 費 率 ，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 

議委員會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響、林利用 
價 值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 
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

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 
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90,10.24)

13 資i床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差別費率訂定合乎比例非期待不可能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 C材 質 者 ，費率加重3 0 % ，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算方式。 
(94.01.01 ) ( 加重費率幅度未促使業者改換其他材質之 

誘因）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V C材 質 者 ，費率加重1 0 0 % ，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算方式。 
(97.01.01)(考量減輕相關業者之經濟衝擊，實施曰期 
由原訂96.09.01延後於97.0L 0 1 )

■ 費 率 加 重 1 0 0 %前容器標籤使用PV C材質者約8 0 % ，97年 

後即陡降至4 0 %

■聲請人與主要競爭廠商於追繳差額後（前未依法據實申 

報）皆已使用不含P V C材質附件 ^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行政院擐 l i 保護署
&甭逸回枉轚理垦运篇理吾

Recycling Fund Mana〇ement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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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1 0 7年度憲二字第1 2 2號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聲請釋憲案法律意見報告書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財稅法中心柯格鐘

題目：

— 、特別公課與稅捐之區分？特別公課於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之_查7是否須&  

與稅捐相同之密度？理由為何？

茲就上述法律問題，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一）特別公課與稅捐之區分

1 .  無論是特別公課(Sonderabgaben)或是稅捐(Steuem) ，在我國現行法制中並未有 

任何憲法或法律明文加以定義，包括司法院大法官目前為止所作成關於稅捐 

或是涉及特別公課之法律規範的釋憲解釋在內，均未對於特別公課或者稅捐 

特別做出定義，而是以其為當然之理進行解釋。我國稅法學界一般則是引用 

德 國 1977年租稅通則 (Abgabenordnung, A 0  1977)第 3 條 第 1 項條文之規定:「稱 

租 稅 者 ’ 謂公法團體，基於獲取收人之目的，對所有該當給付義務的法_  

成要件之人 ’ 所課徵之金錢給付，而非屬於特定給付之對價給付者；收人得 

為附帶目的」1 ，據以定義在我國法律以及憲法下所稱的租稅。依據上開條文 

定 義 ，租稅或在我國也被稱為稅捐或稅賦者，具有以下五點構成要件要素的 

特 徵 ’ 包 括 係 由 「具高權地位的公法團體」*「基於主要或次要之財政目的法 

律規範」，「對所有滿足法定構成要件者」，所課徵之 F 無對價性」的 「金錢給 

付義務」。

2 .  上開德國 1 9 7 7年租稅通貝[J第 3 條 第 1 項有關租稅之定義，係承襲自該國 1919 

年時期之帝國稅捐通則 (Reichsabgabenordnung, R A 〇 1919)第 I 條 第 1 項 第 1 句 

的條文規定2 ，並以當時的帝國也就是威瑪憲法第 1 3 4條規定為其憲法上的基

1 陳敏譯，德國租稅通則， 2013 年 5 月，頁 4 ° 原文"Steuern slnd Ge丨dleistungen, die nicht eine 
Gegenleistung fureine besondere Leistung darstellen und von einem offentlich-rechtfichen 
Gemeinwesen 2ur Erzielung von Einnahmen alien auferlegt werden, bei denen der Tatbestand zutrifft, 
an den das Gesetz die Leistungspflicht knupft; die Erzielung von Einnahmen kann Neberizweck sein/ 
z 1919年帝國稅捐通則第1 條第1 項第1 句規定：「本帝國稅捐通則所稱之租稅，係指公法團體 

基於獏取收人目的，對所有滿足於給付義務之法律構成要件者，所課徴之一次性或繼績性的金錢 
給付，而非屬於特定給付之對價給付者」•原文為〃 Steuern slnd im Sinne der Re丨chsabgabenordming 
einmaiige Oder laufende Geldleistungen, die nicht eine Gegenleistung fur eine besondera Lefstung 
darstellen und von einem offentlich-rechtlichen Gemeinwesen zur Erzielung von Einkiinften alien 
auferlegt werden, bei denen der Tatbestand zutrifft, an den das Gesetz die LeisUingspflidit knGpft"。附 
帶說明者，德國行政法大師〇. Mayer在 1924年第3 版的德意志行政法第316 頁中，也對於租稅 

做出如下的军義，「租稅是一種由公權力為增加國家的收入，依據—般性之檫準而對於臣民所附 
加的金錢給付」，其原文 Die Steuer 丨 dne Ge丨dleistung, weTche dem Untertanen dirrch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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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1949年聯邦德國在制定公布基本法(G rundgcsc%  G G 1949)時 ，雖在基本 

法第X 章規定了「財政事項」 （Das Flnanzw esen)，且同時在基本法第105條以 

下也設有關於税捐高權之垂直權力劃分的規定，即第105條為稅捐立法高權 

(Steuergesetzgebungshcheit) 、第 1 0 6條 與 第 1 0 7條則是稅捐收益高權 

(Steuerertragshoheit)、第 108 條為稅捐行政高權(Steuerverw altim gshoheit)的相關 

規範，但基本法本身卻未對稅捐做出定義。對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4與憲法 

及稅法學界* 3 4 5 * 7之看法均認為，基本法係採取所謂「吸鈉觀點」(R ezeptionsargum ent) 

即基本法之制憲者在1949年時，逕自吸納、接受了當時帝國稅捐通則第1條 

第 1項第1句有關於租稅定義的意義，並以此為前提3在基本法中制定有關 

財政憲法的條文規範=從而，德國基本法與税捐法對於稅捐的概念與意義理 

解均為相同s =

3，關於特別公課(Sonckrabgabcn)則是公課(A b g ab m )的下位類型之一…-般是以公 

課係為了滿足一般財政需要而缴納之金錢給付(G eld ld stu n g zur D eckung des 

aH gem dnen F in叫z lx d a r f c h 此屬上位概念(O berbegriff)，並在公課概念下再區分 

成稅捐公課(steueriichc A bgaben)與非稅公課〇ichl>steuerH che A bgaben)。非稅公 

課傳統上原本主要僅指規费(G chiihrcn)與受益費（或稱分擔金B eitriigen) 這兩 

種 1後這兩種又在學說上合稱為「受益負擔」 （ V orzugslasteny :規費係指在個 

別事件中獲得特定之公共勞務或取得特定的利益，以之作為對價的金錢給付； 

受益費則是為建立公設施或公營造物，由其受益者基於受益可能而共同分擔 

缴納的金錢給付。至於，學理上「特別公課」之概念則較晚才出現，係德國 

聯邦(Bim d)在 1949年以後，本於基本法第 70條以下事務高權立法權(sachliche 

Zus氓ndigkeit der G esetzgebung)規範，在行使專屬於聯邦或與各邦共享競合立法 

權細$$(土1丨6811(：11€-111̂]«11]〇11116冗1̂〇656丨22613111̂11〇1̂〇時，為完成特定之公共 

任務而依據各該事務的立法權行使制訂法律，對於特定之人民群體所徵收的 

金錢給付。由於這些法條對於此類金錢給付，在名稱上使用公課(A bgaben)名 

稱 ，不稱之為稅捐(Steuem) ，故學理上稱此類金錢給付為「其他剩餘的公課」 

(die scmstigen A bgaben)或稱其為「特別公課」（Sonderabgaben) a剛開始也是以 

此種特別公課之稱呼』作為網羅性構成要件(A uffangtatbestand)，泛指所有無法

offentliche Gew alt auferlegt wird schlechthin zur Verm ehrung der Staatseinkunftej aber nach einem  
alfgemeinen M aRstabe^ zit. nach Siekm ann, in: Sachs, GG, M unchen 2018, v〇r. Art. 104a Rn. 74 Fn. 
236.必須說明者，O. Msver的定義，建立在權力閼係基礎上，與現代德國關於稅損債務債務關係 

建立在法律關係基礎上|並不相同。

3 1 9 1 9年 S 月 1 1 日公布之威瑪憲法第 1 3 4條 規 定 ：「全體國民均無差別地按法律規定依據其所 

有資財之比例而分擔公共負擔」。原文為"A lls  B iirger ohne Untershied tragen im V e「h自Itnis ihrer 
Mittel zu alien offentllchen Lasten nach M aBfiabe der G esetz bei,f.
4 BVerfGIZ 3, 407, 435; 49, 343, 353; 65, 325, 344j 67, 256, 2S3; 72, 330, 433..
5 Siekmann, in: Sachs# GG, M unchen 2018, vor. Art, 104a Rn. 78.; Waldhoff, Grundzugc des 
Finam rechts des GrundgesetzeSj in; Isensse/ Kirchhof, HStR V, Heidelberg 2007, § 116 Rn. 85.
5 Gersch, in: Klein, A 0 f M unchen 2018, § 3 Rn. 3.
7 Waldhoff, Grundzuge des Fjnanzrechts des Grundgesetzes, fn: Jsensse/Kirchhof, H StRV, Heidelberg 
2007, § 116 Rn, SG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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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歸類於上述稅捐'規費與受益費等三種傳統公課類型以外'基於公共目的 

而徵收之金錢給付，非指一個獨立的公課類型(ein eigenstandiger A bgabentypus)8。 

但此後隨著聯邦立法者，越來越加廣泛地使用這種事務立法高權制定法律*

向各別群體徵收各種非以稅為名之金錢紿付的情況，越來越見頻繁且所涉範 

圍也越來越廣| 1974年及1977年時即已有學者為文，對德國實務上這種汜濫 

課徵特別公課之現象提出質疑，並主張應提出要件加以限制9 10 *。聯邦憲法法院 

終於在1980年 12月 1 0日作成「職業訓練公課金」（Berufsausbildungsabgabe) 

判決中夂首將特別公課概念予以類型化1且同時賦予這項特別公課在徵收時 

所應具備合憲性實質與形式要件的内容，藉以控制這種聯邦立法高權規避基 

本法中有關稅捐高櫂憲法規範的現象" 51

4. 德國學說上對聯邦使用事務高櫂立法權制定法律而徵收特別公課之違憲疑慮， 

如同釋憲聲請書中所引學說見解所提到，主要分成三個方面的論點，分別是 

危害財政憲法之規制力 (Beein的chtigung der Steuemngskraft der Finanzverfassung) 、 

危害訴求公課負擔的平等 (BeeintrSchtigung des Anspruchs der Abgabenpflichtigen 

auf G le ich h e it)、以及危害對預算計畫整體性的誡命 (Beeint^chtigung des Gebots 

der VollstandigkeitdesH aushaltsplans)12，以下分述之。首 先 ，在危害財政憲法規 

制力方面，基本法第 1 0 5條以下之規定，係規範國家可以透過哪些種類之稅 

目的立法（基 本 法 第 1 0 5 條稅捐立法高權參照）、相關的税收又如何在聯邦 

(B u n d )、各邦 (Lander)乃至於基層地方自治團體 (Gemeinde)之間如何分配税收 

( 基本法第 1 0 6條 、第 1 0 7條稅捐收益高權參照），由哪個層級的行政機關執 

行相關權限（基本法第 1 0 8條稅捐行政高權參照），以對應國家整體的支出與 

執 行 。然 而 ，以這種事務高權立法徵收特別公課之方式，賦與國家上開規避 

基本法中關於各級公法團體彼此之間垂直權力（權限）劃分的可能，財政憲 

法本來所具有之自我封閉的框架性與程序性秩序 (eine in sich geschbssene 

Rahmen- und Verfahrensordnung)，其所存在對税目之形式明確性 (Foimenklarheit) 

與形式的拘束力 (Form enbindim g)、不可類推 (nicht analogief彡Mg)而任意倉[|設新稅

8 参見柯格鐘，特別公課之概念及爭議一以釋字第42 6號解釋所討論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為例，月 

旦法學雜誌，第 103期 ，2〇〇8 年 I 2 月，頁2〇〇 □
9 例如  OWent丨Iche Sonderfasten.und Gleichheit derSteuerbiirger, In: FS JahrreiK, Kiiln n  
1974, S. 45 ff.; ders.., Zur Zulassigkeit von aussersteuerlichen Sonderabgaben, in: FS Haubrichs, Bad 
Wdrishofen 1977, S. 103 ff.; Friauf因此被前德國聯邦憙法法院法官R Kirchhof於文章中，稱其為先 

鋒 者 （Pionier) ，參  Kirchhof, Die Sonderabgaben, in: Staat Wlrtschaft Steuer, In: FS Friauf, Heidelberg 
1996, St 66S•另亦可參閲 Th丨emam, Die Dogmatik der 5onderabgaben im Umbruch- Zur 
Legitimgtionsstruktur kollekttiv begrundeter Abgabenpflichten, AoR 2013,5,62.f,
10 BVerfG v. 10.12.1980 -2 BvF 3/77, BVerfGE SS, 274, 308.
11本判決之中文翻譯 > 可參張嫻安，關於^特別捎之合憲性」之判決4 邦憲法法院判決集第 
六九卷第二二七頁以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遘輯（三），1992年 •頁 10S •
12 Thiemann^ Die Dogmatik der Sonderabgaben im Umbruch- Zur Legitimationsstruktur kollekttiv 
begrundeter Abgabenpflichten, A6R 2013, S. 64-74; Siekmann, in: Sachs, GG7 Munchen 2018, vor. Art. 
104a Rn. 150.雖列出共四點之進憲疑慮，包括對個別群體之排他性負擔、使預算計畫欠缺整髂評 
價性、規避國會監督與控制 ' 破壊財政憲法的權限劃分秩序*但基本覼點應與前述Tiennam見

解一-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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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權(Steuererfm dim gsrecht)的規制力"，求來存有之區別與保護功能(B egrenzung- 

u n d S c h u tz h iM o n)的作用夂將因為此等立法權限行使而遭到破壞；其 次 ，危 

害公課負擔之平等問題。由於稅捐是為支應一般財政需要而收取的金錢紿付，

因此對於特定群體而徵收的金錢給付|尤其是特別公課負擔者而言，必須具 

有在破壞此等稅捐負擔平等原則以外、特別給予加重負擔的正當化理由，蓋 

對於被徵收特別公課之群體而言，其必須要對該等徵收目的之公共任務的完 

成 ，相對於其他未被課予公課負擔的群體或者一般大眾而言，具有與該等其 

他未負擔義務之群體或一般大眾而言得予進行差別對待的正當性，蓋聯邦憲 

法法院向來也認為，財政憲法也具有保護其國民免於被賦加各別之公課負擔 

義務的功能（基本權保護的功能）：最後，則是對於預算計晝之整體性誡命的 

危害。基本法第110條係規範預算計畫之整體收人與支出的概觀性(U bersich t 

311£『£丨111^11腦]1111^六1^3161〇與由此而艰的整體性誡命(\^〇115悦11(1她6也如13〇1；)， 

特別公課之徵收將破壞此種概觀性|國會甚難就預算計畫編列與執行妥當性 

行使其民主監督與控制權。

5 . 對於以上學說所提出之質疑』聯邦憲法法院基本上並不排斥|聯邦立法者透 

過基本法第70條以下事務立法高權而據以徵收特別公課的權限，但如上所述， 

在自1明0年 「職業訓練^■課金」以後，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對於特別公課之立 

法權限的行使，建立以下各種堪稱嚴格之實贯與程序耍件__5。首先，在實質要 

件方面，立法者必須基於合於事理之0 的(Sachzw eck)而立法徵收，不能只是 

單純基於為創造財政收人之目的而立法徵收：其次，被徵收公課群體必須具 

備同質性要件，稱為群體同質性(hom ogene G ruppe der A bgabenpflich tigen) ，即 

被徵收公課義務之群體，必須共同具備於法秩序或整體社會實態之利益狀態 

T(& ine gem einsam e, in der R echtsordnung oder m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 irklichkeit 

vorgegebene Interesspn丨age) ,或因特別共同事件之緣故(besondere gem einsam e 

Gegebenheiten) ，使被課予義務之群體與一般大眾及其他未被課予義務之群體 

間產生可區別性(abgrenzbar) p 依據上開標準，在防火公課(Feuerw ehrabgabe)判 

決中，聯邦憲法法院就認為，被課徵此類公課義務之群體（成年男性），欠缺 

與其他各別群體或一般大眾的可區分性* 14 15 16 ;其 次 ，是所謂群體有責性

13 BVerfGE67, 256, 288 f,; 105, 1 8 5 ,1 9 3  f.j BVerfG v. 13.4.2017 -  2 BvL 6 / i3 , NJW  2017, 2249, Rn. 58 ff, 
zur Verfassungsw idngkeit des KernbrStG. W ebseite. s,
htti3s://www.bundesverf3ssunesfierfchtde/ShgredDocs/£nt5cheidungen/DE/2Q17/〇4/ls2Q170^13 2b

(最後瀏覽曰：2〇2〇.1丄）

14 Seer, in; Tipke/Lang, Steuerrecht, Koln 2018, § 2 Rn. 1, 4.
15 以下可參  Seer, in: Tipke/Lang, Steuerrecht, Kbln 2018, § 2 Fin. 26-30; Gersch J n :  Klein, AO,
Munchen 2018, § 3 Rn. 21-22; W aldhoff, G ru nd iu ge  des Finanz.rechts des G rundgesetzes, in: Isensse/ 
Kirchhof, HStR V, Heidelberg 2007, § 116 Rn. 91-93; Siekm ann, in: Sachs, GG, M unchen 2018J vor. Art. 
104a Rn.165-174.
16 BVerfGE 92, 91, 120.作者個人則是認為，防火公課這種僅對於成年男性課徵之區分標準，是以 

先天性，後天不可改烫之性別或年齡作為公課義務賦加的區別標準> £1然係以可疑忮的分類為標 

準 ，也是德國基本法第3 條第3 項所列舉之分類標準，S 然應該嚴格加以審查，也因而產生系爭 

公課徴收之高度違憲的疑慮*

http://www.bundesverf3ssunesfierfchtde/ShgredDocs/%c2%a3nt5cheidungen/DE/2Q17/%e3%80%874/ls2Q170%5e13


(G ruppenveran tw ortung) 1亦即被課徵義務之群體，必須對於特定公共任務的完 

成 ，相較於其他群體或者一般繳稅大眾具有明顯的事務接近性(evident naher 

stehen 旦Is jede andere G ruppe 〇der die allgem einheit der Steuerzahler) ° 在煤炭公課 

(K ohlepfenrug)判決當中■聯邦憲法法院就認為5 關於能源供應之確保 

(Sicherstellim g der E nergieversorgung)係屬_ 般公眾利益(A l]gem eininteresse)，所 

以應以一般收入稅源支應17 ;最後，則是群體共益性(G ruppennlitzigkeit)，即所 

徵收公課的財源多數係直接或間接地為公課義務群體之利益(unm ittelbar Oder 

m ittelbar iiberw iegend im Interesse der G rupppe der A bgabepflichtigen)而為使用 > 但 

不妨礙其同時亦可將部分利益為其他群體或者一般公眾利益使用=> 在程序合 

憲个生要件部分1聯邦憲法法院要求特別公課之徵收，必須建立在基於有效之 

國會民主合法丨生的利益 O nteresse w irksam er parlam entarisch-dem okratischer 

L egitim ation)與對於特別公課徵收的控制(K ontrolle der erhobenen Sonderabgaben) 

基礎上，換言之，除了國會應對於特別公課之徵收進行定期檢驗(pericdische 

D berprlifung)以外，還需要對於特別公課之徵收財源的使用，在預算計晝書夕卜 

以附件方式(in einer A nlage zum H a u sM tsp la n^ 補充性地提出關於特別公課使 

用用途之資訊的文件紀錄義務(die erg& izende D okum entation der Sonderabgabe)， 

藉此確保預算計畫之整體性的槪觀3 * 5與國會對此特別公課之徵收與執行存在 

具連續性的國會控制。

6 . 在台灣法制上，完全符合以上前述二項以德國法為標準之實贫合憲性要件的 

特別公課者，例如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規定向恃定機關或機構 

所徵收之「身分障礙者差額補助費」1與依此法而成立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 

金V 蓋i l 項費用特別是在群體共益性之要件上，依據該法第44條規定，基 

金使用用途主要在於補助進用身心障礙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 因  

進用身心障礙者必須購置、改裝、修繕器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必要之 

費用，與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的獎勵金使用。至於1在我國 

釋憲實務上1惟二兩號提到「特別公課」之司法院解釋，釋字第426號解釋 

標的所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與依該法所設立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 並不符 

合上述實質要件 f 特別是其中之群體共益性要件，蓋因為向污染者所徵收而 

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1依照該法第1S 條第1項規定，僅甚少比例使用於對 

被課徵公課之繳費群體，給予補助或獎勵的回饋機制=另外，釋字第515號 

解釋所提到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解釋理由書則提到此「基金係專對承 

購工業區之土地、廠房及其他建築物興辦工業人課徵，用於挹注工業區開發

1■? 8Ver〖GE 9̂ L, lS 6,205f.作者個人認為*其中關鍵點應該是在煤炭公課所設立基金財源之利用 l
欠缺群髖共益性要件，使其接近於稅捐公課的特徵。相同的f我國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所徴收之

空氟污染防制赀，其贲就是為改善空氣品質而向特定群體所徵收的稅捐|蓋因為空氣污染防制基

金僅其小部分使用於缴納公課義務的群體，欠缺群體共益性要件，多數財源則是使用於空氣.品質 
的改善使用 f 而空氣品質改善係屣於一般人眾公共利益’故相關公課義務之賦加•並非特別公課 

而應該是税捐，這是一種徵收時就其使用之用途•已經由法律特別規定的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或稱目的稅<ZWed« teUer) □相關文章可#見，柯格鐘，待別公課之概念及爭議一以釋字笫426 

號解釋所討論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1〇3 期 ，1 2〇〇3 年 I2 月 ，頁 1SA-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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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之所需，性質上相當於對有共同利益群體者所徵收之特別公課及使用 

規費，並非原購買土地或廠房等價格之一部分」*此種描述將系爭收取之開發 

管理費，既歸類於特別公課又同時屬使用規費者，學理上較難想鹿«

7 . 儘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特別公課之徵收應僅限於稀有的例外(seltende 

A usnahm en)情形、 但現實上卻依然無法狙止聯邦立法者=不斷依上開事帮權 

立法高權，據以制定各幢類型的特別公課，蓋因聯邦德國憲法法院也同樣承 

認特別公課|如同稅捐之類型分類一樣，可分成具有財政功能之特別公課 

(Sonderabgaben m it Finanzierungsfunktian)又被稱為狹義特別公課(Sonderabgaben 

h  engeren Sirme) >與主要非基於財政功能|而是基於其他之平衡、利益掌握 

或 引 導 功 能 為 主 要 目 的 之 特 別 公 課 （ Sontierabgaben mit A usgleichs-， 

A bschopfungs- Oder Ix n k u n办kunktion)’被稱為廣義特别]公言杲(Sonderabgaben im 

weitercn Si皿e) ，並在這種非基於財政功能而徵收之廣義特別公課上，關於其 

實質合憲性之要件，放寬了前述適用於狹義特別公課的「群體有貴彳生」與 「群 

體共益性」等兩項要件的要求。這項合憲性要件之放寬，引來德國學界中不 

少的批評 ， B 前仍未有定見

8•由於德國基本法將事務立法高權（基本法第70條以下）與財税高權（越本法

第 105條以下）分別制定，因此特別公課之立法權限的行使|將渉及規避憲 

法有關稅捐高權行使，而處於違憲疑慮狀態 是在台灣，我國憲法當中關

於權力分立條文之規定，與德_法制相比，可說完全不同。蓋台灣並非聯邦 

國而是單一國，我國憲法雖明文於第十章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增修 

條文第9 條則有省縣地方制度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歷年來之多號解釋，包括 

釋字第419、527、550號解釋雖均指出，「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 

但關於中央與地方間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權限的垂直劃分，根據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仍委託由立法者以其法律規定而形成，實務上並因此而 

制定有地方制度法u 同樣地，我國中央與地方財稅高權劃分，依憲法第107 

條第7款規定，同樣也是委由立法形成，從而立法院制定有財稅收支劃分法。 

我國在憲法規範之層次當中，甚至沒有關於稅捐收益高權之規定，相關規範 

均在財政收支劃分法第8條第2項至第4項 、第 12條第2項至第5項 ，均由 

立法者以其法律規定而具體形成。換言之，我國無論是關於特別公課之事務 

立法高權，或者是關於租稅的稅捐立法高權與稅捐收益高權，均係由立法者 

的法律規範，亦即地方制度法與財跋收支劃分法，尤其是其中第8條 _第 12 

條的規定所具體形成 > 產生上述系爭規範可能存在違憲疑慮的空間，與在德 

國法制環境下之特別公課相比3顯然縮減許多。

9 , 依據本文意見，在我國以立法方式而徵收之特別公課，有限而可以被留存下 * 20

i a 依據本文意見，認為其與都市計晝法第27條之1 第 1 項規定，要求擬定细部計畫欲尋求都市 

計逍變更者，對於擬訂計晝主體之自治画恐，捐贈現金或公共設施用地的金錢給付性質較為相近• 

應屣於「特許規費」的性質，有機會將再為文檢討=

13 BVerfGE 55, 274, 308 (Berufsausbfjdungsabgdbe); 135, 15S, 206 f. (Film abgabe).
20 Seer, in: Tipke/Lang, Steusrrecht, K6(n 2018, § 2 R n -10.



來 屬 於 憲 法 層 次 應 加 以 檢 討 者 1 主 要 仍 為 國 家 機 關 間 垂 直 權 力 分 立 （尤 其 是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的 自 主 財 源 不 足 '應 處 理 的 事 務 項 目 卻 不 斷 增 加 ，淘 空 地 方 自  

治 基 礎 的 問 題 ），與 水 平 之 櫂 利 分 力 ，特 別 是 前 述 關 於 特 別 公 課 之 預 算 監 督 審  

議 及 國 會 連 續 性 控 制 的 問 題 。除 此 以 外 ，國 家 利 用 立 法 權 對 於 人 民 課 徵 特 別  

公言果，因 不 以 稅 而 以 費 為 名 （藉 以 降 低 我 國 之 國 民 稅 捐 負 擔 率 ）、設立特 種 基  

金 而 為 運 用 ，形 成 各 主 管 機 關 或 部 會 所 擁 有 的 小 金 庫 I 募 集 相 關 未 受 國 會 定  

期 檢 討 監 督 及 在 基 金 中 使 用 之 人 事 、使 用 用 途 、無 效 率 與 資 源 浪 費 等 問 題 ， 

均 在 其 中 。在 此 同 時 ，涉 及 人 民 基 本 權 干 預 之 部 分 ，關 於 實 質 合 憲 性 的 檢 驗 ， 

主 要 仍 是 傳統上對 公 課 負 擔 義 務 之 群 體 的 加 重 負 擔 ，無論 是 以 特 別 公 課 或 者  

稅 捐 為 名  > 均 仍 涉 及 我 國 憲 法 第 7 條 有 關 平 等 原 則 的 違 反 ，與 是 否 違 反 憲 法  

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因 而 存 在 著 是 否 過 度 課 稅 、是 否 存 在 以 寓 禁 於 徵 的 手 段 達  

成 繳 殺 稅 效 應 的 問 題 ，至 於 在 形 式 合 憲 性 要 件 審 查 方 面 ，則 主 要 是 憲 法 第 19 

條 與 第 2 3 條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與 法 律 （授 權 ）明 確 性 原 則 的 主 要 問 題 。

( 二 ）特 別 公 課 於 憲 法 上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審 查 密 度 與 所 持 觀 點 的 理 由

1， 在 我 國 ，釋 憲 實 務 上 對 於 依 法 課 稅 原 則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在 重 要性理論 與 層

級化法律保留原則概念下，向來係採取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亦即税捐債權債 

務關係1得透過國會立法或國會授權行政機關1在授櫂明確性原則下以制定 

法規命令之方式進行規範，兩種均該當於依法課稅原則中所稱之「法」或「法 

律」，此可見諸我國歷年來多號的解釋’例如釋字第217'367、385、397、413 ' 

620、650 ' 651、657、661、706號解釋見解可知。儘管本文作者個人意見仍 

認為，稅捐法律規範基於其對於人民財產權干預之範圍、廣度與強度，稅捐 

為無對價性給付，相較於公用徵收尚可取得相當於市價的徵收補償者，其干 

預與侵害實屬更甚，透過國會討論亦可以使人民得以知悉稅捐負擔之種類與 

額度的理由，認為應適用嚴格法律保留原則亦即國會保留〜但我國歷年實務 

見解對此並未曾改變。

2 . 與稅捐同屬於公課領域者，例如依照公路法規定所徵收之汽車燃料費，依據 

司法院釋字第593號解釋，同樣在授櫂明確性原則下』採用一般法律保留原 

則夂在同樣強調所謂量能負擔原則，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徵收之全民健康 

保險費，依攄司法院釋字第473號解釋、釋字第676號解釋 > 也均採用在授 

權明確性原則下，採取一般法律保留。其中，在釋字第676號解釋中提到>「全 

民健康保險法採強制納保並課被保險人繳納保險費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並對於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保險費，以符置能負擔之公 平 性 ，為全民健康 21

21參見柯格鎳，租税之立法界限及其憲法上的當為要求，載 於 ：黃舒K 主編 ，憲法解釋之理論 

與實務第七輯，中研院法硏所籌備處，2〇i 〇年 u 月 ’頁 2〇5_2i 2 □
Z i本文見解則是認為汽車燃料使用费應®於稅拐1請參見柯格鐘1從納税人權利保障談雙重稅 

捐負擔的防免一幾項台灣法實證面的觀察’載 於 ：葛克昌、湯貢亮 '吳德豐主編，雨岸納稅人權 
利保護之立法潮流’2011年 3 片 1頁 3〇3-334 "



保 險 賴 以 维 繫 之 基 礎 。惟 有 關 保 險 費 之 計 算 及 額 度 決 定 方 式 之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涉 及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限 制 ，自 應 遵 守 法 律 保 留 、授 櫂 明 確 性 原 則 … … ，全 民 健  

保 法 第 八 條 … … 該 類 人 員 申 報 投 保 金 額 之 等 級 則 依 … …修 正 發 布 之 全 民 健 保  

法 施 行 細 則 … …規 定 … …按 投 保 金 額 之 等 級 ，係保、險 費 實 際 應 負 擔 數 額 之 重  

要 因 素 ，並 決 定 保 險 費 量 能 負 擔 之 標 準 。且 系 爭 規 定 之 適 用 1 關 係 政 府 財 務  

公 共 利 益 ，並 涉 及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限 制 ，自 非 純 屬 技 術 性 或 細 節 性 事 項 ，是 原  

則 上 應 以 法 律 明 定 之 。若 立 法 機 關 以 法 律 授 權 行 政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時 ，其 授 櫂 之 内 容 • 目 的 、範 圍 應 具 體 明 確 ，命 令 之 内 容 並 應 符 合 母 法 授 權  

意 旨 。至 授 權 條 款 之 明 確 程 度  > 不 應 拘 泥 於 法 條 所 用 之 文 字 ，而 應 由 法 律 整  

體 解 釋 認 定 ，或 依 其 整 體 規 定 所 表 明 之 關 聯 意 義 為 判 斷 … … 」，可 為 參 照 。

3 .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26號解釋對於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性質認為屬於特別公課 

儘管此一看法如前所述，為本文見解所反對，但關於特別公課之法律保留原 

則的適用，同樣係採用在授權明確性原則下，以一般法律保留原則作為違憲 

審查標準*此觀釋字第426號解釋文中即已提及，「空氣污染防制費畋費辦法 

係主管機關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條授權訂定，依此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 

費 ，性質上屬於特別公課，與稅捐有別。惟特別公課亦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 

金錢之負擔，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自應以法律定之，如由法律授權以命 

令訂定者，其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亦為憲法之所許」可知，作為參照*

4 .  本件釋憲標的法律規範所涉及之金錢紿付，為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 

項規定，向應負回收、清除、處理業者C簡稱為責任業者製造業或輸人業 

者所徵收1在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同法第15條第 

1項所規定的物質者，按照同法第16條第1項所歸定之費基*計算缴納的「回 

收清除處理費」，性質上應為具有同質性之群體（包括責任業者^■製造業與輸 

入業者），就其所產生或製造或輸人特定物質而造成環境負擔的行為（群體有 

責性），依同法第17條規定徵收「回收清除處理費」，同時也依據該法而設立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T 用以處理補貼以及回收系统與再生利用進行補助獎勵 

等群體共益性的使用，故而，符合上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要求於特別公課 

之實質合憲性要件者，故應屬特別公課之公課類型。

5 .  由於特別公課在公課性質類型之特徵上，跟屬於稅捐公課類型之一種的「指 

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或稱「目的稅」（Zwecksteuer)，性質最為接近，蓋因 

為這兩種公課之類型，均屬國家基於完成特定公法任務目的，向特定人所徵 

收的金錢給付’並同時在徵收時即已將相關收人財源，依據各該法律規定而 

使用於特定的公共目辦用途。兩者之差別僅在於形式夕卜觀上的區別，持別公 

課在我國通常以費為名，並設立特種基金而為運作’稅捐一般則以稅或捐為 

名 ，收人則通常撥人國庫作整體預算的支付使用’但指定用途稅舆特別公課 

貝M 同 ，均在徵收時即根據所為徵收之法律規定，將該等稅收財源未來僅作 

特定用途的使用23。故而，兩者在公課類型之實質特徵上，應屬最為接近。

預算係將稅插收人按照「統收統支jtNon-Affektionsprinzip源則編列而進行使用•換言之，



6 . 在我國釋憲實務上，仍繼讀採用對於稅捐、汽車燃料費或同樣採取量能負擔 

原則之全民健保費，乃至於被大法官認定為特別公課之空氣污染防制費，其 

課徵規範之依據，均僅在授權明確性原則下，採取一般法律保留原則者，則 

我國釋憲實務上對於本件依照廢棄物清理法所徵收之回收清除處理費，應認 

為特別公課的類型，基於價值一貫性(R )lgerich ti£keit)原則 ，即應也在授權明 

確性原則，也同樣採用一般法律保留原則。換言之，對於特別公課徵收之各 

項徵費的構成要件與其法律效果、徵費期間與徵收程序，適用一般法律保留 

原則，容許立法者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方式進行補充規定1但其授 

權内容'目的、範圍仍均應具體明確，命令之内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的 

授權明確性原則，自不怠言a

二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 1項中段、第 5項規定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並授權 

「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 6 月 2 0日環署基字 

第 0960044760號公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是否已違反憲法上法律保留 

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一）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審查

1 .  在涉及稅捐或公課之各項構成要件中，為正確計算公課負擔義務者所應 

A 擔之税捐或公課義務3其中最重要之構成要件，當屬稅基(〖ax base)或 

費 基 ，即計算稅揭負擔額或非稅公課之義務負擔額的衡量基礎 

CBem essungsgrim dlage) °稅率與費率之選擇則屬於課徵比例的選擇3相對 

於稅捐或公課費用之計算基礎者3通常給予立法者較為寬廣的預估特權 

(E inschatzungspr^rogative)與开多成立法空間(G estaltungsfreiraum) 6

2 .  依攄前述關於全民健保費用之司法院釋字第473號'676號解釋均為全民 

健保費之費基，在授權明確丨生原則下，適用一般法律保留原則，從而， 

對於整體上應給予立法者栢對較為寬廣之立法空間的費基而言，即應更 

能夠適用在授櫂明確彳生原則下1容許立法者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 

令方式以進行補充規定&

3 .  本件依據釋憲標的之廢棄物清理法所徵收的回收清除處理費，應同樣在 

上述原則下3適用一般法律保留原則，在授權明確性原則下，容許立法 

者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方式進行補充規定。故本件應認為通過 

一般法律探留原則的審查。

(二）有關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審查

稅捐在依法徴收時原則上並不指定用途，係收人之後再按照國家當年之財政需要而作統一性的規 

劃與編列執行■■在德國1指定用途税仍屬於合蒽的稅捐1蓋因為統收統支原則僅屬於预总法上的 
法律原則，並不具有憲法位階效力。徳國見解請參見，BVwfGE托,杜,7〇 f.; 65, U S , ；I K , U S , 
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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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通過前述之一般法律保留原則的審査下，雖容許立法者以法律授權行政機 

關發布命令方式進行補充規定*但其授權内容、目的、範園仍均應具體明確* 

命令之内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

2•然而，根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所徵收之「回收清除處理費J， 

關於授權制定費率依據，係在該條第5項規定：「第一項之費率，由中央主管 

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容積、重量、對環境之影響' 

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 '基金財務狀 

況 1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資 

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〆 雖然訂定費率授權 

依據之各項考量因素，甚至也訂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的設置。這種情 

形與房屋稅條例第11條設立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法定事項（包括建材、折 

舊 、與地段率並減除地價因素）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相當類似。

3•稅捐實務上，確實也有將課稅之費率授權以公布命令方式加以訂定者，例如 

關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關税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之分類，除本法另 

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稅則之規定。海關進□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 

布之」，但現實上我國海關進〇稅則基本上均由#^政部依據國際商品統一分類 

表調整以後而發佈，並非經過所謂立法程序而為公布，故而在我國立法院法 

律系統中無法找到，此類海關進□稅則的相關法律規定。

4 , 這種立法授權儘管在我國稅捐或公課實務上確實可以見到類此的案例，且我 

國釋憲實務上向來對於授權明確性，其實也並不太要求高密度嚴格的明確授 

權 ，本文認為 I 此類之授權儘管訂定其组織與認定時所應考量的因素=卻仍 

屬於槪括性授權而不符合授櫂明確性原則。蓋正如同前掲司法院釋字第676 

號解釋在其理由書中所提展者，「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不應拘泥於法條所闬 

之文字，而應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或依其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關連意義為判 

斷 （本院釋字第426號 、第 538號解釋參照）」。由於此類費率之授權，通常 

不將為何授權之授權目的=各項考量公課義務計算基礎的因素、因素各自所 

佔據的百分比加以明訂•也就是其授權之內容並不明確，費率也沒有上下限 

規定，也就是費率範圍並未特定。從而，對於規範所應適用之繳納義務人群 

體而言，絕對無法逕自從其法律規範本文，即可得知最终所應負擔公課義務 

之費率比例為多少=在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 6 月 2 0日環署基字 

第 0960044760號公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所公布之「容器回收清除 

處理費費率表」當 中 （附件三資料甚至可以看到註2 所標明*「容器瓶身 

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 材質者，費率加重100%，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 

作為繳費計算方式」，其徴收費率從原先95年所適用之3 0 % ，暴增至96年所 

適用100%費率，已經為原先費率之兩倍，在授權明確性原則下，應由法律本 

身明訂其上下限的檁準才是，若以此現況而言，實在無法認定其僅係單純地 

補充法律本文規定而已•無寧應認為這項公告費率表，B 經係創設性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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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權利義務的規範a

5 . 依攄本文見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 6 月 2 0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已經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而有抵觸依法 

課税、依法徵費原則的疑慮。

三'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規定及其授權之93年 12月31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 

號公告， 食品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課徵對象侷限於容器商品製造商或進□商， 

並新增「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 、噴頭、壓嘴、標龜及其他附件，

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之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平等原則？

(一）關於僅以容器商品製造商或進□商為課®:對象是否違反法律保留與平等 

原則之審查

L 廢粲物濟理法第1 5條第 1 項規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

後 ，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 ，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 

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人業者負責回 

收 、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负責回收、清除工作。一 、不易清除、 

處理。二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 

收再利用之價值」=依據本條第2項規定：「前項物品或其毡裝、容器及其 

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在被授 

權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3年 12月 3 1 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中， 

將食品容器回收漭除處理费之課徵對象，第一類與第二類責任業者的範 

圍 ，侷限於容器商品之製造商或進□商°

2 .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應缴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業者， 

本就包括責任業者，係指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製造業與 

輸人業者，前項公告因此將責任業者1在第一類與第二類之責任業者當 

中 ，侷限在容器商品製造業者與輸入業者，係符合本條第1項有關責任 

業者的法律上定義，且整體觀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3年 12月 3 1日環署 

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其食品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課徵對象，並 

非僅侷限於容器商品之製造業者與輸入業者而已，也將應徵收對象及於 

容器的製造業者與容器輸入業者。換言之，對於所有因為該等以物品或 

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法定之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 

環境之虞，並藉此營利之行為而獲利的所有業者，均課徵以回收清除處 

理 費 ，並非以先天無可改變之特徵作為分類基礎，囚此而符合群體同質 

性的要件；係以其對於製造或輸入或使用該等容器商品並因此而營利的 

業者，對其所造成之環境貨擔，依據「肇因者負責原則」（V eru m c h e rp rin n p) 

而使其對於環境負擔或回復所產生費用，負有特別之應負回收、清除、 

處理之責任，故具有相對於其他一般缴稅大眾或者未課予公課義務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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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者而言 > 具有明顯事務上之接近性，因此而存在群體有賣性：並使其 

所繳交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基金3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7條規定，多數使 

用於從事相關容器資源之回收業者的處理補貼與獎勵回收系統、再生利 

用者，符合群體共益性要件。因此，依據上開法律所徵收之回收清除處 

理費，應屬於特別公課的類型。其課徵對象，既然係依據授權公告按前 

述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 1項對於繳納義務公課主體對象所為的補充性 

.規 定 ，故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另外1其對於所有增加環境負擔之容器 

的相關業者，包括容器製造業者與輸入業者，以及利用容器以裝填所生 

產物品或商品的製造業者與輸入業者（請參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 3 年 

1 2月 3 1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第四欄責任業者範圍的附註h  

均一律課徵以回收處理清潔費，在肇因者負責原則下，一方面符合相關 

造成環境負擔業者彼此之間的立法與法律適用平等原則^另方面則是與 

其他未造成此類環境負擔之群體相較，雖然有陚加公課義務與否的差別 

待遇，但因為肇因者負責原則而具有正當性事由1應認定其賦加此類公 

課義務。並不抵觸我國憲法第7 條所規定之平等原則。

(二）關於新增「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 '噴頭、壓嘴、標籤及其

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之規定，是否違k 法律保留原則及平等原則？

1 .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依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物品或其包 

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以下簡稱應回收廢棄物）•其回 

收、貯存'清除、處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回收、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指廢棄物均係指公告之物品或其 

包裝、容器經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依據一般經驗法則而為判斷者，上開容 

器在解釋上固然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 、噴頭，壓嘴、標籤及其他 

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 3年 1 2月 3 1日環署廢 

字第G930397607號公告第二欄關於容器定義之第二點所顯示 ，但關於容器所 

產生之環境成本，仍然應該是以容器本身或者併同容器一起廢棄之附件加上 

容器，因此所造成之環境負擔作為計算費率的標準，不應當反客為主，竟以 

容器之附件作為加重環境負擔（費率）的計算基準。

2 .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規定及其所授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3年 12月 31 

日環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先將應課徵公課對象，將容器擴張至「容 

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 、噴頭、壓嘴、標籤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 

棄者」，再配合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 1項中段 '第 5 項規定課徵回收 

清除處理費並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及據此授櫂而由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9 6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公告「容器回收清除處 

理費費率」，再將系爭_容器回收處理費，以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C 

材質者1費率加重10C%  I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算方式」 

的公告內容，因為其整體適用之法律效果，顯然超越上述廢棄物清理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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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18條所定之容器標準，並同時增加公課負擔義務者的金錢給付義務， 

應認為有抵觸法律保留原則，同時而有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的疑慮，蓋 

因為在此處依據系爭公告之内容，係以附件含造成環境影響負擔(P V C 材質） 

之理由，先調高其費率至加倍之100%，再以容器加上附件的總體積而為計算， 

公課義務負擔者因此所應繳納之回收清除處理費。此舉已經使得該當公課負_ 

擔義務者，當其容器本身並未造成環境如此重之負擔疑慮時，本無庸負擔或 

者無庸負擔如此以最高費率而計算的回收清除處理費，卻必須以總體積計算 

費率調整至最高費率加重至100%的金錢給付，顯然造成不公平的差別對待與 

不利益負擔的結果。

3 . 本文認為，新增「容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把、座 、噴頭、壓嘴、標籤 

及其他附件，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之規定，違反法律保 

及釋憲問題中所未曾提到的比例原則。

(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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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7 呆力達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案」公開說明會

受邀學者專家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劉錦龍教授

意見陳述

2020年 1 月 6 日

― 、由法律明定費率上限的可行性

考量點：r■是否會產生對現行回收體系的穩定性衝擊並造成環境損害的結 

果？」

說 明 ：

1 .  台 灣 的 回 收 成 就 已 經 成 為 全 球 媒 體 關 注 重 點 ：

⑴ 國際媒體持續性報導，例如 ： Wall Street Journa丨(2016-5-17)、 

Smithsonian magazine (2019-1-3)、 HuffPost (2019-5-27}。

( 2 )台 灣 的 回 收 體 系 建 立 相 較 於 歐 美 日 等 先 進 國 家 為 晚 ，但 歷 經 2 0 年 ， 

台 灣 的 回 收 成 就 受 到 國 際 社 會 高 度 讚 賞 ，特 別 是 被 視 為 一 套 具 有 效  

率 (efficient)的 制 度 。

2 .  台灣 現 行 的 回 收 制 度 為 全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中 的 特 例 ：

( 1 }這 個 制 度 為 延 伸 生 產 者 責 任 制 的 概 念 。

(2} 制 度 的 特 點 為 由 「貴 任 業 者 (生 產 者 )繳 費 、官 產 學 共 同 進 行 管 理 與  

分 配 、民 眾 (消 費 者 )廢 棄 物 由 回 收 參 與 者 處 理 並 獲 金 錢 補 償 」。

3 .  台 灣 現 行 制 度 的 運 作 產 生 四 大 功 能 ：

(1)環 境 保 護 功 能 ：降 低 廢 棄 物 的 掩 埋 與 焚 化 所 造 成 對 環 境 與 民 眾 健 康  

的 危 害 。

⑵ 產 業 發 展 功 能 ：創 造 回 收 體 系 的 產 業 發 展 並 增 加 國 民 所 得 與 人 民 就

1



m 。

(3)  社會扶助功能：透過回收體系補助回收處理參與者機制促成對社會 

弱勢者的照護。

(4) 生舌規範功能：經由宣傳與教育形成台灣社會對回收工作的高度生 

活自治社會規範p

4 .  台灣現行制度的運作成效其基礎條件：

⑴島嶼式經濟體系：易於進行責任業者的管理。

⑵聚落式生活型態：易於降低政策的交易成本。

5 .  台灣現行制度呈現「柏拉圖準貝！((Potential Pareto criterion}」：

⑴環境議題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與市場與制度失靈(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failure)，單純考量私有成本(private costsl與私有利益 

(private benefits)，無法反應出社會成本(social costs)與社會利益 

(social benefits) °

(2) 環境政策擬定與推行需強調效率(efficiency)與分配(distribution)(參考

美國環保署2 01 0年指引）。

( 3 )  台灣現行制度運作下整體社會利得者(gainers)超過損失者(losers)。

6 .  法律明定費率上限造成政策運作空間受限

(1) 回收費率制定非以回收處理成本為唯一考量，另有以市場誘因達成 

環境保護目的。

( 2)  現行制度有採差別費率訂定方式，賦予改策執行者達成目標的運作 

空間。經濟學另有訊號理論(signaling卜足以讓契約雙方參與者依資

訊做出決策。

二 、費率計算方法與回收方式與成本

考量點^回收清除處理费用最終是否為責任業者全額負擔?達成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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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回收方式其效益與成本?」

說明：

1 .  回收清除處理費用尚非歸責任業者全額負擔：

台灣現行收費方式係由責任業者(生產者或進□商)繳費，然而該筆 

費用，由經濟理論與市場結構分析，在現行台灣自由經濟體系運作下，

責任業者仍可能經由產品售價轉嫁至消費者，最终係由消費者負擔。

2 .  回收清除處理費的制定非以回收成本為唯一考量：

台灣現行回收清除處理費的計算方式，依據廢清法第16條規定，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僅是其中一項考量因素。透過經濟誘因手段，達成環 

境保護功能與提昇民眾健康福祉，亦為考量因素之一。

3 .  回收清除處理為製造業者應盡責任之一。

賦予製造業者對於環境保護擔當更重大責任，為一國際共識。根據 

O ECD組織於2 0 1 1年發佈的永續製造(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To o lk it)，在產品面就強調回收/再利用比、回收可能性等對社會應負的 一

回收責任。办 旁 访 秀 如 找 ) ? ^々 同 内 羊 (彳 廢 卞 汾 和 移、令f羚吞啊食4的❸切古私-
4 .  考量效益與成本為當今管制政策重要思潮：

傳統環境管制政策為命令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政策，然而 

考量到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與成本有效注(cost-effectiveness}，

以市場導向的誘因制度(market-oriented incentive approach)，包括：許

可證制、稅(費）、補貼與其混合，更能以低成本方式達成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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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1  呆力達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案」公開說明會

補充意見

劉錦龍教授 

2020年 1 月 6 日

聲請人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載明「特別公課」，進而引用德國法制做為論述基

礎 ，主張「高額回收清除處理費」違憲，是項「聲請解釋憲法的理由及聲請人之

見解」補充意見如下：

一 、 「回收清除處理費」與 「空氣污染防制費」兩者本質不同

1 .  高等行政法院認定「回收清除處理費」為 「特別公課」，其認定自有討 

論空間。聲請人據而引用大法官對於「空氣污染防制費」的釋憲說明

「特別公課」，主張「回收清除處理費」不符「特別公課」，則有疑義。

2 .  根 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對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立法旨意在 

於針對污染源進行課費，靥於經濟學主張的「Pigovian」（emission tax, 

fee, charges)，稱 為 「污染者負擔原則」。

3 .  然而，根 據 「廢棄物清理法」第 15條規定「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者 ，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輪入或原料之製造、輸人業者負 

責回收、清除、處理」。另根據同法第16條規定「應負回收、清除、處 

理責任之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缴納回收清除處理費」，其立 

法旨意在於「生產者責任制」。

二 、 環保署回收基金管理#會(簡稱基管會)與責任業者間為「委託」與 「代

理」關係

1.  根據廢清法，製造業者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但有鑑於過去 

由責任業者組成之共同回收清除處理組織，回收成效不彰，乃由主管機 

關環保署成立「回 收 基 金 管 理 會 」負責回收、清除與處理責任，並 

由責任業者代收費用繳付基金管理赛_會。似代收表示係責任業者有 

可能轉嫁至消費者}

2 .  此一關係形成經濟學討論的「Agent-Principal Problem」，在此貴任業者 

實為PrindpaK委託人丨，基管會為Agent(代理人），問題的產生在於兩者

1



間 存 在 利 益 不 一 致 問 題 。

委 託 人 的 利 益 在 於 希 望 先 行 代 收 代 繳 費 用 最 低 ，並 可 能 經 由 法 律 賦 予 的  

代 繳 費 用 中 獲 得 經 濟 租 (e c o n o m i c 「e n t ) 。代 理 人 的 利 益 在 於 完 成 法 律 賦  

予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工 作 。但 要 完 成 是 項 工 作 所 需 花 費 的 成 本 ，就 希  

望 委 託 人 全 力 配 合 。

本 案 的 發 生 在 於 代 理 人 (基 管 會 )為 完 成 「降 低 P V C 使 用 」的 環 境 保 護 目  

標 ，希 望 委 託 人 (責 任 業 者 )配 合 。為 足 以 讓 委 託 人 配 合 ，有 效 方 式 之 一  

為 透 過 高 額 收 費 方 式 ，導 引 委 託 人 放 棄 P V C 的 使 用 。

委 託 人 基 於 不 明 原 因 ，不 願 配 合 代 理 人 的 要 求 ，隱 瞞 其 應 盡 之 義 務 ，不 

實 申 報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在 代 理 人 委 託 會 計 師 查 核 下 ，產 生 後 續 的  

雙 方 關 係 與 責 任 歸 屬 課 題 。



應回收廢棄物(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議題討論

顏 秀 慧 〗08,12.30

一 、回 收 清 除 費 費 率 由 法 律 明 定 上 限 之 妥 適 性

基 於 「污 染 者 付 費 」 的 原 則 ，去 除 污 染 物 之 責 任 應 該 要 由 產 生 污  

染 物 的 污 染 者 負 擔 ，這 在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法 及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中 都 規 範 的 非  

常 清 楚 ，污 染 者 必 須 設 置 、操 作 或 維 護 妥 善 之 污 染 防 制 設 施 或 處 理 設 備 ， 

將 污 染 物 的 濃 度 降 到 排 放 標 準 之 下 | 始 能 排 放 至 大 氣 或 水 體 中 。而 為 了  

促 使 污 染 之 狀 況 進 一 步 改 善 ，又 設 計 了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費 （以 下 簡 稱 空 污  

費 ）及 水 污 染 防 治 費 （以 下 簡 稱 水 污 費 ）之 制 度 ，期 望 透 過 對 污 染 量 收  

費 之 方 式 ，引 導 污 染 者 減 少 污 染 物 之 排 放  > 此 即 為 經 由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2 6 號 解 釋 後 ，大 家 所 熟 知 之 特 別 公 課 。然 而 需 留 意 的 是 ，此 處 被 收 取  

空 污 費 或 水 污 費 之 廢 氣 或 廢 水 ，並 非 全 然 未 經 處 理 之 狀 態 ，而 都 是 經 處  

理 後 已 符 合 排 放 標 準 之 廢 氣 或 廢 水 。

然 而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以下簡稱廢清法） 令所收取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費或回收清除處理費，其性質與空污費或水污費是否相同？依據廢 

清法之定義及分類，廢棄物先依來源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事 

業廢棄物之清理責任由事業自行負責自無疑義，然而一般廢棄物之產生 

者為一般民眾，一般民眾有何能力可處理自己每天日常生活所產出之廢 

棄 物 ？況 且 ，廢棄物之物理狀態雖不限於固體，但都具有體積且需佔據 

相 當 的 空 間 ，因 此 ，必須經過中間處理程序 1 亦即進行分離、減 積 、去 

毒 、固化或穩定等程序後，再進行 最 終 處 置 ，相關的 處 理 設 備 （如焚化 

爐 等 ）及 最 終 處 置 之 場 址 （如掩埋場等），均需要足夠的空間及用地， 

不要說一般民眾，即使已經屬於中大型企業者，也不一定有能力自行設 

置 ；此與空氣污染及水污染之情形大有不同，空氣污染物及水污染物經 

處理後進入自然界，多倚靠環境之稀釋或自淨作用，隨風而逝或大江東 

去 ，終歸有回復清淨的一天，但 廢 棄 物 堆 置 後 ，除非具備易腐化或生物 

可 分 解 之 性 質 ，否則難有消逝的一天。

故 而 廢 清 法 第 11條規定一般廢棄物原則由執行機關清除，而地方 

主管機關則依廢清法第2 4 條 之 規 定 ，依 清 除 處 理 成 本 ，向民眾徵收費 

用 ，是 屬 「使用者付費」之 原 則 ，故所收取之費用為廢棄物清除處理之 

費 用 ，性質上應較類似於規費法第 S 條所稱之使用規費，而非屬罝純之 

特 別 公 課 。

另 一 方 面 ，在一般民眾日常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中，有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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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雖是民眾消費過程所產出，但這些廢棄物具有不易清除處理、含 

長期不易腐化成分、含有害物質成.分等特性，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1 

故將此類廢棄物特別區分出來，稱 為 「應回收廢棄物」，予以特別的回 

收處理程序。同 時 ，也認為這些廢棄物的製造商應該對於所銷售之物品 

(含包裝或容器）中含有這些造成環境負荷之物質負責，故由法律明定 

這些物品的回收、清 除 、處理責任應由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 '輸  

入或原料之製造、輸 入 業者負贲，並由販賣業者負責13收 、清 除 工 作 ， 

此種制度設計，即是仿效先進國家之 r延伸之製造者責任」，將製造者 

之 貴 任 ，延伸到物品湞費完畢之後的廢棄物處理階段，如歐盟的包裝指 

令 、廢電子電器產品回收指令等。至於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 

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要如何盡到其回收及清理責任，有採用逆向回收 

( 收取押金或抵付新品價款等）、業者自行组成回收聯盟或政府收費代 

為回收處理等不同方式=

我國之應回收廢棄物運作體系亦經過幾次的調整與修正，目前一 

般廢棄物之清理責任區分如下表所示：

來源 類別 清理責任 作法

一般

廢棄物

應回收

廢棄物
責任業者

責任業者付費由回收處理  

業者代為回收、處 理 。 

環保署擔任中介角色，代收 

代付相關費用，並酌收行政 

成本及其他必要費用。

其他 一般民眾
民眾付費由執行機關代為  

清 理 。

由上述 分 析 可 知 ，責任業者所繳交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縱具特別 

公課性質，但也同時屬於回收處理費用，故須考量回收處理過程中所發 

生之實際費用，以補貼回收處理業者使其有經濟誘因代為進行回收處理， 

而此等費用會因技術發展、運作成本、去化管道或市場價格等之波動而 

變 化 ，應保留調整應變之彈性與時效，故似不宜由法律明定費率上限。

二 、附件費率之計算方式

本案爭執之重點為附件含 PVC  (聚氣乙烯）時之計算方式：「原費 

率加倍並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 J 是 否 合 理 ？

就 9 6 年之費率表而言，P V C 為 15.38元/ 公斤，其 餘 材 質 之 容 器 ， 

除 P S發 泡 容 器 高 於 P V C 外 ，價 格 均 低 於 P V C ，而 鐵 、鋁 、玻璃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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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為 L 2 -；L 5 元/ 公 斤 ，故 以 玻 璃 容 器 為 例 ，費率加倍後約為 3 元/ 公 

斤 ，仍 低 於 P V C 容 器 之 費 率 甚 多 ，差 距 超 過 5 倍 ；若改以現行費率來 

計 算 ，P V C 乏 費 率 在 1 0 8 年 7 月 1 曰後已調整為 8 7 元/ 公 斤 ，而 鐵 、 

鋁 、玻璃、容 器 仍 在 1-2元/ 公 斤 之 間 ，玻璃容器加倍後為 4 元/ 公 斤 ， 

與 P V C 費 率 差 距 達 2 1 . 7 5倍 。故 以 現 行 費 率 而 言 ，附件不另以其原材 

質之 費 率 計 價 ，不一定不利於責任業者，舉 例 而 言 ，如玻璃容器本體重 

量 為 1 0 公 斤 ，P V C 附 件 為 1 公 斤 ，則以現行計算公式得出之費用為4 

元/ 公斤 * 1 1 公斤 = 4 4 元 ；若分別計 價 則 為 2 元/ 公斤* 1 0公斤+ 8 7 元 

/ 公斤*丨公斤 =]〇 7元。

容 器 附 件 分 別 計 費 及 分 別 回 收 之 可 行 性 ，依 不 同 類 型 之 商 品 而 異 * 

且 附 件 本 身 是 否 亦 包 含 多 種 不 同 材 質 ，也 影 響 計 算 上 之 複 雜 程 度 及 回 收  

作 業 之 成 本 。以 本 案 之 瓶 蓋 内 墊 為 例 ，若 責 任 業 者 係 將 P V C 内 墊 採 用  

黏 貼 之 方 式 附 於 鋁 製 瓶 蓋 内 ，則 回 收 後 為 分 別 計 算 P V C 及 鋁 材 質 之 補  

貼 費 用  > 需 將 内 墊 與 瓶 蓋 分 離 ，其 分 離 程 序 之 成 本 可 能 過 高 而 導 致 必 須  

提 高 補 貼 費 用 ，才 能 吸 引 回 收 處 理 業 投 入 ，而 在 補 貼 費 用 必 須 提 高 之 情  

形 下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率 勢 必 也 要 隨 之 提 高 ，反 而 造 成 責 任 業 者 之 負 擔  

加 重 ，似 非 良 策 。

而 P V C 之 所 以 受 到 特 別 關 注 ，係 因 其 性 質 穩 定 、價 格 低 廉 ，且 加  

入 添 加 劑 或 塑 化 劑 後 即 可 改 變 其 軟 硬 度 ，用 途 廣 泛 ° 然 就 其 生 命 週 期 觀  

之 ，P V C 是 一 種 從 掣 造 、使 用 到 廢 棄 處 理 ，都 對 環 境 及 人 體 非 常 不 友  

善 之 化 學 品 。在 製 造 P V C 的 過 程 中 ，因 其 為 V C M  ( 氯 乙 烯 單 體 ）之 聚  

合 物 ，為 產 製 P V C 勢 必 須 由 V C M 之 製 造 開 始 ，而 V C 1V [ 已 被 國 際 癌 症  

研 究 署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g e n c y  f o r  R e s e a r c h  o n  C a n c e r ， I A R C )列 為 第  1 級 確  

定 之 人 類 致 癌 物 質 ；而 在 使 用 時 ，因 P V C 令 可 能 有 V C M 的 殘 留 ，以 

及 其 他 添 加 劑 或 塑 化 劑 等 ，過 量 接 觸 對 人 體 可 能 有 潛 在 之 危 險 ；最 終 進  

入 廢 棄 階 段 時 ，P V C 因 含 氣 原 子 ，在 焚 化 過 程 中 如 未 妥 善 控 制 溫 度 及  

停 留 時 間 ，將 產 生 戴 奥 辛 等 有 害 物 質 。以 上 種 種 因 素 ，導 致 P V C 漸 漸  

被 列 為 不 受 歡 迎 之 化 學 品 。另 一 方 面 ，P V C 之 功 用 並 非 不 能 替 代 ，以 

瓶 蓋 内 墊 而 言 ，即 有 P E 、 E V A 或 矽 膠 等 替 代 品 可 以 使 用 ，故 採 用 經 濟  

誘 因 方 式 引 導 責 任 業 者 改 用 其 他 材 質 ，以 維 護 環 境 品 質 及 保 障 民 眾 徤 康  

之 角 度 而 言 ，並 無 不 妥 °



就 大 院 審 理 1 0 7 年 度憲二字第 1 2 2 號 解 釋 案 ，依據大院來 

函 ，提供意見如下：

一 、  目前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 ，造成中央主管機關恣意調整徵收費率、加重費率課 

徵 ，包括本會在内之公會團體提供相關數據資料、表達 

意 見 ，長期均未獲中央主管機關正視。本會雖尊重目前 

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訂立之立法結果，但行政機關之 

态意使相關公會團體求助無門，是企晚立法者應至少有 

實質的監督權，甚至限定費率課徵對象、就費率定有上 

限 等 ，使相關人就相關費用之徵收可預見。相關公會團 

體亦可將產業訊息及數據資料提供給立法者供作立法 

之通盤考量，並於公聽會上作意見交流，是交由立法者 

明定費率之上限並非不可行。

二 、 現行徵收確實係不論容器瓶身以外附件為何，對於容器 

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 V C材 質 ，費 率加重 100 %，再乘 

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算方式。

三 、 上開計算方式忽略此規定係針對民國9 4 - 9 7年間寶特 

瓶 PET瓶身使用 PVC標籤（附件）*為引導業者更換替代 

材質所為之立法，且當時 PET瓶身使用非 PVC標籤技術 

已相當成熟，且更換替代材質並無礙食品衛生安全及保 

存期限。對照本案及仍持續於瓶蓋内墊使用PVC材質之 

業者，皆係因目前瓶蓋製造業者研發替代材質皆尚未成 

功 ，實際使用仍會造成滲漏，且無法保證食品保存安全 

無 虞 ，應分別對待，是對於技術成熟且可取代之標籤附 

件或許可主張基於環境品質而加重課徵，但對於尚無技 

術可取代且涉及食品安全衛生維護之瓶蓋内墊若亦加 

重 課 徵 ，在客觀上並無可支持之理由。

四 、 容器附件及該容器瓶身之分開回收及各自計費可行與 

否 ，端視容器附件及容器瓶身是否可輕易分開，若為早 

年寶特瓶及其標籤可能因不易分開故有技術上困難且 

增加回收成本（現寶特瓶標籤因有易撕線技術，技術已



可 克 服 ，但仍有增加成本之可能），至本會多年與行政 

機關溝通之玻璃容器瓶身及金屬瓶蓋，於回收時本應將 

瓶蓋投入金屬類，玻璃容器投入玻璃類，其技術上並無 

困 難 ，亦無增加成本之可能，並非不可行，是就此類容 

器多年來相關公會皆主張分別計費。



「107年度憲二字第122 號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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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保 力 達 公 司 釋 憲 申 請 書 所 提 出 之 理 由 ，以 及 貴 院 所 提 如 下 兩 個 爭 點 題 綱 ：

(一） 廢棄物清理法第1S 條 第 1 項中段、第 5 項規定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並授權「# 牟J 甴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以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 6 年 6 月 2〇日環署基字第096D044760號公告「容器回收清 

除處理費費率J (下稱系爭公告），如該費率一律改甴法律（立法者）明定費率之上限，是否可行？

(二） 系爭公告附表註2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材質者，費率加重100$，再乘以容嚣與附件之 
總重量，作爲激費計算方式）關於容器附件使用P V C材質者之回收清除處理費，是否不論容H 舨身材 

質爲何，均 以 容 器 瓶 身 材 質 之 費 率 加 重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加總之重量」作爲繳費計算方式？ 
如果是，客觀上有無可支持之理由？容器附件及该容器瓶身之分開面收及各自計費，在技術上是否可 
能？在成本上是否可行？

本 協 會 看 法 如 下 ，敬 請 酌 參 ：

資 尸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 之 特 別 公 課 ，是 爲 了 實 現 「生 產 者 延 伸 責 任 」 （Producer 
Extended Responsibility) 的 財 務 手 段 ，讓 生 產 者 所 負 擔 的 貪 任 ，延 伸 到 產 品 被 廢 棄 的 階  

段 。透 過 這 樣 的 手 段 ，讓 生 產 者 負 起 其 產 品 廢 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所 需 要 的 成 本 ，引 導 其 積 極 正  

視 其 產 品 在 廢 棄 階 段 對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從 而 進 行 產 品 綠 色 設 計 ，使 其 產 品 易 回 收 、材 質  

單 一 化 ' 無 害 化 以 及 減 少 資 源 浪 費 等 等 。

另 外 ，透 過 產 品 銷 售 ，㈤收清除處理成本最後會轉嫁由購買該產品的消費者承擔，因此這也 

是 最 符 合 「污染者/使用者付費」 的 一 個 制 度 。因 此 這 制 度 所涉及到的群體 （生產與廢棄過 

程的污染者以及產品使用者） ，表而上只有被公告的貪任業者，實際上還包括消費者，以及 

產品供應鏈上的每一個 製 造 業 者 、輪入業者與販 f 業 者 ；只是爲了課徵作業方便，而從產品 

供應鏈上擇取其中一個環節的業者做爲課徵對象。 （在 系 爭 釋 憲 案 中 ，保力達公司雖然不是 

實際製造玻璃容器與瓶蓋的業者，但其購買力仍足以影響上游供應鏈進行產品綠色設計，角 

色相當於3C 產品供應鏈中的蘋果電腦，是相當有能力承擔責任的業者。）

如 果 不 課 徵 此 「 收清除處理費」 ，消費者在使用冗產品並廢棄後，將 必 須 支 付 「回收清除 

處理費」給提供回收清除處理服務的業者，如此勢必導致部份民眾爲節省這筆支出，而隨意 

棄夢或不願回收的後果，同時也將導致清潔隊計價及收費因難，從 而 產 生 不 公 平 性 ：畢竟民 

眾 收 時 * 是把雜七雜八回收物一起交給清潔隊回收。簡 言 之 ，這筆費用是一種爲了使廢 

棄物能夠循環利用所徵收的垃圾回收費，徵 收 方 式 是 「隨物徵收」 ，依物品回收清除處理所 

需成本與所生環境影響計費，讓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即付費，是最公平的一種垃圾費計費與 

徵 收 方 式 。

由於最終負擔此費用的群體是消費者 * 因此這經費使用的群體用益性，也應當考量對消費者 

群 體 的 利 益 （包括使消費者廢棄的物品能夠循環利用，從而減少對環境的危害） ，而不只是 

生 產 者 的 利 益 。

所以保力達公司釋恩申請書第十七買指稱，環 保 署 以 賢 源 回 收 管 理 基 金 「補助執行機關資源 

回收車汰換爲油電混合車 J 以 及 「補助工程單位辦理橡膠瀝青鋪設相關工作 J 爲不符合群體 

用 益 性 ，顯然是只把此特別公課之群體限於責任裳者所得之謬論。蓋資源回收工作所生環境

影 響 之 防 制 ，包 括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成 本 （如以油電混合車減少清潔隊清運® 收物過程之空污排 

放 ）與 再 生 粒 料 推 廣 成 本 （如廢輪胎經處埋後所得的膠片，可用於 瀝 青 鋪 設 ，但必須先花錢 
請工程單位試用看其效果） ，本 應 甴 產 生 該 廢 棄 物 的 人 （消費者）承 擔 ，所以這樣的成本由 

「回收清除處理費」 支 應 ，未 有 不 當 。



再 者 ，此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也 應 涵 蓋 產 品 於 廢 棄 處 理 階 段 所 導 致 的 環 境 污 染 成 本 ，但 這 些 外 部  

成 本 通 常 很 難 量 化 ，比 如 P V C 燃 燒 產 生 的 世 紀 之 毒 戴 奧 辛 ，即 使 其 從 煙 囱 排 放 出 來 的 量 符 合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排 放 標 準 * 仍 然 會 透 過 食 物 鏈 累 積 放 大 ，對 環 境 生 態 與 人 體 健 康 造 成 極  

深 遠 的 影 響 ，畢 竟 戴 奧 辛 具 持 久 性 、不 易 爲 人 體 或 環 境 所 分 解 ，其 在 人 體 或 環 境 中 之 半 衰 期  

長 達 7 - 1 1 年 。戴 奧 辛 透 過 干 擾 人 體 荷 爾 蒙 的 方 式 ，打 亂 生 理 調 節 的 節 奏 韻 律 ，而 影 響 生 殖  

系 統 、免 疫 系 統 、血 液 循 環 系 统 、血 糖 代 謝  ' 神 經 系 統 ，輕 微 者 精 子 數 減 少 、予 宮 内 膜 異 位 、 

易 流 產 、糖 尿 病 、高 血 壓 與 心 臟 病 、免 疫 力 下 降 ；嚴 重 者 則 會 產 生 氣 挫 瘡 與 各 式 癌 症 。美 國  

環 保 署 認 爲 ，血 脂 戴 奥 辛 濃 度 超 出 14 p g / g ，身 體 健 康 就 會 受 到 影 響 ，但 目 前 國 人 血 脂 戴 奧  

辛 濃 度 ，平 均 已 經 超 過 2 0  p g / g 。

由 於 因 果 關 係 複 雜 ，這 些 環 境 與 健 康 影 響 難 以 評 估 量 化 ，光 是 評 估 量 化 的 成 本 就 極 爲 驚 人 。 

如 果 眞 的 量 化 出 來 ，其 數 額 恐 恐 非 污 染 者 （生 產 者 與 消 費 者 ） 所 能 承 擔 。因 爲 ，一 如 古 語 所  

説 的 「覆 水 難 收 」 ，戴 奥 辛 一 旦 形 成 並 排 放 出 去 ，要 去 七 它 收 集 起 來 並 加 以 詖 壞 的 成 本 ，將  

相 當 高 昂 ；或 如 同 顛 撲 不 破 的 熱 力 學 第 二 定 律 ，要 使 戴 奧 辛 形 成 並 排 放 出 去 的 過 程 逆 轉 ，所  

需 做 的 功 （投 入 的 能 量 ） ，將 遠 高 於 這 過 程 所 得 到 的 能 量 。因 此 ，如 果 能 從 一 開 始 就 加 以 避  

免 ，避 免 的 成 本 絕 對 低 於 問 題 產 生 後 的 末 端 防 治 成 本 。

由 於 難 以 量 化 ，是 以 一 般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的 計 算 ，通 常 不 會 完 全 反 映 其 廢 棄 處 理 過 程 所 生  

環 境 影 響 ，而 是 無 辜 第 三 方 （環 境 生 態 與 不 知 情 的 人 們 ） 承 受 了 這 樣 的 影 響 。這 種 環 境 成 本  

外 部 化 的 現 象 ，產 生 了 環 境 不 公 義 。比 如 本 釋 憲 案 中 提 到 的 含 P V C 鋁 蓋 ，在 鋁 二 次 冶 煉 廠 熔  

煉 的 過 程 中 ，即 使 爐 溫 高 達 1 0 0 0 ° C ，仍 無 法 完 全 避 免 戴 奥 辛 的 形 成 與 排 放 ，因 此 其 所 產 生  

的 集 塵 灰 ，也 含 有 戴 奥 辛 ，且 含 量 接 近 或 超 過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認 定 標 準 。1

熔 煉 一 噸 鋁 錠 约 產 生 1 0 0 公 斤 鋁 渣 及 1 0 公 斤 集 塵 次 ，這 些 含 戴 奧 辛 的 集 塵 次 ，過 去 大 抵 以  

固 化 掩 埋 、及 廠 内 再 利 用 爲 主 ，鋁 渣 則 以 掩 埋 爲 主 1 2 ，試 問 掩 埋 場 的 處 理 費 ，除 了 考 慮 土 地  

成 本 、設 置 成 本 與 操 作 成 本 外 ，會 考 慮 生 物 棲 地 因 此 消 失 的 影 響 嗎 ？再 者 ，過 去 曾 經 發 生 多  

起 鋁 渣 與 煉 鋁 集 塵 灰 遭 不 肖 業 者 非 法 棄 置 的 事 件 ，甚 至 假 裝 租 廠 房 卻 堆 置 鋁 渣 後 人 就 落 跑 ，

讓 被 騙 的 地 主 求 償 無 門 3 ，這 些 外 部 化 成 本 ，一 方 面 固 然 是 不 肖 業 者 追 求 不 當 利 得 的 後 果 ， 

一 方 面 也 反 映 了 環 保 監 督 行 政 成 本 的 不 足 ，若 要 補 足 這 行 政 成 本 ，又 該 誰 來 承 擔 ？

集 塵 灰 是 由 鋁 二 次 冶 煉 廠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從 廢 氣 中 所 抓 下 來 的 粉 塵 物 質 ，由 於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備 無 法 百 分 之 百 把 廢 氣 中 污 染 物 抓 下 來 ，因 此 若 集 塵 灰 中 有 戴 奧 辛 ，必 定 有 戴 奧 辛 從 其  

煙 囱 排 放 出 去 。根 據 環 保 署 2 0 1 3 年 委 託 調 查 計 畫 ，鋁 二 次 冶 煉 廠 的 戴 奧 辛 排 放 係 數 爲 1 ，0 9 2  n g  I -T E Q / 公 噸 廢 鋁 ，不 但 高 於 大 型 垃 圾 焚 化 爐 的 戴 奧 辛 排 放 係 數 （145  n g  I -T E Q / 公 噸 廢 棄  

物 ） ，並 接 近 有 害 廢 棄 物 焚 化 爐 （I , 4 3 2 n g l -T E Q / 公 噸 廢 棄 物 ） 。這 些 排 放 出 去 的 戴 奧 辛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則 是 透 過 食 物 鏈 由 每 個 人 承 擔 。4

總 之 ，這 些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污 染 防 制 與 整 治 、損 害 賠 倌 以 及 環 保 稽 查 管 制 的 末 端 管 理 成 大 ，

若 全 數 反 映 在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上 ，將 高 於 從 源 頭 避 免 產 生 問 題 的 成 本 。爲 了 以 最 有 效 率 的 刀  

式 保 護 環 境 ，又 爲 避 免 直 接 禁 用 所 引 起 的 政 治 反 彈 與 對 產 業 的 立 即 衝 擊 ，一 般 會 採 取 較 柔 性  

的 方 式 ：即 課 予 一 數 額 ，促 使 行 爲 人 改 採 不 產 生 問 題 的 替 代 方 案 。這 一 數 額 必 須 能 使 行 爲 人  

既 有 行 爲 的 成 本 高 過 替 代 方 案 的 成 本 ，但 應 該 課 多 少 ，才 能 讓 業 者 有 意 願 採 取 行 動 ，則 通 常  

是 一 個 試 誤 （ T r y  a n d  E r r o r ) 過 程 ，因 爲 替 代 方 案 的 成 本 也 很 難 抓 ，有 時 涉 及 行 爲 人 心 理 。 

這 在 環 境 治 理 上 屢 見 不 鮮 。比 如 説 ，愛 爾 蘭 在 2 0 0 2 年 ，爲 減 少 購 物 用 塑 膠 袋 使 用 ，對 每 個  

塑 膠 袋 課 徵 〗5 歐 分 費 用 ，讓 人 們 不 再 爲 了 方 便 而 使 用 塑 膠 袋 ，结 果 實 施 後 塑 膠 袋 年 使 用 量

1 釋憲申請書中提到，高達1〇〇〇°C 的爐溫T 以避免戴奧辛產生，是錯誤的論述。這可從以廢鐵為原料的電弧 

爐煉鋼廠看出來：儘管其爐温高達1600°C . 诅混雜在廢鐵中的P V C 塑膠或含氯油漆，仍鑲其産生高量戴 

舆辛，在被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抓下來後形成被認定為有害廢棄物的集塵灰。另根據學者M L  (第六頁 
鋁二次冶煉廠集塵灰也有戴奧辛，且可能超出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搮準 i l n g l -TEQ/g ) . 這即為〗0〇{T C 的 

爐溫仍不能避免戴奧辛形成之明證。
2 (钥谙咸督趄管理規椋討> _ 林雄塋等人揹拟丁秤會刊。
3 〈廢鋁渣非法棄胥3 年無良業者出亦善後！ > . 妝球公E 某金會埏台南计± 聪含新聞稿. ？〇1〗.〇7.14.
4 6闽尕污 4 调綁 m 辛 及 甫 金 嘁 徘 协 說 丨 旮 乃 讶 制 計 . 屮靱丨_.相_間4:，；7 1 攒 况 男 2 0 H 年忝纤計笛丨  

6-10〜6-13 , 表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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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了 9 0 %  ; 2 0 0 7 年 ，眼見使用量又有增加趨勢，表示這費用已有低於「方便」成本趨勢，
,而決定調高爲2 2 歐 分 ，而再次讓塑膠袋用量減少。i .：；：

我國淘汰容器使用P V C的過程也是類似。以往，P V C 因爲價廉，而被廣泛運用於包括容器本 

身 、寶特瓶外套膜 '玻璃容器鋁蓋内襯的許多物品上，但實際上，P V C用途大多可被其他材 
質所取代，畢竟塑膠千變萬化，可供選擇材質眾多，i L 可透過共聚合、摻配及加工方式改變 

物 性 ，因此技術絕對不會是問題，只是有待業者投入資源開發而已。鑑於廢棄物清理法中只 

有第十六條明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對公告應回收物課徵資源回收費用，且其成本項目中包含 
「對環境的影響」 ，因此我國淘汰P V C的進程，也就從公告應回收物的項目開始，而其最相 

關的類別，正是容器類物品。

保力達公司在釋憲申請書中第2 9 頁 ，質疑爲何使用更高比例P V C之物品，沒有列入此特別 
公課對象，是因爲環保署納入公告應回收的對象，是從每天會大量產生的一次用物品以及回 

收清除處理過程曾造成嚴重環境問題的電子電器與車輛類物品開始，其觸角還没有擴及到其 
他物品，這一方面涉及到行政部門行事態度保守、必須顧及許多因素致使施政腳步緩慢的問 

題 ，另一方面也有其歷史胍絡，畢竟讓東西能夠順利回收再利用是此特別公課的主要目的， 

促使產品綠色設計則是其附帶效益°

爲使環保部門能夠更有效率地抑制資源的誤用與濫用，本協會曾促請立院與環保署新增法條， 

授 權 環 保 署 諫 徵 「資源減量費」 ，讓環保署可以運用課費方式淘汰對環境不友善的材質或抑 

制 塑 膠 袋 、吸管等一次用物品的濫用，而不用像此回收清除處理費的課徵必須顧及「責任業 

者 豆 漏 繳 費 問 題 ，受補貼機構有詐領補貼問題」 ，而必須付出許多防弊成本，以避免劣幣 

逐 良 幣 ，同時必須考慮回收處理體系的健全裎度、再生粒料的去處等問題，而讓環保署不敢 

輕 易 公 告 新 的 課 徵 對 象 =

誠如保力達公司在釋憲申請書中所指出，環保署在2CI0 4年底公告，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 

用 P V C材 質 者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的 費 率 加 重 3 0 %  ;據 了 解 ，此 費 率 加 重 程 度 並 未 促 使 責 任 業  

者 改 用 非 P V C材 質 ，因 此 環 保 # 復 於 此 规 定 實 施 兩 年 半 後 的 2007年 6 月 2 0 日 公 告 ，於 2008 
年 元 旦 起 容 器 附 件 使 用 F V C材 質 者 ，此 費 率 將 加 重 1 0 0 % 。此 加 重 程 度 順 利 促 使 各 種 容 器 業  

者 開 發 出 替 代 材 質 而 淘 汰 P V C 的 使 用 ，寶 特 瓶 外 套 膜 最 先 被 淘 汰 ，至 於 2012年 被 發 現 漏 繳  

此 加 重 費 用 的 保 力 達 公 司 ，其 玻 璃 容 器 瓶 蓋 内 襯 也 早 已 於 2013年 改 用 P E 材 質 ◊ 另 外 ，PVC 
容 器 本 身 的 費 率 ，於 2008年 （15.3S 元 /公 斤 ） 即 高 於 其 他 材 質 的 塑 膠 容 器 ，並 於 2012年 再  

次 調 高 到 18.5元 /公 斤 ，至 201S 年 時 ，環 保 署 發 現 使 用 P V C材 質 的 容 器 ，只 剩 下 盛 裝 汽 油  

清 淨 劑 的 容 器 、頭 髮 造 型 用 的 冷 燙 液 體 盛 裝 容 器 及 少 部 份 食 品 外 包 裝 袋 盒 ，在 洽 商 相 關 業 者  

後 ，於 2019年 七 月 將 P V C容 器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調 增 至 8 7元 /公 斤 ，爲 之 前 費 率 的 4.7倍 ， 

可 望 讓 P V C容 器 隨 著 P V C 容 器 附 件 一 起 走 入 歷 史 。5 6

強 ， f 率 研 擬 過 程 公 民 參 與 不 須 母 法 爲 之 設 上 限

從 以 上 説 明 可 知 ，由 於 公 告 應 回 收 物 種 類 繁 多 ，有 多 種 不 同 材 質 ，其 費 率 訂 定 涉 及 到 許 多 成  

本 項 目 ，且 這 些 成 本 項 目 又 涉 及 許 多 不 確 定 因 素 ，必 須 滾 動 性 檢 討 與 調 整 ，費 率 訂 定 考 量 因  

素 複 雜 ，很 難 在 綱 要 性 規 範 的 母 法 中 明 定 上 限 ，故 本 協 會 對 於 貴 院 所 提 的 第 一 個 爭 點 議 題  

認 爲 ：如 要 改 由 立 法 者 在 法 律 中 明 定 該 費 率 之 上 限 ，並 不 可 行 ，且 我 國 現 在 已 是 民 主 制 度 ， 

費 率 訂 定 過 程 充 滿 折 衝 拉 鋸 ，主 管 機 關 尚 無 任 意 調 整 費 率 之 能 耐 。倒 是 可 建 議 費 率 訂 定 過 程 ， 

讓 繳 費 的 貴 任 業 者 與 收 受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補 貼 的 處 理 / 回 收 業 者 以 及 關 心 環 境 生 態 的 環 保 團 體  

與 學 者 專 家 等 利 害 相 關 者 ，在 費 率 草 案 預 告 前 的 研 擬 過 程 ，就 能 充 分 參 與 ，並 盡 量 量 化 其 成  

本 細 項 ，資 訊 公 閛 透 明 ，以 讓 費 率 能 夠 反 映 合 理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成 本 ，同 時 能 抑 制 不 良 的 環  

境 影 響 ，才 是 正 途 。

保 力 達 公 司 在 釋 憲 申 請 書 中 指 控 ： 「主 管 機 關 又 得 以 特 別 公 課 收 支 不 足 爲 理 由 ，假 借 各 種 名  

義 隨 意 調 高 負 擔 ，增 加 義 務 人 額 外 不 必 要 之 負 擔 。」 但 實 際 上 ，這 現 象 在 廢 棄 物 管 理 層 面 尚  

不 曾 出 現 ，且 事 實 剛 好 與 和 其 指 控 相 反 。比 如 儘 管 廢 清 法 第 2 4 條 授 權 各 縣 市 政 府 向 民 眾 徵  

收 一 般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理 費 （垃 圾 費 ） ，且 第 2 6條 要 求 依 實 際 成 本 徵 收 ，但 其 費 率 訂 定 ，卻

5 'Denmark first Country toT^ix Plastic Bdgs1. Jamaica Gleaner. Pressrcadcr. 2018.02.05.
6 〈頊署拚減塑 P VC容器徵收费率漲 ：iff S 倍〉 T 商 時 報 20ia.04.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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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1 1.65 2012.07.01 1.35 1,55 0,85 0.S5

2017.01.01 2 2018.12.01 2.1 ! L 55 1.1 0,55

從 中 可 看 到 ，環保署向責任業者收的費率，尚低於支付給處理業者的補貼費率，原因是該. 
率訂定只考慮基金平衡，而非依法考量每個回收物須分攤的成本。由於玻璃瓶的回收率沒有 

達 到 百 分 之 百 ，故責任業者僅須支付約八、九成左右的回收清除處理費。而爲何玻璃瓶回收 

率没有達到百分之百呢？是因爲補貼費率訂定偏低，不符合回收商的運作成本，回收商不願 
收 購 ，因此玻璃瓶丢在地上，拾 荒 者 都 不 願 意 撿 ，撿 了 也 賣 不 出 去 ，畢竞没人願意做赔本生 

意 。所以各縣市的玻璃瓶，大多是透過清潔隊四收，再由清潔隊派人分三色後，和其他回收 
物 一 起 以 「相當低廉價格丨變賣給回收商，也 就 是 玻 璃 瓶 這 種 没 有 市 場 價 値 的 ®收 物 ，是靠 

紙 類 、f 特 瓶 、鐵鋁罐這些有市場價値的回收物的變賣收入予以補贴的。

玻璃瓶因爲回收清除處理費率低廉，導致被亂丟在地上 沒 人 願 意 撿 的 現 象 ，已經持績好一段

時 間 了 ，而最容务被亂丢在地上的玻璃瓶，是基層勞工最喜歡消費的提神飲料，也就是保力 

達 公 司 的 產 品 。

玻璃回收清除處理費率玻璃回改清除處理補貼費率

生效日期 費 率 （元/公生效日期 

斤 ）
單 色 費 率 ！雜色費率
1_元/公斤:

2008.01.01 1.55 2006.07.01

(元/公斤)

無 法 反 映 成 本 ，即使首善之都的台北市，所收垃圾費也不到實際成本五分之一；地方政府要 

調高垃圾費時常受到許多政治壓力，無 法 「隨意」調 高 ，而必須仰T賴,■统籌分配款及中央焱府 

補 助 c '

而環保署在徵收用於資源回收的「回收清除處理費」時 ，也 是 類 似 。貴任業者或其代理人的 

聲 音 總 是 很 大 ，致使目前費率訂定，並没有完全反映回收清除處理成本，有 利 於 責 任 業 者 ， 
而不利於難以發聲的基層回收者，包括拾荒者、清 潔 隊 、小 盤 回 收 商 。以系爭釋蕙窠的主角 

玻 璃 容 器 爲 例 ，其目前可從環保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找到的歷年回收清除處理費率與回收清 

除處理補貼 f 率 如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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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累 計 費 率 的 概 念 ，是 爲 抑 制 不 當 消 費 及 引 導 生 產 者 綠 色 設 計 的 一 個 手 段 ，如 若 斤 斤 計 較 於  

成 本 分 攤 是 否 公 平 ，則 所 有 採 取 累 進 費 率 的 費 / 税 ，都 將 不 公 平 。 …

因 此 本 袼 會 對 於 貴 院 所 提 的 第 二 個 爭 點 議 题 認 爲 ：環 保 署 「容 器 瓶 身 以 外 之 附 件 使 用 P V C
材 質 者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的 費 率 加 重 1 0 0 % 」 的 规 定 ，確 實 是 不 論 容 器 瓶 身 材 質 爲 何 ，均 以  

容 器 瓶 身 材 質 之 費 率 加 重 1 0 0 % ，再 乘 以 「容 器 與 附 件 加 總 之 重 量 」 作 爲 繳 費 計 算 方 式 ，該  

規 定 明 顯 是 爲 了 督 促 貴 任 業 者 改 採 對 環 境 友 善 材 質 以 避 免 F V C 與 戴 奧 辛 的 環 境 危 害 問 題 ，並 

依 實 施 成 果 逐 步 把 難 以 量 化 的 生 態 環 境 與 健 康 成 本 内 部 化 到 費 率 上 ，以 讓 責 任 業 者 有 動 機 去  

開 發 對 環 境 友 善 的 替 代 材 質 ，而 非 單 以 成 本 分 攤 來 考 量 。其 優 點 是 規 定 明 確 、計 算 簡 便 ，且  

費 率 加 重 程 度 是 隨 著 實 施 成 果 而 調 整 ，頋 意 擺 脱 P V C 的 業 者 ，不 會 受 到 此 條 款 約 束 。這 規 定  

使 得 我 國 在 淘 汰 P V C 於 容 器 使 用 上 ，腳 步 快 過 其 他 國 家 ，送 到 焚 化 爐 的 垃 圾 氣 含 量 也 有 降 低  

趨 勢 。香 港 環 團 「綠 惜 地 球 」 與 中 國 環 團 「無 毒 先 鋒 」 最 近 聯 合 抽 驗 香 港 、北 京 及 廣 柬 62 

個 塑 膠 飲 料 瓶 的 標 籤 ，發 現 高 達 半 數 使 用 P V C ，並 在 洽 詢 我 國 現 況 時 ，發 現 我 國 有 此 規 定 ，

而 表 達 艷 羨 之 意 ，故 該 規 定 固 然 有 小 瑕 疵 ，但 瑕 不 掩 瑜 。7

容 器 附 件 及 容 器 瓶 身 若 分 開 回 收 及 各 自 計 費 ，理 論 上 可 行 ，但 將 相 對 繁 瑣 。首 先 ， 目 前 玻 璃  

瓶 分 三 色 作 業 已 使 法 潔 隊 大 感 吃 不 消 ，未 來 如 果 容 器 附 件 及 容 器 瓶 身 分 開 回 收 ，將 必 須 要 求  

清 潔 隊 、或 受 清 潔 隊 委 託 的 回 收 商 把 容 器 附 件 （如 標 籤 、瓶 蓋 、壓 嘴 等 ） 與 容 器 瓶 身 分 開 來 ， 

即 使 轉 由 產 源 （民 眾 ） 分 類 ，也 是 相 當 繁 瑣 的 過 程 ，實 務 上 有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故 還 是 一 起 回  

收 ，但 可 要 求 環 保 署 改 善 加 重 條 款 計 費 方 式 ，把 F V C 含 量 當 作 權 重 之 一 ，即 可 達 到 r 寓 禁 於  

徵 I 又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 的 雙 重 目 的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應 督 促 環 保 署 調 高 玻 璃 瓶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J i # 率 ，或 者 要 求 責 任 業 者 /販 賣 業 者 提 供 回 收 獎 勵 金 ，讓 玻 璃 瓶 不 會 輕 易 被 亂 丢 在 地 上 ， 

而 被 亂 丢 的 玻 璃 瓶 也 會 有 人 撿 拾 拿 去 變 賣 ，讓 付 出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服 務 的 任 何 人 能 得 到 合 理 報  

酬 ，以 實 質 提 升 我 國 資 源 回 收 成 果 。

7 ( 頊圃：半敷敗品樓梢紙. f f lp v r  高溫掷德可釋_ 噁革促酖品商睜用）. 呑港m 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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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清除處理費其實涉及的是消費者的財產權遵 
是消費者該付給資源回收體系的服務費 
由生產者代收代付。_________________

查帳

認証

拾荒者

消費者

中大型

回收商
販賣業者

生產者 處理商

* 此特別公課涉及群體： 
產品供應鏈與消費者。

* 群體同質性：
因為生產/販售/消費 
而耗用資源，產生廢 
棄物，對環境造成影響 

* 群體用益性：
使此群體所產生的廢棄 

， 物能夠循環利用，從源 
頭減量減毒，以減少廢 
棄物對環境的危害

$ 特別公課費率 
% 高低，會影響 
生產者的產品競 
爭力，從而促使 
其進行綠色設計。



回收清除處理費應瓮映每一被課徵场品回收清除吧 
處理的成本（包含可精算的成本以及難以估計的 
外部成本：比如環境生態健康所受損失）。

稽核

認証

查帳

拾荒者

消費者

中大型

回收商
販賣業者

資源回收基金

生產者

回收清除處理費率 
所要考量項目： 
•材質、容積、重量 
•對環境之影響 
•再利用價值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 
•稽徵成本 
•基金財務狀況 
•回收獎勵金數額 
•其他相關因素



末端防治、事後補償的成本高於前端預防成本

保力達 B  

飲料生產

消費

鋁蓋内襯改闬 

非 P V C 材質 

會增加多少生 

產成本？

__氧化碳N  

其他污染物
_ 辛 〉

1,092 ng I-TEQ/ 公噸廢鋁 

2013年資料）

廢玻璃瓶 

破碎篩分廠

廢鋁熔煉廠

集塵灰

環境生態健康值

多少錢？

~ 1 ng l-TEQ/g 
( 2010年資料 )

掩埋揚/再利用 /

人體健康值多 

少 錢 ？

被犧牲做為掩埋場的生物 

棲地值多少錢？

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周過 

程的監督行政成本應該要 

多少才能抑制非法棄置？



以試誤方法抓取「對環境之影響」之預防成本，㈣ 
舉愛爾蘭限制塑膠袋政策爲例。

Plastic Bags as a % of National Litter Composition



廢清法中只有第十六條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對物課 
(即公告應回收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赘）

回收清除處理費是以促進資源回收循環利用為主要目的，促進綠色設計（使產品易回收、 
減量、減 毒 ）為附帶效益。

使 用 P V C 附 件 之 容 器 加 重 費 率 調 整 過 程

• 環 保 署 在 2 0 0 4 年 底 公 告 ，容 器 瓶 身 以 外 之 附 件 使 用 P V C 材 質 者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的 費 率  

加 重 3 0 % > » 結 果 無 效

• 2 0 0 7 年 6 月 2 0 日 公 告 ，於 2 0 0 8 年 元 旦 起 容 器 附 件 使 用 P V C 材 質 者 ，此 費 率 將 加 重  

1 0 0  %  » > 寶 特 瓶 外 套 膜 迅 速 淘 汰

• 2 0 1 2 年 被 發 現 漏 繳 此 加 重 費 用 的 保 力 達 公 司 ，玻 璃 容 器 瓶 蓋 内 襯 於 2 0 1 3 年 改 用 P E 材 質

P V C 容 器 費 率 調 整 過 程

過 往 P V C 容 器 使 用 普 遍 ，2 0 0 5 年 左 右 ，曾 在 市 面 上 發 現 某 大 品 牌 沙 拉 油 使 用 F V C 容器  

2 0 0 8 年 P V C 容 器 費 率 （1 5 . 3 8 元 / 公 斤 ） 即 高 於 其 他 材 質 的 塑 膠 容 器 > » P V C 容 器 數 量 減 少

• 2 0 1 2 年 再 次 調 高 到 1 8 . 5 元 / 公 斤 > > > 2 0 1 8 年 發 現 ，只 剩 下 盛 裝 汽 油 清 淨 劑 的 容 器 、頭 髮 造  

型 用 的 冷 燙 液 體 盛 裝 容 器 及 少 部 份 食 品 外 包 裝 袋 盒

• 2 0 1 9 年 七 月 將 F V C 容 器 的 回 收 清 除 處 理 費 調 增 至 8 7 元 / 公 斤



對於第一爭點提綱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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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回收清除處理費率目前並未能反映成本
8

玻璃回收清除處理費率 玻璃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 處理業者向大盤回收商 

最低收購價

生效日期 費率
( 元 / 公斤）

生效日期 單色費率
( 元 / 公斤）

雜色費率
( 元 / 公斤）

單色費率
( 元 / 公斤）

雜色費率
( 元 / 公斤）

2008.01.01 1.55 2006.07.01 2 2 0.8 0.8

2012.07.01 1.65 2012.07.01 1.85 1.55 0.85 0.55

2017.01.01 2 2018.12.01 2.1 1.55 1.1 0.55

?  V̂ v^ )
•向生產者收取的費率，低於支付給回收處理體系的費率 

•玻璃瓶回收率僅八、九成 

•費率訂定未能完整考量回收清除處理的成本 

•由於不符成本、許多回收商不收玻璃瓶，都是由清潔隊在 

收，再以統包統項方式變賣給回收商，即受委託回收商是 

用有價回收物的變賣收入來補貼玻璃瓶的成本支出



對於第二爭點提綱I 意見（一

•環保署「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 材質者，回收清除處理費的 

費率加重100  % 」的規定，確實是不論容器瓶身材質爲何，均以容 

器瓶身材質之費率加重100% ，再 乘 以 「容器與附件加總之重量」 

作爲繳費計算方式

•該規定明顯是爲了督促责任業者改採對環境友善材質以避免P V C 與 

戴奥辛的環境危害問題，並依實施成果逐步把難以量化的生態環境與 
健康成本内部化到費率上，以讓责任業者有動機去開發對環境友善的 
替代材質，而非單以成本分攤來考量。

•優點是規定明確、計算簡便，且費率加重程度是隨著實施成果而調整 
，願意擺脱PVC的業者，不會受到此條款约束。而對於最終承擔此 
費用的消費者而言，此則類似累進費率的概念，可抑制不當消費。

•這規定使得我國在淘汰PVC於容器使用上，腳步快過其他國家，送 
到焚化爐的垃圾氣含量也有降低趨勢。



對於第二爭點提綱之意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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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年度憲二字第122號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案 

公開說明會發言速紀錄

時 間 ：10 9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上 午 9 時 

地 點 ：司法大廈4 樓蕙法法庭 

主 席 ：許大法官宗力

出 席 ：蔡 大 法 官 焖 燉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吳 大 法 官 陳 鐶  

蔡 大 法 官 明 誠 林 大 法 官 俊 益 許 大 法 官 志 雄  

張 大 法 官 瓊 文 黃 大 法 官 瑞 明 詹 大 法 官 森 林  

黃 大 法 官 昭 元 謝 大 法 官 銘 洋 呂 大 法 官 太 郎  

楊大法官惠欽蔡大法官宗珍

聲請人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呂百倉

代理人 盛子龍教授

張靜如律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顏旭明參事兼執行秘書

代理人 睐修君律師

賴明陽會計師

學者專家

柯格鐘教授 

劉錦龍教授 

顏秀慧助理教授

產業團體代表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人 翁聰賢理事長

NG◦ 團體代表

看守台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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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記 ：書 記 官 戴 紹 焯 廖 敏 婷 楊 靜 芳 林 立 青

涂 人 蓉 高 碧 莉 陳 明 珠

通 譯 ：助 理 賴 倒 君 吳 奕 林

主席宣布說明會間始並介紹出席聲請人與會人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與會人員、學者專家及團體代表。

主 席 首 先 ，請宣讀問題題綱。（書記官戴紹焯宣讀，内容如下：）

「請法律學者柯格鐘教授說明下列3 點 爭 點 ：

(一） 特別公課與稅捐之區分？特別公課於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 

之 審 查 ，是否須採與稅捐相同之密度？理由為何？

(二）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1 項中段、第 5 項規定課徵回收清 

除處理費並授權 r 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是否已違反憲法上法律 

保 留 原 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 三 ）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規定及其授權之9 3 年 1 2月 3 1 曰環 

署廢字第0930397607號公告，將食品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 

之課徵對象侷限於容器商品製造商或進口商，並 新 增 『容 

器包括容器商品之蓋子、提 把 、座 、噴 頭 、壓 嘴 、標籤及 

其 他 附 件 ，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之 規 定 ，是否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及平等原則？

請關係機關說明下列4 點 爭 點 ：

(―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率審議時，如何具體考量廢棄物清理 

法 第 16條 第 5 項所列各種因素，尤其是其中回收清除處理 

成 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各項容器如何決定其費率，並其 

差異之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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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1 項中段、第 5 項規定課徵回收清 

除處理費並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下稱系爭公告），如該 

費率一律改由法律（立法者）明定費率之上限，是否可行？

( 三 ）  目前實務上就環保項目課徵之特別公課主要類型為何？其 

費率上限是否均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之？

(四 ） 系爭公告附表註2(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

費率加重1 0 0 %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 

算方式）關於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之回收清除處理 

費 ，是否不論容器瓶身材質為何，均以容器瓶身材質之費 

率 加 重 1 0 0 % ，再 乘 以 『容器與附件加總之重量』作為繳費 

計算方式？如 果 是 ，其理由為何？容器附件及該容器瓶身 

之分開回收及各自計費，在技術上是否可能？在成本上是 

否可行？又如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之容器瓶身非屬 

現已訂有費率之容器材質，該容器附件回收清除處理費應 

如何計算？

請環工學者、專家及相關團體說明下列2 點 爭 點 ：

(一 ） 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1 項中段、第 5 項規定課徵回收清 

除處理費並授權『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 告 『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下稱系爭公告），如該 

費率一律改由法律（立法者）明定費率之上限，是否可行？

(二 ） 系爭公告附表註2(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 

費率加重1 0 0 % ，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作為繳費計 

算方式）關於容器附件使用 P V C 材質者之回收清除處理 

費 ，是否不論容器瓶身材質為何，均以容器瓶身材質之費 

率 加 重 1 0 0 % ，再 乘 以 『容器與附件加總之重量』作為繳費 

計算方式？如 果 是 ，客觀上有無可支持之理由？容器附件 

及該容器瓶身之分開回收及各自計費，在技術上是否可 

能 ？在成本上是否可行？」

今曰說明會進行至1 0時 1 5分 ，將 休 息 1 5分 鐘 ，屆時再為宣布。

現在開始進行說明會程序，聲請人及關係機關說明時間各為1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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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發言時請按桌上麥克風按鈕，發言時間屆滿前1 分 鐘 ，響 鈐 1 

聲 ；發言時間屆至時，響 鈐 2 聲 ，請結束發言。先由聲請人保力達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或代理人說明，時間共 1 0分 鐘 。

盛 子 龍 教 授 大 法 官 在 上 ，我們今天很感謝能夠召開這個說明會，那 

我強調我們聲請人的目的，不是要去反對環境保護，也不是要去推 

卸 責 任 ，只是希望能夠追求一個合乎憲法秩序的機制。本案由於非 

常的複雜，我想簡單的將源起說明一下，本案其實最主要的源起就 

在於保力達公司生產的產品，由於是用玻璃瓶為主，需要一個瓶蓋 

與玻璃瓶結合，因為擔心裡面的液體會滲漏，所 以 ，會採用一種技

術 ，在瓶蓋内墊當中增加一些含有p v c材質成分的元素，目的在增 

加咬合力。這樣的一個處理技術其實在當時，我要強調，是當時國 

際技術上通行的技術，那本案產生爭議的原因在於說，環保署依照 

廢清法授權所制定的收費標準，採取的計算方法是只要p v c的材質 

含在内墊當中，不管含量是多少，即使本案當事人含量是非常的輕 

微 ，但只要檢測出有 p v c的材質，就會把整個計算標準，把計算標 

準連附件加上容器乘以原先費率一倍，等於多收一倍的錢。

這樣的作法為了彰顯出他的問題所在，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 

明荒謬的地方。（圖表-P V C 塑膠容器與玻璃容器回收費比較）

材質 瓶身重置(g〉 總重鼉(g)

玻璃 381
L8 1.4

4

0.8
385

塑膠容器（PVC) 29
0 1

1

0
30

玻璃
附件使用PVC

381
1.8 1.4

4

0.8
385

0.5968

0.4614

1.1935

30 0.9228

容器都是相同的，由於瓶身重量不相同，所 以 ，算出來的回收處 

理費就會如同圖表所呈現，也就是會有不同收費結果，那 麼 ，大法

塑膠容器(PVC) 00 〇

附件使用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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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由於本案使用容器本身是玻璃，玻璃是很重 

的東西，所以算出來的結果，它的收費是整個所有計算表當中最高， 

甚至高過全部的材質都是 p v c。全 部 的 600C.C.容 器 ，連容器本身跟 

瓶 蓋 ，甚至所有的内件通通都是p v c的時候，收費都還高出好幾倍， 

在本案當中聲請人還要被多收好幾倍回收處理費。

接下來下圖我們再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圖表-玻璃容器回 

收費比較-附件重量相同者）

附件重量(g)
材 質 容 摄  瓶身重童(g) B L I M I P L M B  !■  總重量 回收費

1.8 1.4 0.8
600C C 381 385 1.1935

玻璃
4

附件使用P V C

300CC 240
0.8 1.4 0.8

243 0,7533
3

如果今天同樣是玻璃容器，但是瓶蓋内墊使用 pvc，也會隨著容器 

重 量不同，而使收費不同。所 以 ，儘管使用的 p v c總 量 相 同 ，可是 

由於有的瓶子較大、有的瓶子較小，結果導致收費的不同，這樣的 

結果非常的荒謬，那我強調本案有關回收清除處理費的定性，就是 

學理上以大法官所講的「特別公課」 。 「特別公課」在過去大法官 

的審查標準當中，採 取 「較寬鬆」的法律保留，就這點而言，聲請 

人希望大法官可以重新斟酌，因 為 ，畢 竟 徵 收 「特別公課」其實跟 

「一般租稅」的 不 同 點 ，只是強調徵收對象不是一般的國民，它有 

它的特殊性，本質上還是一個公法上的金錢負擔。對基本權的干預 

強 度 ，就以本案而言，當事人被收了好幾億的回收清除處理費，對 

於基本權干預的強度，絕 對 不 下 於 「一般租稅」 。單單只是以「特 

別公課」的名義就使它的法律保留鬆動，造成本案之所以能夠出現 

這麼荒謬的結果，很大原因在於法律保留密度過於「寬鬆」 。

我們在這裡建議，是否大法官可以考慮未來把有關法律保留密度， 

提 升 至 與 「租稅」相 當 ，或者至少，如果還是要用比較低的密度的



話 ，至 少 在 「授權明確性」上 面 ，從過去釋字第4 2 6號解釋所使用 

「方針可循」之低標公式，拉升到至少在「授權明碡性」上 ，立法 

者應該有個基本框架，而不是應該像現在這樣幾乎形同「空白授權」 

一 般 ，讓主管機關在訂定費率的時候，有太大的立法裁量空間，至 

少 在 「授權明確性」上 ，看看能不能提升到内容具有預見可能比較 

高的標準，可以避免在收費上面有主管機關櫂限過大，因此造成的 

各種亂象。

本案另外一個非常重要，聲請人所提出釋憲疑義重點，就是本案 

標準嚴重違反「平等原則」精 神 ，從剛才那兩個圖表可以很清楚的 

比對出來，究竟收費收多少，關鍵在於瓶子重量多少。如果今天從 

「汙染源危險、筆因者原則」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全部都使用 pvc 

材 質 ，對環境的汙染破壞最為嚴重，可是由於 pv c材質瓶身很輕， 

繳的費用只有一點點，反 之 ，當事人純粹是因為當時國際技術的通 

行原因，使用在内塾當中加上一點點微量的 pvc，佔的比例甚至可能 

連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都不到，但以這樣不成比例的 pvc，卻因為它 

的瓶身本身是玻璃瓶，那 麼 ，導致他必須繳非常高的費用，這個從 

你製造多少汙染，在 「肇因者原則」底 下 ，你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 

可是從剛剛的圖表可以清楚地比對出來，造成更大汙染源者，繳的 

錢反而比較少。本 案 當 中 ，只是瓶蓋内墊基於當時國際通行技術使 

用一個 pvc材質增加咬合力，卻反而付出嚴重不成比例費用，這樣 

的一個設計顯然背離了費用設計1如 果 從 「肇因者原則」出發的基 

本的體糸規則。

再 從 「誘導性」來 看 ，其 實 ，它的誘導功能也會取決於你的瓶身 

重量是多少，例 如 ，感冒業者其實到今天都還使用 p v c的 材 質 ，但 

是他為什麼不會去提起行政訴訟、聲請釋憲？因 為 ，一般感冒藥的 

瓶 子 很 小 ，例 如 ，感冒糖装使用容器的重量很小，還在業者可以忍 

受的範圍裡面，所以<不願意去改變。那有的業者遇到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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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製造花瓜或者是所謂醬菜的瓶蓋，需要更強的咬合力，所 以 ， 

在 沒 有 p v c作為成分增強咬合力的情況下，其 實 ，現在找不到其他 

替代的技術，因 此 ，實際上它也被迫必須繼續使用 PVC材 質 。那可 

以從這個地方看出來1本案把收費標準取決於「瓶身的重量」與 「瓶 

身本身的材質」 ，基本上是違背事理、違背體系正義，這是違反平 

等原則。

本 案也有違反「比例原則」問 題 ，首 先 從 「適合性原則」來 看 ， 

就剛才所講的兩個例子，由於感冒業者使用的容器重量很輕，所 以 ， 

這樣的課徵對他來講不痛不癢。第 二 個 ，如果今天涉及到像技術上 

目前還沒有開發出可替代性技術，來把瓶蓋内墊的 p v c拿掉的食品 

業 者 ，他基本上必須負擔很重的費用，但他實際上還是會繼續使用 

這 樣 的 # 質 ，因為他找不到替代性技術，因 此 ，在手段的適合性上 

面沒有考量當時的技術以及各種業者不同的營業需求，所設計出來 

的標準，適合性程度非常的差。第二個從「必要性原則」角度來看， 

其 實 ，本案可以用分開計算的方式來達到目的，那 麼 ，以本案來講， 

瓶蓋跟瓶子要分開，是很容易的事情，實際上在主管機關設計的申 

報 書 裡 面 ，有 關 —設計重量 d ，它的瓶蓋跟瓶子本身，在申報書當 

中也是分開來，所 以 ，分開計算沒有什麼不可行、困難的地方，就 

算回收處理會增加成本，我們業者也非常樂意吸收這個成本，這個 

成本也沒有大到等於就是瓶身本身玻璃的重量，所 以 ，以成本作為 

理 由 ，基本上也不是一個正當的理由，對於業者這種基於技術上的 

困難，使用微量的 pvc課徵不成比例的成本，也違反狹義比例原則。 

謝謝庭上。

主席現在請關係機關代表或代理人說明，說明時間總共1 0分 鐘 。

陳 修 君 律 師 感 謝 各 位 大 法 官 ，相信今天不只是一場釋憲的公開說明 

會 ，而也是一個很棒的法治教育與環境教育交會的平台，感謝大法 

官為即將施行的憲法訴訟制度注入了溫度和靈魂，1 2 0 多年前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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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893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在Nixv.Hedden，149U .S. 

304(1893)世紀大辯論，面臨到番茄是蔬菜還是水果這道難題。今天 

的場景也很像不是嗎？廢棄物清理法的回收清除處理費究竟是「稅 」 

還 是 「特別公課」 ，還有近一步的問題。政府基於永續發展理念， 

向特定群體事業收取特定用途費用的規範是否符合憲法要求？

麻煩各位大法官，首先向各位報告我國廢清法架構下廢棄物分類。 

(請見環保署ppt第 1 頁）。

廢棄物

政府負責 
回收處理

廚餘

業者自行 
回收處理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資

源

回

收

..•查
•/會
權
責

先前曾經有釋字第6 1 2號解釋及釋字第7 3 4號 解 釋 ，針 對 「事業 

廢棄物」與 「一般廢棄物」，今天所討論的是「公告應回收廢棄物 」， 

目前共有1 3 類 、3 3 項 ，包含本案的玻璃容器，公告應回收廢棄物 

的行政管制體系以及架構如圖。簡要來講，就是回收基金透過4 合 

1 回收體系來回收責任物，向責任物的製造業者和輸入業者課費， 

用以補貼實際回收處理業者的相關作業，進而達成減少商品製造與 

廢 棄 、對環境衝擊與影響的政策目標。

由製造者負擔商品廢棄後之回收處理責任，是面對現代消費社會 

對單純契約關係的第二波延伸。第一波延伸是民事法律制度的社會 

法 化 ，例 如 ，消 保 法 。第 二 波 ，則是行政管制上延伸生產者責任制 

度的建立，例 如 ，E P R 制度的建立(延伸生產者責任）。O E C D 將它定 

義 為 「將製造者的實質或財務責任延伸至消費後階段的一種環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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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法」 ，從它的特徵裡面可以看到，第 一 點 ，其中對象群體的特 

定 性 ，針 對 「製造者」 ° 第 二點，是指向特定政策目的，甚至提供 

誘 因 ，讓製造者向前進行環境化的設計。第 三 點 ，同時也赋予他的 

財 務 責 任 。這也就是我們設計收取回收清除處理費最重要的基礎， 

也符合一般對於特別公課的定義與判準。收來的基金也是專款專用， 

主 要 分 為 「信託基金」和 「非營業基金」兩 部 分 ，前者屬代管業者 

繳 費 ，用於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占基金總收入約80%  ;後 者 ， 

則是統籌運用於推動資源回收業務相關之補助及獎勵地方政府等相 

關作業。

最重要的是，基金編列内容都需要經過立法院依預算法審議通過 

後 ，才能據以執行。立法者在廢清法母法中已經做了明確的規範， 

包括前述特定群體對象的責 任 ，即製造者與輸入業者。並對特定的 

政策目的以及具體的登記、申 報 、繳納義務都有明確具體的規範。 

尤 其 ，針對重要的費率訂定原則，有進行相當高密度的規範，各位 

可以參看廢清法第1 6條 第 5 項規定，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 

質 、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成本、 

回收清除處理率、稽 徵 成 本 、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 

他相關因素審議，針對原則有相當完整授權。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 

員會也是依照授權所訂的費率公式，專業並科學地參考業者、公會、 

環 保 、消保團體的意見進行動態調整。其 中 ，特別具有政策導引與 

誘 因 、反誘因功能的，就是基於環境影響因素考量的綠色差別費率， 

包含本案主要之爭點，即容器附件是否含 p v c材質的差別費率，我 

們不只有這樣的差別費率，還有其他考量種種因素的差別費率。

就 這 2 0 年 來 ，我們這套制度在我國施行的成效，以回收率而言， 

已經和成效卓著的歐盟不遑多讓，就廢容器而言，已達到7 3 % 回收 

率 ，超過歐盟；就整體回收率，更從 8 7年 5.9%提 升 至 107年 52.8%， 

但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念茲在茲、心心念念的還是身為環保主管

9



機關對於環境與民眾健康的關懷，這也就是對 pvc加重費率之緣由， 

p v c由生產、使用至廢棄階段，都會對環境、人體有不良影響，雖 然 ， 

國際公約迄今還沒有全面禁用的規定，但類如斯德哥爾摩公約中， 

已經建議要嘗試採用替代物質取代之有效措施，我們也想具體落實 

憲法對於人民生存權、健康權的保障，並盡到國家保護義務，目前 

是考慮到避免干涉過度*在兼顧避免照顧不足的狀況下的一個漸進 

方 式 ，目前還沒有走到部分禁用，或者是全面禁用。

我們期待敬愛的大法官們可以功能結構取向的判斷模式，對本案 

立法權與行政權為具體合憲分工之衡量，以及對於執行法律技術可 

行性與稽徵成本效率的體諒，這也是我國釋憲實務一大特色，其中 

最重要的還是要強調，費率訂定原則的明確授權比沒有邊際的上限 

更有意義。我們在 8 6年原來廢清法的規範，確實未盡明確。但 是 ， 

在 8 6年 5 月 9 日釋字第4 2 6號解釋後，不但空汙費相關規範收取符 

合解釋意旨外，立法者亦在9 0 年廢清法的修正，加入費率必須考量 

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稽徵成本。

9 4 年 時 ，我們籾步以加重費率3 0 %的方式作為含 pvc附件容器繳 

費計算方式，但 幅 度 不 足 ，未能促使業者改換其他材質的誘因，97 

年改以加重1 0 0 % ，然為減經業者之經濟衝擊，還延後 4 個 月 施 行 ， 

於 此 之 後 ，成效相當明顯。例 如 ，走前標籤使用 p v c材 質 ，大概佔 

8 0 % ，9 7 年後就驟降至4 0 % 。最重要的是，聲請人以及其主要競爭 

廠 商 ，先前雖然沒有據實申報，但經查獲追繳後，皆已使用不含pvc 

材質之附件，所 以 ，表示聲請人並不是做不到，也相當感謝聲請人 

對降低環境風險與消費者健康所為的努力。

顏 旭 明 參 事 兼 執 行 秘 書 第 一 ，就環保署的立場，維護自然資源的永 

續 、保障國民的健康是環保署的使命，回收制度在臺灣相對於全世 

界是進步的，我們會繼續努力。第 二 ，臺灣回收制度具有在地的獨 

特 性 ，四合一的運作相當成功，目前也是世界各國爭相學習的典範，



華爾街日報曾撰文稱臺灣是回收的天才。第 三 ，回收基金之目的在 

於回收處理廢棄物，「寓禁於徵」才是目的，我們不是要擴大基金的 

規 模 。臺灣啤酒做到了，威士比做到了，我們非常感謝保力達也做 

到 了 。基金的預算、決算經立法院審議，我們的費率委員會人員包 

括 業 界 代 表 、學者專家、民間圑體及機關共同組成。非常感謝大法 

官 ，我們願意提供更多的資訊，後續如要再召開公開說明會，建議 

邀請更多人來參與；若要召開言詞辯論，我們也願意提供所有資訊 

讓大法官更加明瞭，讓所有民眾暸解永續發展的必要性，環保署會 

繼續努力與大法官及全體民眾共同維護臺灣的永續發展及國民的健 

康 。

主 席 接 著 由 學 者 、產業及 N G O 代 表 說 明 ，每 人 1 0分 鐘 ，先請柯格

鐘教授發言。

柯格鐘教授先就會前收到的幾項問題作說明。首 先 ，關於特別公課 

與稅捐之區分，正如同各位所理解，本件系爭個案的資源回收處理 

費與其因此所設立的基金，因為有這樣的形式特徵，通常就會認為 

是一個特別公課。所謂特別公課，不是用税為名，通常我國都是用 

「費」或 「怠金」等類似的名稱，避免用租稅的名稱。通常是由主 

管 機 關 ，即非稅的主管機關，可能是環保署、文化部或經濟部，於 

其專業主管法律中，原則上為一定目的公法上任務之完成，而徵收 

的一種金錢給付。與罰鍰有所區別，一般罰鍰是因不遵守規制行為， 

主觀上有可歸責性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一種金錢給付義務° 一般學 

理 上 ，將這種為公共目的所徵收的金錢給付稱之為「公課」，作為一 

種上位概念。下面分成稅捐與非稅公課，如果是由財政部主管的相 

關法律，以稅為名的通常都稱之為「稅 」；而非由財政部主管的其他 

專業的法律，釋字第 4 2 6號解釋原則上稱之為「新興財政工具」。也 

許是獲得鼓勵的關係，目前各個非稅的主管部會，非常傾向在自己 

的專業法律中，對特定所屬的業者或人民群體徵收這種為完成公共



任務給付目的與罰鍰相區別的金錢給付，大致上稱之為「特別公課」。 

一般而言，並不進入我們統收統支的財政預算範圍，這一類型稱之 

為 「特別公課」。

特別要說明的是，個人認為特別公課是一種危險的財政工具，其 

實不應該是釋字第42 6號解釋所講的「新興財政工具」，確實在當時 

來 看 ，各部會如希望能創設為完成自己特定公法上任務所需之財源 

收 入 ，可向特定業者徵收。但其實在釋字第4 2 6號解釋作成時，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已意識到，這在德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德國基本法有事務高權與財稅高權之劃分，我在書面意見也有提 

到 ，若聯邦的立法者經常性的透過事務高權制定相關公課的徵收給 

付 ，可能涉及規避財稅高權，尤其是涉及中央與地方財稅權限的劃 

分 ，包含立法、收益及與行政高權的劃分。因 此 ，在德國對此會特 

別 謹 慎 ，避免聯邦的立法者經常透過此種方式去規避財稅高權的劃 

分 。不 過 ，臺灣與德國確實不太一樣，因為臺灣的財稅與事務高權 

並沒有特別嚴格的劃分，中華民國憲法第107條 至 第 110條大致對 

中央與地方作一些權限的劃分，但我們的劃分不太像德國有比較明 

顯的事務縱的劃分，我們大部分是橫的劃分。在財稅與一般環境方 

面 ，因制憲當時並沒有特別意識到環境問題，所以在制定增修條文 

時 ，抽象規定於經濟、科技發展同時，應兼顧生態與環境之乎 衡 ， 

希望透過立法者形成一個環境政策。如從環境規制的角度來看，確 

實並不排除主管機關透過環境規制權限而導出徵收特別公課之可能 

性 。

必須注意特別公課在憲政秩序中要非常謹慎，尤其因為涉及權力 

分立的問題*特別是國會對相關公課、怠金之徵收，監督往往不足。 

國家整個預算本來是統收統支，這部分確實是法律上即預算法上的 

原 則 ，不是憲法原則，這也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看法。不 過 ，這 

會讓整個國家在對整體國民的稅捐負擔率，我們常常喜歡說我們稅12



捐負擔率只有 1 2 . 9 %，但其實如加上這些公課，整體的負擔率恐怕 

不只有號稱的 12.9%而 已 。而這件事情也希望未來即使不涉及人民 

的 基 本 權 ，也是在一個權力分立中，尤其是橫的權力分立，即剛剛 

所提的財政收支劃分，因地方往往只有責任，沒有相關的財源*所 

以會影響到地方自治團體關於垂直的權力劃分的問題。其他部分因 

為時間緣故，只作簡單說明。

與本案有關的，主要是透過一般稅捐徵收之外，對特定的人民群 

體加徵的金錢給付義務，可能涉及平等原則，乃至於必要時，可能 

涉及違反比例原則的問題。雖然我接到的書面並沒有提到比例原則， 

不過主管機關或聲請人剛剛的說明，其實提到一件事情，系 爭 pvc 

材 質 的 禁 用 ，如國家在政策上認為應該被禁止的話，不能夠用稅捐 

或公課的手段，因為這樣達不到目的。所 謂 的 「寓禁於徵」，恐怕以 

前認為這是好的，不直接規定不可以用，但透過掐死你使用可能性 

的 方 法 ，我要提醒主管機關，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考方式。因為 

國家在法治國原則下，所使用出來的手段，必須符合規範上的目的。 

換 言 之 ，如果真的要禁止使用 p v c材 質 ，毋寧使用所謂的規制、處 

罰 手 段 ，甚至是用刑法來作為禁止人民使用該等材質的規制手段。 

一旦決定要開放，所 謂 開 放 ，有一個立法者的基本價值決定，決定 

要開放但不鼓勵，所以會用公課的方式，去作一個金錢給付的徵收。 

因此，必須審視是否合乎當初的目的，假如提高成百分之百的費率， 

目的是要禁絕，這不會是法治國家所容許的一個目的與手段之間的 

合理關聯性。

以上是剛剛聽到聲請人與關係機關的說明，我在原先的文書中未 

提到的部分。書面特別提到費率授櫂的部分，誠如聲請人所提，我 

國 基 本 上 ，不管何種類型的公課，到目前為止，司法院的釋憲審查 

標 準 ，還是當作一般法律保留而已。我個人在學術上認為應該還是 

要提升為屬於處罰法定或罪刑法定原則即國會保留的層次°但到目13



前為止，司法院向來的解釋，不管是粗稅、全民健保費或特別公課， 

都是用一般法律保留作為審查基準。我還是認為授權明確性是蠻大 

的問題點，雖然儘管在其他的稅法規範中，我們也有一些相對的授 

權不明確問題，但就本案而言，我依然認為這樣一個概括性的費率 

授權違反授權明確性，從而牴觸依法課稅原則。先報告到此，謝 謝 。

主 席 請 劉 錦 龍 教 授 發 言 。

劉 錦 龍 教 授 在 座 的 大 法 官 、現場的先進前輩大家好，我個人是經濟 

學 者 ，不是法律學者，所以法律學理的辯論，我無法提供具體的意 

見 。國際上，由於環境管理的制度，已從過去由工程學者或法律學 

者主導的層面，延伸到由經濟學者參與、共 同 決 定 ，先提出這個概 

念 。當年我在美國念博士班的時候，主要是作環境損害評估，當年 

也曾修過美國環境法律的課程。今天希望我以學者專家的身分，對 

於系爭要點：由法律明定費率上限的可行性及費率計算方式提出說 

明 ，除這兩點意見外，個人對於整個案子另外有一些補充說明，茲 

提出兩份意見說明書，請各位大法官參考。

一 、由法律明定費率上限的可行性。我的考量點是：「如此設定是 

否會對現行回收體系的穩定性產生衝擊，進而造成環境損害的結 

果 ？」首 先 ，剛剛聽到臺灣的回收成就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從 

過去華爾街曰 報 ，到去年兩個美國非常受歡迎的雜誌，都曾對臺灣 

回收體系加以報導。臺灣回收體系基本上比歐美國家晚2 0 年 ，但過 

去 2 0 年間我們的成就特別受到國際讚賞，他們用經濟學常用的名詞 

稱臺灣的回收體系是一個有效率的制度。

臺灣現行的回收制度是全世界先進國家中的特例，延伸國際上回 

收或廢棄物管理的思潮，即延伸生產者責任制的概念，但我們制度 

的特點是責任業者負責繳費，由官產學共同進行管理與分配，我要 

強調是「官產學」，這是法律上明定的，另 外 ，民眾或消費者廢棄物 

由回收參與者處理並獲金錢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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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這樣的回收制度有無產生成效？確實有產生成效，我列出幾 

點 ：1 、環境保護功能，廢棄物清理法第1 條明文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目前的制度下業已產生。2 、產業發展功能，這是目前國際上很多 

國家推行回收制度比較做不到的部分。3 、社會扶助功能，現在透過 

回收體系參與者的機制，促成社會對弱勢者的照顧。4 、生活規範功 

能 ，這不是我們現行法律強制性要求所產生的，臺灣社會現在對回 

收工作的高度生活自制規範，已受到國際讚霣。臺灣現行回收制度 

為何可達到前述功能？我列出幾個基礎條件，1、島嶼式的經濟體系， 

易於進行責任業者的管理。2 、聚落式的生活方式，易於降低政策的 

交易成本。

臺灣現行制度基本上已經呈現所謂的「柏拉圖準則」，因 為 1 、環 

境議題存在外部性與市場失靈，特別還包括制度的失靈，這是我們 

單純考量私有成本、私 有 利 益 ，沒辦法做到社會上最適的分配等原 

則 。2 、環境管理政策必須強調效率與分配這兩項，美國環保署2010 

年指引對此也有明確的說明。3 、目前臺灣現行制度運作下，社會利 

得者超過損失者。

基 此 ，法律明定費率上限基本上會造成政策運作空間有所受限， 

因 1 、我們的回收處理成本並不是回收費率的唯一考量，另有市場 

誘因制度來達到環境保護之目的。2 、現行制度已採行差別費率訂定 

方 式 ，已賦予政策執行者達成目標的運作空間。

二 、費率計算方法與回收方式與成本，基本上我認為應考量：「回 

收清除處理費用最終是否為責任業者全額負擔？達成環境保護功能 

的回收方式其效益與成本？」1 、臺灣的回收清除處理費在目前的體 

系 之 下 ，並非歸責由責任業者全額負擔，現行收費方式由責任業者 

負責繳費，但該筆費用經由經濟理論以臺灣的市場結構來分析，責 

任業者仍可能將該筆費用透過商品轉嫁給消費者，所以最終可能還 

是由消費者負擔，並非全額由業者負擔。2 、臺灣回收清除處理費的



制定非以回收成本為唯一考量，誘因制度是一個達成環境保護功能 

與提升民眾健康福祉的考量因素之一。3 、回收清除處理是製造業者 

應盡責任之一，O E C D 已有說明，延伸生產者責任制是國際社會廢 

棄物管理的依據。4 、考量效益與成本為當今管制政策重要思潮，傳 

統環境管制政策為命令與控制，然考量到經濟效率與成本有效性， 

市場導向的誘因制度其實更能以低成本達成政策目標，社會上常有 

低成本高效率的情形。

最 後 ，對於今天說明會聲請人的主張，包括特別公課，提出兩項 

說 明 ，一 、回收清除處理費與空氣污染防制費本質上不同，依據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16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費基本上是對污染源進行 

課 費 ，屬經濟學主張的「Pigovian」，即污染者負擔原則。但 是 ，廢 

棄物清理法第15條之立法意旨是生產者責任制，與污染者負擔原則 

有所差異。2 、環保署回收基金管理會（基管會）與責任業者之間是 

委託與代理的關係，因根據廢棄物清理法，製造業者應負回收、清 

除 、處理貴任 1 而現在此責任是委由基管會代為執行，基管會向責 

任業者收取費用，就會產生兩者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問題。委託人的 

利益在於希望先行代收代繳費用最低，但代理人的利益在於完成法 

律賦予的回收責任，所以產生問題。這部分有機會我再補充說明。

主席接著請 顏 秀 慧 助 理 教 授 發 言 °

顏秀 慧 助 理 教 授 各 位 尊 敬 的 大 法 官 、在 座 先 進 ，大 家 好 ，今天很榮 

幸針對我的專長作說明，我是化工與環工的背景，之後有接受過一 

些法律訓練，今天就我所學提供一些意見。一 、本案費用的性質是 

否屬於特別公課？我個人有不同見解，主要是環境法規本身的設計 

認 為 ，這些污染處理費用應由產出者負擔，所以在空污、水污都是 

要求污染者必須將空氣污染物、水污染物處理完善之後才能排放， 

再針對這些排放物質徵收特別公課。而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事業 

廢棄物當然應由事業自己付費處理，但一般廢棄物的產出者是我們16



一般的消費者跟民眾，他們有什麼能力去處理自己產出的廢棄物？ 

所以我們的廢棄物清理法設計，經由收取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的方式， 

由政府協助民眾處理這些廢棄物。因此，一般廢棄物所收取的費用， 

我個人認為應該比較適合使用規費的方式來認定，因為是付費使用 

公家機關所設計的掩埋廠或焚化爐。

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一般廢棄物即生活廢棄物中，有一部分是 

屬於對環境比較有害的材質，但這些材質的出現並不是消費者或是 

民眾自己可以控制的’這些材質的出現是因為製造者選用這樣的材 

質 ，導致這些物質會進入我們的環境中。因 此 ，先進國家即歐盟， 

大 約 在 1980年代設計出「延伸之製造者責任」，認為製造者應對選 

用材料付出代價，故在一般廢棄物裡才會特定將某些特定物質框列 

出 來 ，這些物質的處理費用，不須產出者即消費者負擔，而由製造 

者 負 擔 ，此即本人認為所謂責任業者所繳之費用並非特別公課的性 

質 。

延伸上述看法，既然這些費用用來處理完全未經處理的廢棄物， 

與 空 污 、水 污 不 同 ，繳交使用規費的廢棄物當然由政府機關處理， 

但責任業者所繳交的廢棄物，政府機關限於人力、物力無法處理， 

必須委託外面的回收處理業，為應回收廢棄物的回收清潔處理，政 

府再將費用轉交給回收處理業，基本上其性質屬於代收代付的性質， 

故費率若要由法律明定上限，有 其 困 難 ，主要是回收技術會日新月 

益 地 發 展 ，運作成本每年可能不同，再加上去化管道及市場價格， 

因為牽涉實際回收作業的必需費用及成本，由法律明定費率上限， 

就現 況 而 言 ，並 不 可 行 。 「延伸之製造者責任」在國外也有由業者 

自己進行，即自行回收處理作任何必需之處置，其實國内早期也曾 

由業者共纟且組織，目前由環保署進行代收代付的工作，係為符合國 

情需求作此設計。

二 、關於P V C 費率如此高是否恰當？其實P V C的管制是世界趨勢，



從P V C的生命週期觀之，P V C就是聚氯乙烯，為氯乙烯之聚合物，氯 

乙烯單體已被國際癌症研究署列為第1級確定之人類致癌物質，為產 

製P V C勢必須由V C M 之製造開始，無論是對從事此行業的勞工，或 

V C M 工廠的居民，製造V C M 都是相對大的風險，就上游而言，不是

很友善的化合物，就中游而言，P V C受歡迎的原因，一 是 便 宜 ，另 

一是性質變化多端，可作很硬的水管或很軟的瓶蓋内墊。為何性質 

可以變化多端？主要在加了添加劑或塑化劑後，P V C要硬就可以硬、 

要軟就可以軟，用途非常多端。但 在 中 游 ，針對使用者，如何判斷 

P V C製程中殘留的 V C M ? 如何確定添加劑或塑化劑不會經由與食 

品的接觸，進入人體？因為P V C必須添加必要的添加劑或塑化劑， 

本身不是很適合使用在食器上的塑膠。在 下 游 而 言 ，P V C 因含氯原 

子 ，在焚化過程中如未妥善控制溫度及停留時間，將產生戴奥辛等 

有 害物質，在 1000度以上的完善處理當然沒有問題，但如何保證所 

有東西都可進入妥善處理的程序？無論進入焚化廠，或未經過焚化， 

直接進入掩埋場，塑膠經久無法分解，不管以何種方式，P V C在下 

游都不是對環境很友善的物質= 基於生命週期上中下游的考量，再 

加上PVC本身可替代，只是替代物質價格較高，在 此 情 況 下 ，透過 

提高費率促使P V C的減少使用，相當合理，況且P V C的費率非常高， 

以舊的費率而言，已超過10倍 以 上 ，現在的費率高達40倍 ，即使玻 

璃容器加倍，也不過從2元變成4元 ，但P V C的費率是84元 ，說是加 

重 ，似乎過於沉重，有探討的空間。

最 後 ，企業應追求綠色設計及盡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生態化 

設計是終極目標，方才很高興聽到廠商已改用，不用P V C ，本人相 

信是一個好的方向。

主席請產業圑體代表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翁聰賢理事長表示意

見 。

翁 聰 賢 理 事 長 追 求 良 好 的 生 活 環 境 ，無論在企業界或產官學界，都



是共同追求的目標*飲料公會支持課徵特別公課保護環境，不會有 

反 對 意 見 ，但今曰會有爭論，係因從各項相關規定造成業者困擾， 

方才環保署提出各項理論，以維護良好環境，公會都支持，但相對 

地 ，在產業界也希望得到公平、公 正 、公開的費率收費標準，在相 

關 文書上，各單位都已作明確的表示，在飲料公會的立場，希望立 

法機關與行政單位能針對各項相關費用，不管是特別公課或規費的 

收 取 ，都能讓廠商有可預見性及公平性的對待。

回收費率由立法機關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收費標準，加重費率 

的課徵及相關費率，立法機關未盡到實質監督，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法 律 後 ，授權行政機關即環保署為收費標準及實行，後來立法機關 

若未盡到實質監督，會是非常危險的事情，行政機關以特別公課達 

到某些目的，對法治系統不是樂見的。追求良好的生活環境，是大 

家所期望的，我們也希望產業界與環保署共同努力，環保署與業者 

絕對不是對立，而應讓業者對相關費用有預見性，而不是訂定、加 

重 ，一方面說了就算6

又回收處理費若訂定上限，對回收機制將產生一定的衝擊，科技 

9 新 月 異 ，處理廢棄物回收的技術也應越來越好*相 對 地 ，成本也 

會越來越降低，若立法機關一開始訂定上限，對整個回收機制，也 

不會造成以後會窒礙難行之處。保力達公司之所以提出釋憲案，係 

因93年 時 ，環保署公告實施加重費率，當初提出來一些相關規範， 

未向責任業者宣導玻璃容器之版蓋内含P V C為附件，必須加重課徵， 

一直到100年 時 ，因為塑化劑事件發生，相關食品業者送驗，才發現 

瓶蓋内含P V C ，依照當時規定，將所有玻璃容器之瓶蓋内含P V C者 

均加重百分之百的費用。繳交多少費用，若能對環境更加良好，業 

者不會反對，之前並未規定，但 100年 時 ，發現瓶蓋内含P V C ，卻追 

缴前5年的艇額回收費，為何追繳5年 ？為何不是3年或6年 ？懲罰性 

的税率為何是1〇〇%?為何不是12 0 %或3 0 % ? 就回收費率而言，保力



達公司希望能訂定上限，讓業者能夠遵循，還有許多先進強調，授 

權應符合明確性原則，若行政行為可以誠信方式為之，無論產官學 

界或回收業者，有一個遵循的方向，對環境維護將會更好。

飲料公會的立場是，並不反對徵收特別公課或規費的廢棄物回收 

處 理 費 ，但希望訂定回收費率或相關規範，能有明確授權及規範， 

讓業者有所遵循，又立法機關也能對相關特別公課為實質監督。

主 席 請 N G O 圑體代表看守台灣協會謝和霖秘書長表示意見。

看守台灣協會謝和霖秘書長從聲請人之文書，對照環保觀念，就兩 

個爭點題綱之意見，說 明如下，一 、回收清除處理費假設是特別公 

課 *付費的是消費者，因為所有東西均由消費者購買，原本該費用 

是消費者要直接給回收清除處理服務的費用，但如果回收要收費， 

很多消費者可能會亂丟垃圾，故 以 「生產者延伸責任」 ，將費用由 

責任業者代繳，是一個很聰明的制度。在 國 外 ，「生產者延伸責任」 

係直接將費用透過民間的共同金融處理機構交由處理業者，臺灣係 

由政府的資源回收基金處理，故課徵的群體包括消費者、販賣業者 

及生產者，每個人都對回收清除處理有責任，其實財產源是消費者， 

但生產者負責代收費用，繳給資源回收基金，資源回收基金再給處 

理 商 ，處理商再分配給回收者，每個人都要有合理的報酬。群體用 

益性不能只考慮生產者，還要考慮消費者，因為可以使回收物全盤 

利 用 ，從源頭減量減毒，因為消費者無法負貴生產*如此的課徵方 

式會影響到生產者的競爭力，促使其從事綠色設計。對 於 費 用 ，應 

反應課徵物品回收金處理的成本，包括環境生態健康所受損失，若 

直接由消費者將費用付給回收清除處理業者，該業者收的費用，一 

定不會考慮此項，而費率由政府訂定，就會考慮此項，讓環境受到 

更好的保護，而不只是廢棄物的回收清除處理而已。

對環境的影響要納入回收清除處理費，一 般而言，對環境的影響 

有末端防治及事後補償，但成本極為高昂，也難以評估，例如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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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P V C ，到煉鋁廠，即使有1000度 ，還是會排放戴奥辛，根據2013 

年環保署的資料，煉鋁廠每公噸廢鋁有 U 〇92ngl-T E Q的戴奥辛，比 

焚化爐排放的戴奥辛排放係數還要高，戴奥辛在廢棄物冷卻過程， 

還會再重新合成，且1〇〇〇度也不見得能完全破壞。又戴奥辛難以分 

解 ，會透過食物鏈到人體，影響人類的賀爾蒙，被影響的環境生態、 

健康受到多少損失、人體健康值多少錢？如何補償？難 以估算。現 

在每一個人每克血脂的戴奥辛含量，均已超過美國認為的安全範圍， 

要除去戴奥辛，須從源頭避免，其成本遠低於事後防範的成本。從 

源 頭 避 免 ，須估算瓶蓋若不用P V C ，成本為何？所課費用就是要促 

使業者改變瓶蓋内侧的材質，此方法之成本亦難以估算，比如塑膠 

袋 ，成 本 很 低 ，但對環境的危害很高，對環境危害的成本也難以估 

算 ，例如很多生物吃了塑膠袋死亡。是 以 ，例如愛爾蘭，對塑膠袋 

課 稅 ，剛開始課15歐 分 ，塑膠袋大幅減量，但到2006年 ，塑膠袋使 

用又有增加趨勢，故再調高為22歐 分 ，而再次讓塑膠袋用量減少， 

通常採取此種方式，讓業者轉換行為。

廢清法第16條對回收清除處理費也有對物課徵，其中有明確公告 

要考慮對環境的影響，用在P V C的淘汰，非常有效，在2004年公告， 

容器之附件使用P V C材 質 ，費率加重3 0 % ，並無效果，因此在2007年 

調整為1 0 0 % ，結果十分有效，包括保力達公司，在2012年被查獲後， 

2013就改用P E材 質 。其實P V C只是因為便宜，使 用 廣 泛 ，要替代並 

不 困 難 ，因為塑膠開發非常容易，可用非常多的方式達到特定的材 

質 ，P V C 目前無法被替代的部分只限於血袋，其他應有辦法被替代。

對於第一個提綱，本 人 認 為 ，在法律明定上限，並 不 可 行 ，因為 

費率要考量對環境的影響，牽涉非常多不確定的因素，且公告應回 

收物有許多不同的材質，每個材質的特性不同，如何在綱要式的立 

法中考量其上限為何？二是費率訂定其實已是民主的過程，包括利 

害相關者的參與，只是目前利害相關者的參與還不是很廣泛，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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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業者有代表參考*政府在訂定過程中，費率都偏低，即使玻璃 

瓶蓋費率調高到1 0 0 %，費率仍屬偏低，因為現在玻璃瓶被丟到地上， 

拾荒者都不願意撿，因為費率讓拾荒者及回收業者認為無利可圖， 

不符合成本，又許多薄片的塑膠容器也是不符合成本，係因生產者 

在費率訂定過程中，影響力太大，是 以 ，若能妤好地考慮回收清除 

處理成本的體系，費率才能真正反應成本。P P T第8頁的表格可看出， 

向生產者收取的費率，低於支付給回收處理體系的費率，因為玻璃 

瓶回收率僅八、九 成 。

就第二個提綱，是否能將P V C瓶蓋與玻璃瓶分開徵收？會讓整個 

事情變得更繁瑣。其實費率訂定當初也有召開公聽會，但是玻璃瓶 

業者未於費率訂定的過程中反應，可能會有不同大小的坡璃瓶，瓶 

蓋P V C含量卻是相同，同樣加重百分之百可能並不公平，如於費率 

訂定過程中有反應意見，當初環保署應該會納入考量。我認為不需 

要分開來回收，倒是可以將P V C含量當作權重*作為加重費率的參 

考 ，另外費率的訂定應該讓更多的利害相關者，包括回收者、處理 

業 者 、拾荒者的代表能夠參與。謝 謝 。

主 席 現 在 休 息 。（10時17分 ）

繼續說明會程序。（10時30分 ）

現在進行大法官詢問程序，受詢問人答詢時間5分 鐘 *答詢請使用

麥克風發言，若時間不夠無法暢所欲言，事後請以書面補充。本席 

建議發問時間不宜超過5分鐘，請問各位大法官有無問題詢問？先請 

詹大法官森林發問。

詹 大 法 官 森 林 先 請 問 關 係 機 關 ，對於聲請人主張系爭課徵方式不合 

理與不合憲，有何回應？所謂不合理，係依聲請人所提對照表，按 

常識來看似乎有某種程度的不合理情形，即以重量論斷，P V C含量 

較 輕 者 ，無論稱之為特別公課或其他名目之負擔，反而課徵較重， 

聲請人強烈指責這一點，機關似未對此回應。所 謂 不 合 憲 ，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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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系爭課徵方式，在 適 合 性 上 '必 要 性 上 、甚至狹義比例性上， 

均有值得再考慮之處，對此機關似亦未有精準的回應。

其次請問聲請人，機關提出書面資料第14頁，剛才說明時也強調， 

聲請人似乎就系爭瓶蓋已經不再使用P V C 而改用P E ，是否屬實？若 

屬 實 ，請問聲請人只是一時因應，或是從此確定改用P E ? 倘從此改 

用P E ，請問動機為何？如時間足夠，亦請飲料公會理事長回應。以 

上分別請教機關與聲請人。

此 外 ，柯教授提到基於本院解釋的一貫性，本案若採一般法律原 

則 ，似乎尚可認同，但依柯教授個人見解，認為仍應有法律保留。 

惟針對此點，無論機關或劉教授、顏助理教授，均似認為在可行性 

上 並 不 高 ，能否請柯教授再為進一步說明。假 設 有 必 要 ，本院並非 

不得持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如為事理應然，的確可以改變見解， 

但必須有充分理由。因為柯教授也認為以往既然就其他相關的稅賦 

課 徵 ，採用一般法律原則已足，卻似乎仍有些心有不甘。倘柯教授 

可以提出更強烈的理由，本院或許可以重新考慮。

主 席 先 請 環 保 署 回 應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理人陳修君律師謝謝詹大法宫，關於費率的訂 

定 ，其實分為二部分，第一個是基本費率部分，如同剛才所報告， 

基本費率最主要因素是處理成本及其他相關因素，所 以 ，這部分是 

看處理成本來決定費率，可是加重費率即差別費率部分，至少當初 

的考慮並不完全是以處理成本來認定，不會單純以重量或所含P V C  

比例來計算費率。基本上其實還是站在政策導引的目標，希望能夠 

透過加重費率、差別費率、綠色費率的方式，能夠誘使生產者可以 

選用其他的替代材質，故仍有寓禁於征的意涵在内。且此寓禁於征 

的 手 段 ，我們認為還是比較符合比例，相對於國際間公約雖未有此 

約 定 ，但其實各國已經逐漸開始部分或全面禁用P V C ，我們認為以 

此間接加重課費的方式，比較不會侵害聲請人所提核心營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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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更換附件的材質，更有益於消費者的健康，在並不困難且可以 

選擇的狀況下，我們認為這也是業者應負擔之社會貴任所可承擔的 

範 圍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理人賴明陽會計師謝謝詹大法官，我是査核營

業量的會計師，將近有20年 ，在查核過程中對於法令方面的理解， 

首先回答，一般容器根據廢清法第15條 規 定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

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換言之，

有個先決的概念是經消費者食用或使用，既然是供消費者食用或使 

用 ，必然有完整的包裝。完整的包奘在我們的看法，容器包括容器 

本身及其該有的附件，誠如聲請人所言，蓋子是不得不有的，經消 

費者食用或使用後，將容器廢棄到回收體系，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從技術上來看，整體的容器包括相關附件併同廢棄，但在附件的使 

用材質上，從系爭附表二來看，並不限於8種 材 質 ，可能含有其他非 

屬列管材質的項目，包括壓克力 '不鏽鋼、彈簧或其他材質° 因 此 ， 

在訂定費率上只能就瓶身為費率的依據，加總整個容器包含附件的 

重量予以課費，而且課費不含商品本身，這是考量到後端回收係指 

廢棄容器的回收，我認為這反倒具有公平性。加上費率訂定上限， 

很可能會造成在政策目的上無法即時性達成，從事實上來看，臺灣 

啤酒本來瓶蓋内墊也是使用含PVC材 質 * 然於民國98年已經陸續更 

改 材 質 ，比保力達早3 、4年 ，所 以 ，具可預測性，且可預期到其他 

業者也都陸續改變材質的情況下，在查獲後也加以改變，故我認為 

在技術可行性上，亦無問題。只是磨棄後進入回收體系*在處理上 

因為含有P V C ，反而使得技術上的難度可能會提高，這部分用加重 

費率的方式來執行，也破實可行。

主 席 請 聲 請 人 回 應 。

聲請人代理人張靜如律師聲請人就以上問題進行二點回應，第一點， 

聲請人目前確實已經改用PE材 質 □針對第二個問題，其實在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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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之 前 ，聲請人早已陸續改用PE材 質 ，我們要先陳明保力達B A  

酒 藥 ，既 然 是 藥 ，其實不僅是考慮密合性的問題，還必須考量藥的 

有 效 性 問 題 ，要重新更換材質，進行有效性的確認時，必須經過實 

驗 ，確認沒有問題後 * 才有辦法將材質陸續作更換。所 以 ，環保署 

當時在查核時，我們已經陸續改用新的PE材 質 内 墊 1在確定未影響 

藥的有效性等，之後陸續改用，當然我們知道新的材質之後，基於 

企業責任已經陸續改用，並不是因為被發現後才改用PE材 質 ，確切 

的更正時間請容後補呈，謝謝庭上。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盛 子 龍 教 授 稍 微 補 充 說 明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反對， 

對於P V C使用的含量加重費率，也沒有反對環境保護，也沒有反對 

業者該盡應有的企業法律責任，我們只強調連結因素違背正當合理 

的事物連結性。所 以 ，我們用表格來彰顯P V C使用較多者，只要瓶 

子本身的材質及重量較少，儘管其P V C造成的污染，可能是保力達 

的]0倍 、20倍 、甚至30倍 ，但繳納費用反而較少，遠反所謂污染者 

付 費 、肇因者的原則，這是標準本身設計很離譜的問題，我們不是 

反對課予業者社會貴任，要求加重費率解決環境外部成本，這自始 

自終都不是聲請釋憲目的，我們強調的是標準之連結因素有錯誤。

主 席 請 飲 料 公 會 回 應 。

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翁聰賢理事長報告詹大法官，飲料公會的 

立場如同聲請人所言，對於環境的保護，飲料公會所有會員廠都是 

不 餘 遺 力 ，大家也都知道P V C材質對環境有危害，如有新的材質出 

現 ，且可解決相關食品安全的疑慮，因為許多飲料本身酸度較高， 

各項飲料的内容物也不盡相同，對於更改材質，飲料業者會遵循政 

策 的 方 向 ，但也需要經時間測試各項產品改用PE後 ，就食品安全、 

滲漏等相關議題，做到完全沒有食安疑慮後，大家還是會遵循政策 

的方向走。

主 席 請 柯 教 授 回 應 。

25



柯格鐘教授謝謝主席及詹大法官的提問。剛才提到一般法律保留與 

國會保留部分，確實個人一直認為對於税捐事項的決定，基於以下 

幾點理由應適用比較高密度的國會保留原則。第 一 個 ，必須透過民 

主正當性的決議程序，讓人民知道為何有如此負擔，或者為何必須

被課徵此公課負擔的理由，各位都曉得美國建立時，也是來自於訴 

求英國下議院若無任何代表時，不能夠對人民課徵相關稅捐。因此， 

如一旦屬於適用一般法律保留，往往會因為在授權過程當中，而將 

實質決定的權限，交由行政機關作具體的、各別的決定，當然對此 

我們還是強調即使在可被授權的情沉下，退 一 步 顏 ，在一般法律保 

留原則中，仍然必須要有授權明確性，即目的、内 容 、範 圍 ，必須 

由作為具有民主代表正當性的議會或立法院本身來作決定，這也是 

基於稅捐或公課義務何須國會保留主張的理由。當然我也知道即使 

司法院認為此處應有國會保留，確實可能在現行實務上會有執行的 

難 度 ，因為立法院本身作為民意代表，但對於處理費率、稅率應達 

到何種程度，往往也沒有概念，但正是如此我們需要專業部會提供 

相 關 資 料 ，使立法者即民意代表來作決定，而非倒過來，因為立法 

者不知道，就交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必須強調只有人民的代表， 

才能夠替人民決定何種稅目、負擔應該被討論，且國民也需要透過 

公開的討論，當然其中還有其他問題* 比如用協商的方式，就無法 

得知何以須負擔公課或稅捐負擔義務的内容。這是第一個，從民主 

代表的正當性的角度來看。

第 二 個 ，稅捐因為傳統上憲法第15條對財產權的干預，由於不是 

被認為比較有高度立法形成的可能性，特別是立法者基於對事實的 

判 斷 ，一種預估上的特權。所 以 ，可能會選擇用幾種公課手段，包 

含 稅 捐 、規費或本案可能涉及的特別公課，這種選擇確實容許立法 

者有一個形成的空間，但此處主要是與一件事情來比較，同樣屬於 

財產的干預，可是在公用徵收中，要求須國會保留。換 言 之 ，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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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既有的幾種公課手段中，採用一般法律保留，但在徵收中，固然 

有部分立論認為涉及生存權的干預，需要較高密度的國會保留，然 

個人必須強調至少徵收還有相對於市價的補償，但稅捐卻沒有，蓋 

稅捐是無對價性的金錢給付義務。從而即使考量到執行上可能性， 

我認為一般法律原則加上授權明確性，是不可被退讓的最低限度之 

基 準 ，如為概括性的、怎麼訂都可以，恐回過頭來違反民主正當性 

原則的要求。基於上開理由，此處我個人會作如此的判斷。

主 席 請 黃 大 法 官 昭 元 。

黃 大 法 官 昭 元 本 席 想 請 教 環 保 署 ，並請操作同仁顯示聲請人簡報所 

附 「P V C 塑膠容器與玻璃容器回收費比較表」 。其實詹大法官森林 

剛才已就該表提出詢問，但環保署的說明，似乎未對該表及詹大法 

官提出的問題作回應。我的問題是：請環保署確認目前算法是否如

該 表 所 示 ，意即容器加附件全都使用P V C所繳納費用的總金額，比 

起玻璃容器而只有附件使用;P V C者 ，還來得低？是否使用:P V C較高 

者 ，反而只需要繳納比較低的費用？這是第一個問題。請環保署針 

對 該 表 ，以及聲請所對此所提出的質疑，能夠有適當的回應。

第二個問題也是請教環保署，貴機關代表認為由法律明定費率上 

限是不可行的，這究竟是技術上不可行，或者是欠缺彈性？所謂技 

術上不可行，若系爭費率並非單一（比方無論材質一律都規定相同）， 

而是如同目前公告，針對不同材質設定不同費率，或規定其計算公 

式 ，在技術上是否真的不可行？還是說從主管機關的觀點來看，也 

許 做 得 到 ，但欠缺彈性。若沒有費率上限，就可能會發生問題，例 

如P V C之加重部分從3 0 % 調高至1 0 0 % ，其基本費率從18元多提高至 

87元多，在沒有上限的情況下，假設2年過後，是否會變成加重至1000 

%  ? 在現行的機制底下，有無可能出現這種情形？目前1公斤繳納87 

元 ，是否幾年後會變成870元 ？關於費率的上限，如應於法律中有所 

規 範 ，一種是明定，另一種是至少要有計算公式或計算標準。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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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請教環保署。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回 應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理人陳修君律師謝謝黃大法官，剛才未能說明 

清 楚 ，我們有檢視聲請人所提98年至101年的P V C 費 率 ，所舉為極端 

例 子 ，含容器為P V C  ’其實該情況已經不多見*聲請人主要的指摘 

是形式上不平等，此部分其實已經不存在。報 告各位，98年至101年 

P V C塑膠容器的費率，當時1公斤是14元至14.38元 ，機關已經有注意 

到 問 題 ，目前已經提高為每公斤87元 。當然我們會再精算此部分是 

否已經彌平形式上的落差，主要強調的是實際上並非以重量作課費 

的 區 分 ，可是從長期對於相關材質的調整，我想應該已經趨向於形 

式上的平等，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關於費率可否由法律定上限，除剛才4監定人所提到，

稍後會計師亦會補充，在技術上或本質上難以訂定之外，因為與一 

般稅捐訂定費率上限不盡相同，係以最後產生的結果即處理成本， 

最後須處理多少廢棄物來衡量，不是以銷售額、銷售量來計算費率^ 

另一個考量是就算在法律中規定上限，其實也不希望費率訂定上限 

的形骸化，以廢清法而言，希望立法者對於費率訂定的原則有高密 

度的授權，行政機關就會依照授權作妥適的安排，非形骸化的規定 

上 限 ，之所以舉出形骸化，主要是針對釋字第593號解釋涉及汽車燃 

料使用費，在公路法有規定上限，依照燃料進口的費率5 0 % 為上限， 

後來修改為2 5 % ，這有無意義？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目前公路 

總局訂定的費率中，並不是按照實際使用汽油的量來計算，而是依 

照不同汽、機車的汽缸數或C C數來計算定額，所 以 ，我們認為可能 

還是從功能結構取向，如何訂出合理適當的費率，才是我們追求的 

目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理人賴明陽會計師關於聲請人簡報所附「PV C  

塑膠容器與玻璃容器回收費比較」表 ，我以最後二項來說明，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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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含P V C 費率是1公斤3.1元 ，但P V C含P V C附件是1公斤30.76元 ， 

目前調漲至1公斤87元至174元 ，該例事實上只針對每個600cc瓶子的 

回收金額是多少錢來計算，沒有換算成每克回收費多少錢。所 以 ， 

若換算成每克多少錢時，會發現玻璃容器事實上所負擔的回收清除 

費 ，非常非常的低。

另 外 ，回收的處理上，蓋子通常都是焚化爐燒掉，在不能確保完 

全燃燒的情況下，會產生有害物質是非常的明確。但 P V C瓶是回收 

再 處 理 、回收再利用。因 此 ，在訂定費率的考量上，參 考 第 16條第 

5 項 ，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容 積 、重 量 、對環境之影 

響 、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成本、回收清除處理率、稽徵成本、 

基金財務狀況、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其考量因素， 

絕對不像聲請人所說只考量瓶身本身的重量，就決定了所有的費率。 

雖然這個表看起來好像算法沒有錯，可是如果以一支瓶子來看， 

600C C 的保力達瓶子收1.1 9元 ，以 6 0 0公克容積的 PVC瓶 子 來 說 ， 

相對是非常輕的，在處理成本上，會完全不同。請大法官做適當的 

考 量 。

陳修君律師針對黃大法官昭元剛才提到的上限問題，再做一個補充。 

剛才有聽到謝和霖秘書長提到對塑膠袋課費事物，其實在訂定差別 

費 率 時 ，也是事物的過程，從 30%到 10 0 %。100%在當時的回收費率 

審議委員會中有做討論，這也是委員提出來的，當然也可能是一個 

事 物 ，為什麼不是5 0 %、7 0 %，而 是 10 0 % ?確實有委員提出來，PVC 

材質為社會環境之污染，為加速淘汰其使用，得 採加重 100%費率方 

式 課 費 ；也有委員提到禁用或限用 P V C為國際趨勢，應該作為後續 

訂定政策的參考；也有委員提到宜儘早規劃避免使用珍珠膜於容器 

上 ，並建請採用 P V C材質加重課費。這部分會不會有黃大法官提到 

的 ，加 重 到 100%、200%或 3 0 0 % ?第一個部分，我們其實报欣慰的是， 

做了象徵性的差別費率後，很多業者都願意配合。現在查到有含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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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很多都是外國進口的，因為除了國内製造的責任物之外，還有 

國外進口的，目前查到比較多的是國外進口的含PVC，可以看出採行 

這樣的制度與沒有採行這樣制度的差異。當然費率委員會不是單獨 

由機關作判斷，而是透過公聽會、費率審議委員會去做加重。如果 

今天加重200%或 30 0 %，過度侵害聲請人的營業自由的核心範圍，機 

關是不會去做的。

賴 明 陽 會 計 師 補 充 說 明 ，有關基管會的成立目的，如同謝和霖秘書 

長所說是一個代收代付的概念，並不是為了財政目的，所以收多少 

錢 ，原則上都用在回收的工作相關補貼上，最主要是用在補貼上， 

並不是以財政目的為主要手段的特別公課。顏助理教授有提到，使 

用上其實是消費者所負擔。劉教授也提到，其價袼可完全轉嫁給消 

費者負擔。因 此 ，材質的選用是生產者自己選用的，並不是我們去 

強 迫 他 ，而且並不適合食用，在提高費率之後，業者也確實改用。

主 席 請 揚 大 法 官 惠 欽 提 問 。

楊 大 法 官 惠 欽 第 一 個 問 題 ，請教聲請人及關係機關環保署。本件所

提到的授權明確性部分，其中關於預見可能性，請聲請人再作詳細 

的 說 明 ，也請環保署就預見可能性作詳細的回應。第二個問題，本 

件的回收基金根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7條 ，法律有明定其用途。第 17 

條 第 5 款提到：「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 

有關之用途。」不曉得環保署曾經同意過哪些用途？再 者 ，同條第 

3 款是與本件比較沒有直接關係，但也是關於基金的用途，就是執 

行機關代清理費用也是屬於基金的用途。據 了 解 ，你們會付出一筆 

代清理費用，付 出 之 後 ，有時會向最後應負責任者求償。如果法院 

裁判的結果，與你們原來處分的費用間有差額。產生 的 差 額 ，這個 

差額也就是後來法院確定判決認為不屬於代清理的必要費用，此時 

如何處理差額？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說 明 。 30



陳 修 君 律 師 關 於 預 見 可 能 性 部 分 ，在歷審的訴願、行 政 訴 訟 ，法官 

都有提過這樣的問題，針對此部分做補充說明。加重費率 30%至 100% 

的 過 程 ，其實經過了 3 、4 年 。民 國 9 3 年修改費率之前，事實上有 

做過相關的溝通，才加重了 30 %。之後因為成效不彰，尤其針對容器 

附 件 ，包含蠻多的，一方面是寶特瓶的標籤，外面的膠膜部分80%以 

上 都 是 PVC，這是其中一種附件的態樣。另 外 ，像保力達或一些相關 

的食品罐頭，瓶蓋内中有墊片。當時因為30%無法達到誘導的功能， 

9 6 年有召開相關的公聽會，請相關公會及業者參與表示意見。回收 

審議委員會針對這部分也有熱烈的討論，審議委員會本來就包含業 

者 代 表 、公會代表、消費者或環保團體代表，意見相當不一致，最 

後達成共識做這樣的決定。除了這樣的決定之外，我們也不是只單 

純做單方面的要求，在會議過程中還作了決議*收取的回收清除處 

理 費 ，希望不只是用在處理上，還可以作一些相關研發，研發相關 

的替代材質，對環境不友善的材質，同時用業者的錢做相關的研發， 

讓業者使用，後來很多食品業者已採用替代材質取代 PVC。所以我們 

不是只單純的加重費率，同時也有輔導的作業。

顏旭明參事兼執行秘書執行機關代清理的部分，在整個資源回收體 

系 ，有 30%應回收物是由清潔隊代為處理，所以在經費的使用上，會 

有補助地方執行機關一些白色資源回收車的使用，當然還有一些防 

護及清潔隊員的一些工具與資源回收有關的支出。另 外 ，提到中央 

機關同意的部分，一般大部分經費中80%是做為信託基金，20%做為 

非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在整個基金運作中，如果有產生市場失靈 

現 象 時 ，會從中挹注為短期的調整。剛才還有提到宣導、教育等行 

政費用的支出，不過最主要的支出是在整個市場中作一些調節的動 

作 。

張靜如律師聲請人針對附件可預見性做說明，這個要從整個附件的 

歷史背景來看。9 3年為何針對附件加徵1 0 0 % ?因為早期的寶特瓶身



所附加的標籤使用 PVC材 質 ，後 來 9 3年間技術成熟，附件使用 PVC 

材質要分離時，如果大家有印象，以前的黑松汽水的標籤與瓶子黏 

在 一 起 ，因為標籤使用 P V C材 質 ，必須另外找人用美工刀將標籤割 

掉 ，與瓶身分離。當時因為有這樣的處理成本，所以將附件標籤連 

同容器本身一同計算重量計費。後來技術成熟後，標籤已可改用非 

PVC材 質 。所 以 9 5年 間 ，主管機關針對附件加徵100%部 分 ，其他的 

容器業者並沒有就相關意見提出抗議等，因為這部分是經過磋商的。

本件之所以產生爭議，是因為 9 9年間主管機關對包括聲請人在内 

的其他相關業者進行查核的時候，認為瓶蓋的内墊视同容器的附件， 

這 和 9 3 年 及 9 6 年業者與主管機關溝通時，内墊不包括在附件中不 

同 。9 9年間查核時，有非常多的玻璃瓶蓋及食品業者，因使用含有 

PVC材質的内墊，一次被追繳了 5 年 費 用 。其 實 ，主管機關每3 年 

會查核一次，可 是 9 9年 8 月 1 6 日查核的期間是9 7年 7 月 到 9 9 年 

6 月 ，一次往回徵了 5 年 。過去查核過的，這次又重新再次追繳。不 

可預見性在立法過程中*與主管機關溝通過程中，是不包括内墊材 

質 的 。再 來 ，主管機關在過去的查椋過程中，也沒有告訴業者内墊 

是附件的一部分。

主 席 請 蔡 大 法 官 宗 珍 提 問 。

蔡大 法 官 宗 珍 請 教 環 保 署 幾 個 問 題 。第一個問題，責任業者的營利 

事業所得稅在核計上，如何申報已繳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

第二個問題，回收清除處理費率的公式等於(H+L-V-F ) /S ，是自 

始採用這個公式而調整内容？還是這個公式本身多久一次處理計算 

回收清除處理費率時，會加以調整？在法律所明文設定的資源回收 

費率審議委員會理應考量相關的因素之後，訂定回收清除處理費， 

但實際上的運作，究竟用何種方式呈現？到現在為止，這個公式有 

無調整或重新思考過？第二個問題的一個附隨性問題，在這個相關 

費率核計上都有特別提到營業量，剛才會計師說明時，也講到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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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任務是查核營業量，這個營業量包含的範圍到底有多大？ 

第三個問題，費率核算公式，理論上係按照不同的材質逐一核計？ 

或是整體的、概括性的計算方式？這個問題會影響到剛才關係機關 

的代表說明時的一句話，這一句話不知道是否真的是你們要表達的 

意 思 ：附註中有關於附件部分的加重1 不完全考量回收清除處理的 

因素。這個意思是表示廢棄物清理法第1 6條 第 5 項清除處理費的費 

率 ，應考量哪一些因素而設置，特別加重的情形，就不在法定的要 

素 内 ？還是有特別的核計公式來表現100%加重的情形？

第四個問題，技術性的問題，法 律 所 定 的 「回收清除處理率」指 

的是否是各種材質容器的回收清除最後的成效？例 如 P V C材質容器 

100%回 收 ，但瓶蓋極微小的部分分離之後是焚化，是否講的是回收 

清除處理率？此回收清除處理率完全進入稽核認證回收量等的因素 

核 計 嗎 ？實際上的處理方式，是請各個地方回收垃圾時，代為清除 

處理瓶蓋所附含有 P V C或含有特殊材質的成份，分離之後再焚毁。 

是否容器的附件都是用這樣的方式處理？即不管是容器上的附件或 

是像瓶蓋的附件*都是用這樣的方式處理？都會導致容器相關連部 

分如果含有不同材質*是否一律推知其回收處理成本與回收處理情 

形都比使用同一種材質的容器，反而會增加成本，還是一個無法總 

體概估說明的問題？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代 表 說 明 。

賴 明 陽 會 計 師 首 先 ，在公司的所得稅申報上，回收清除處理費可以 

當作成本或費用支應，即可當作應課費成本或收入減除之。第二個， 

我必須要先強調，整個回收費制度之設計，是由業者自行誠實申報 

開 始 ，必須按生產產品之規格、材 質 ，按所訂定不同的材質費率與 

空重做申報課費。蔡大法官問到申報的方式，因為必須按照不同的 

項 目 ，例如物品按照鎖售量，車 輛 、notebook是按鎖售量課費，容 

器按其進貨量課費，在法律上統稱「營業量」或 「進口量」。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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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量」就按其進口數量課費，數量還牽涉材質及空重；若是物 

品 的 話 ，就 按 「銷售量」譯 費 ，我們統稱為「營業量」。進 行 「營業 

量」查 核 時 ，會按不同的業別、不同的材質，分別計算應申報的數 

字 。

陳修君律師補充說明蔡大法官的提問。第一個部分，關於費率的公 

式 ，曾經有修正過，但都是經過費率審議委員會通過，確切的時間 

我們再陳報。另 外 ，費率審議委員會主要的職權除了訂定回收清除 

處理費費率外，同時也會訂定補貼的費率，兩者是連動的，視實際 

上補貼的狀況及清除處理的成本，回算回收清除處理費。基 本 上 ， 

在此公式架構之下，會有不同的因子組合，每年可能會做相關的調 

整 。第二個，第 1 6條 在 9 0 年之後有加入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對環 

境的影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 2條針對其他相關因素，授權為更明確的一些細部規定，包含對環 

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部分，不在普通的費率中，而是針對費率 

算出來之後，對於環境友善或對環境不友善，而決定其差別的費率。 

就像簡報中提到的，聲請人所說的寳特瓶上的標籤是易撕的，屬於 

P E T的 A 類 ，有比較優惠的費率。即在基本費率之外*還會再做一 

些相應的調整。一些綠色的產品，也會降低^相關的費率。

顏 旭 明 參 事 兼 執 行 秘 書 另 外 ，大法官所關心清除處理率的部分，清 

除處理率就是營業量，就是所謂進口量加上生產量，流到市場之後， 

後續作稽核認證所得出的量，等於是回來有多少，就是清除處理率。

陳 修 君 律 師 補 充 一 下 ，剛才蔡大法官宗珍提到附件部分，我們認為 

附件應該從事務本質作認定，所有附件都是併同使用後廢棄，與容 

器瓶身一樣，起始於共同構成它的最終產品，最終併同瓶身廢棄， 

所以本來就應該併同課費^■其中内容物就是商品本身，譬如飲料已 

經 喝 完 ，當然不會加以計費。

主 席 請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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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大 法 官 虹 霞 大 家 好 ，有幾個問題先請問機關，這些問題中有部分 

問題請問柯教授及顏教授 u 本 席 有 5 分 鐘 ’大概無法請問劉錦龍教 

授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請給本席一點時間° 請教機關的第一個問 

題是關於商品的處理，大家都說飲料含有玻璃瓶、蓋 子 ，是一體的， 

當然應該一起計費。本席是家庭主婦，雖然不喝保力達，但會使用 

花瓜的蓋子，一樣是五爪的金屬蓋，本席處理時不會開完以後又把 

瓶子蓋回去再丟掉，相信大部分婦女也不會這樣做，應該是開完以 

後 ，瓶蓋歸瓶蓋，玻璃瓶歸玻璃瓶，或者是鐡罐歸鐵罐。因 此 ，就 

計量上來講，一概按照玻璃瓶加瓶蓋計算，合不合理？到底如何處 

理 ？玻璃瓶回收以後如何處理，瓶蓋如何處理？剛才聽到你們會將 

P V C回 收 ，將 P V C的蓋子焚燒，本席推論你們的處理也應該是將玻 

璃 瓶 回 收 ，將瓶蓋焚燒。如果是這樣，為何不能分開計量？這是基 

於什麼道理？

同樣的問題，本席相信會計師有查核過，一定有資料，以本案作 

為樣本來看，可理解到底費用的收取如何，請會計師提供分項細目 

資 料 ，到底處理墊片時，花了多少錢回收、處 理 ？處理玻璃瓶時， 

花了多少錢回收、處 理 ？支付給業者部分，補貼多少錢？請提供資 

料 。 ，

在這個前提下，剛才機關的回答有兩句話，一個回答只是象徵性 

差 別 ，但機關也說在成本與禁用 P V C的目的之間，不只是成本反應 

而 已 ，還有一個目的是 P V C禁 用 ，請告知到底成本是多少，禁用目 

的收取費用所占的比例又是多少？這是差別性很小，象徵性的差別， 

遥是有貫質相當的差別？請機關提供數據。沒是弟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剛才有提到環境保護基金及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其 

實這兩個基金是不一樣的，環境保護基金只包括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内的非營業基金，不包括信託基金在内。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有兩部 

分 ，一個是信託基金，一個是非營業基金，本席先就非營業基金請35



教 。你們在簡報資料提到非營業基金占百分之二十，信託基金占百 

分之八十。就非營業基金，其實審計部與監察院對這部分都有一些 

指 正 ，就本席暸解，到現在為止你們沒有改正。再請教機關，非營 

業基金是否在廢清法第1 6條的範圍？如 否 ，根據何規定可就收取費 

用内包括非營業基金部分？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今天一直聽到「寓禁於徵」，我們要認真瞭解這部分， 

雖然機關提到這部分對於環保效能大大提高，包括顏教授及劉教授 

也相當稱許，不過從憲法的角度來看，應該討論這部分是否符合憲 

法第 2 3條規定。如 是 ，不論從信託基金的角度或從非營業基金的角 

度 來 看 ，是否都符合該規定？就非營業基金，相關管理辦法引用的 

依據是預算法第 2 1 條 ，請問該條文可否作為依據？這是第三個問 

題 。就第二個及第三個問題，希望柯教授及顏教授一併給予指教。

顏教授今天講的内容很有趣，您提到規費、代 收 、代 付 *這是新 

的 概 念 ，非常感謝您。但如果從規費或代收、代付的觀點來看，比 

公課可能更嚴格。從規費的負度，一定要以法律規定，從 代 收 、代 

付 的 角 度 * 收到多少錢，就應花多少錢。本席有蒐集一些資料，在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1 0 7年度決算報告中，信託基金長期有很多金錢 

的盈餘，1 0 7年度為止共有 13 8億元結餘。從 代 收 、代付的觀點來 

看 ，有相當盈餘，如同小金庫 D從這個角度來看，您認為的規費或 

代 收 、代付部分，預算法可否作為徵收的法源？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

陳 修 君 律 師 謝 謝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我想針對這三個問題簡要補充，第 

—個部分是針對附件是否併同廢棄，黃大法宫講的是未來的方向， 

其實課費的基本原則是從最終產品出發，並不是從消費端考慮。從 

最終產品出發，是從商品製造人製造完整商品的角度去看，當然包 

含瓶身及所有附件，只要它未來有可能廢棄。未來如果回收做得更 

確 實 ，都能具體作不同材質的區分，當然是最好。可是之前法院也36



有例子打到終審法院，就是御飯糰的盒子，外面黏膠帶，在這個案 

子 ，廠商主張一般人在廢棄的時候，可能會把盒子與封的膠帶分開， 

所以那不是併同廢棄的附件，不過這部分並未受到終審最高行政法 

院 的 支 持 。這個例子可看出在其他案子中針對附件併同廢棄，確實 

有相關討論。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信託基金及非營業基金，確實也是說明會的重 

大議題，向各位大法官報告，最主要的爭議問題不是在非營業基金， 

目前監察院是針對信託基金，監察院不暸解為什麼有信託概念。如 

劉鑑定人或其他鑑定人都有提到，信託基金確實比較類似受託契約 

關 係 ，它只是用公權力，在國外它可採用譬如公法人團體或公會組 

織 來 取 代 * 只是在國内也許因為國情關係，還是由行政機關設置基 

金 的 方 式 。立法院或監察院較難以理解到底機關是基於什麼樣的法 

律 關 係 ，替責任業者作這樣的使用。所 以 ，比較多爭議反而是在信 

託 基 金 。黃大法官也有提到信託基金及非營業基金辦法的依據，我 

們都知道信託基金辦法的依據是廢清法第1 6 條 ，在非營業基金部 

分 ，雖 然 第 1 條規定的依據是第2 1條 ，可是從法律體系解釋來講， 

它也是廢清法第1 6條授權設置的基金。這部分為何說從體系上作解 

釋 ，其實除了從廢清法赋予責任業者這種義務之外，環境基本法第 

4 條提到國民、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共同負擔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任， 

第 6 條也提到事業進行活動時，應規劃相關環境保護理念，以生命 

週期為基礎等，並強調事業應有協助政府實施環境保護相關措施之 

責 任 。我是從體系解釋可包含責任業者在這樣的責任義務及課費義 

務 ，除了包含直接補貼費用之外，還包含資源回收相關措施的費用5 

顏旭明參事兼執行秘書大法官問到基金盈餘這部分，實際上我們徵 

收樣態非常多，很多物質有使用的遞延性，每一個在市場上還是有 

波 動 ，所以當徵收進來之後，可 能 7 年 或 8 年以後其實要處理。長 

期 來 講 ，拉平應該會平衡，但現在社會物質發展非常快，有時候一



陣一陣的，所 以 大 概 1 0 0多億是這樣產生，這是先收進來，未來還 

是要幫他處理。

賴明陽會計師黃大法官提到併同廢棄的概念是一段區間* 有些飲料 

是用完蓋回去再使用，可能不會像您說花瓜一次用完就分開，當然 

您的觀念非常好，很多在實際使用上沒辦法由主管機關區分到底是 

併 同廢棄、蓋回去廢棄、一同丢在垃圾桶或一同回收。

主 席 瓶 蓋 與 瓶 身 分 開 處 理 ，客觀上目前是不可行的嗎？

賴明陽會計師在費率訂定上客觀上確實不可行，實務上塑膠是分開 

處 理 ，鋁蓋是用焚燒的方式。

黃 大 法 官 虹 霞 玻 璃 瓶 呢 ？

賴 明 陽 會 計 師 玻 璃是用熔煉的方式。

主席剛才黃大法官虹霞也有詢問柯教授。

柯 格 鐘 教 授 黃 大 法 官 所 提 到 的 問 題 ，寓禁於徵究竟從主管機關或國 

家管制的角度來講可不可以做，簡單來講，傳統在行政法中將國家 

公權力的規制行為*確實將公課當作一種間接管制手段，也就是說， 

所謂直接管制是譬如對排放行為，但在財稅法領域是把它從間接管 

制手段另外拉出來。在這個地方，如果當一個材質的使用，或某個 

產業行為在國家的價值決定上應該加以禁止的話，正 當 、適當手段 

就是直接管制加上包括刑事法方式去對應這種行為，因為如果不是 

這 樣 ，就無法達成目的。公課手段隱含一種立法上價值，就是開放， 

但不鼓勵 a就像本件 PVC材 質 ，如果在當代科技，透過不完全燃燒， 

會造成戴奥辛這種世紀劇毒的情況，要達到目的絕對不是透過公課 

方 式 ，而是必須直接分流處理，不能送進焚燒爐回收，而透過管制 

手 段 ，甚至處以刑事法上制裁，以達到規制目的，這是我們剛才提 

到 ，當一個國家採用繞個彎的方式，也許大家認為很聰明、有智慧， 

但在法治國家強調目的與手段之間必須有正當連結，這種不當連結 

手段如果繞個彎就是要達到掐死這個材質的使用，或這個產業的生



存 可 能 性 ，至少德國聯邦蕙法法院認為已經侵害財產權或營業自由 

的核心領域。以上作補充說明。

主 席 請 顏 教 授 。

顏 秀 慧 助 理 教 授 謝 謝 黃 大 法 官 的 提 問 。針對大法官提到的問題，簡 

單就我所知作說明。我認為廢棄物處理費是一種規費，就是一般民 

眾送出來這些廢棄物，在這些應回收廢棄物部分，的確是代收代付 

的 性 質 ，但因為它所著重的是本體，也就是容器本身，至於附件， 

在回收時不能強制消費者必須鎖好瓶蓋，才願意回收應回收廢棄物。 

所以這些附件是不是可以很恰當的進入回收體系，我不知道基管會 

有沒有統計資料，就瓶蓋回收率來講，我相信不高，因為大部分人 

開瓶蓋之後應該是馬上順手丟掉，所以這些等於也是進入廢棄物處 

理的體系。針對附件收費，我覺得是必要的，它雖然沒有進去回收 

體 系 ，但不進去回收體系的另外一條路就是進入處理體系。這些製 

造商必須為附件付出代價，就環境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是正確的方 

法 。至於費率部分，涉及會計、經濟等數據，我沒有辦法說加倍是 

不是很恰當，只是一切費用應整體觀察。就附件來講，某些材質的 

費率較高，顯然是在處理上有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例 如 P V C這種 

物 質 ，焚化爐溫度就要比一般廢棄物高报多，才能破壞這種含氯化 

合 物 。因為回收時無法要求消費者把附件放齊才回收，所以這些沒 

有進入回收體系的物質，等於進入處理體系。收取費用有一部分代 

收代付是回收費用，其他屬於處理費用，就環工上來講，我想這部 

分沒有太大問題。

大法官提到收取費用有百分之二十屬於非營業基金，有沒有法 

源 ？廢 清 法 第 17條 第 4 款有提到稽椋認證費用，畢竟這些回收商到 

底收了多少應回收廢棄物，還是需要認證才能核發正確數字，像會 

計師有說基管會的委託，要清點這些數量，這些都是必要行政費用， 

在收到的回收費中，撥付一定比例作為行政成本，就 第 1 7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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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看 ，我認為沒有太過於違背。至 於 「二十」恰 不 恰 當 ，有討論空 

間 ，可能要看環保署成本上的需求。非營業基金的法源應該不是只 

依靠預算法，而是屬於整個基金運作行政費用的需求。

大法官提到盈餘部分，剛才基管會執行秘書提到因為有遞延性， 

今年收的回收費不一定在今年會付出去，尤其有些商品本身是有壽 

命 的 ，盈餘部分要等待這些東西慢慢淘汰出來，我們就要支付。而 

且有一些是沒有進入回收體系的。我查了一下臺灣菸酒公司是很有 

社會責任的公司，它除了繳交回收費以外，自己用逆向回收壓瓶費 

的方式回收瓶子，即 使 1 個 瓶 子 2 元 ' 3 元 ，鼓勵消費者至超商或 

販賣處所回收，也只能達到97%回收率。有一部分應回收廢棄物其實 

是進入處理體系，所以回收基金有盈餘應該是不意外的事情。

主 席 請 劉 教 授 。

劉 錦 龍 教 授 剛 才 前 面 2 位大法官提到包括回收處理費、回收公式、 

費率訂定等課題，依目前法律，回收處理費可列為費用，經濟學界 

有一個說法是，因為產品有可能是轉嫁消費者負擔，反而讓業者產 

生 經 濟 租（economic rent) 。我們是代收代付，我前面強調業者可 

能作轉嫁行為，除非他能提出證據完全沒有任何轉嫁，經濟學上因 

為沒有任何轉嫁，他們為了競爭上考量，就會採取不同材質去替代。

第 二 ，有關費率公式的設定，我當時有參與這部分，公式比較概 

括 性 ，把現在授予的這些項目放在裡面，每次作費率調整時，提出 

每一個項目的影響，由費率委員會作討論。費率委員會的成員，三 

分之一是政府機關代表，三分之一是學者專家，三分之一是業者或 

環保團體等相關利益團體的代表，在裡面已經具有相當民主性的充 

分討論。而回收基管會也是受政府監督的單位，執行長或環保署長 

必須到立法院作備詢，相關費率問題都會受立法委員關切。

剛才提到基金盈餘這部分，因為產品有生命週期的概念，臺灣現 

在採事前收費，事後處理的概念，基本上來自延伸生產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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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在 OECD或歐盟有討論一個課題，就是這種生產者 

責 任 制 ，到底政府要站在什麼角色，政府要不要參與，還是政府只 

站在監督立場？如果政府純粹站在監督立場，就把它轉換成完全私 

有類似財產或私有權的關係，就不涉及 public good這種概念。臺 

灣被認為比較成功、有效率的制度是我們政府某程度地參與。曰本 

就不是採行事前收費，而是廢棄者要繳費。國際上不同國家有不同 

考 量 ，可是目前臺灣在這個制度上短期運作時成效最佳。

費率的訂定其實包括要達成特定的目標，如同剛剛提到的，費率 

的訂定會不會產生3 0 0 % 、40 0 %  ? 其實最近對於 P V C 容器的瓶罐， 

有 訂 4 倍 到 5 倍 的 費 率 ，很明顯地生產者馬上改換其他替代材質， 

呈現出對環境保護的功能，避免進入後續處理的乎段會造成對環境 

的 損 壞 ，及對民眾身體健康的重大影響。以上說明，謝 謝 。

楊大法官惠欽環保署表示費率上限難以事先計算，剛才黃大法官昭 

元就此部分詢問是客觀上、技術上難以計算，還是基於其他原因難 

以計算？本席聆聽環保署的回答後，還是不太清楚為何會認為技術 

上難以計算？請環保署再作補充說明。

再 者 ，資料中提到回收清除處理費率有一套公式，很 明 顯 地 ，公 

式中的數據會變動，環保署亦會隨該等數據而調整相關數據，請問 

在何種情況下會調整費率？費率中有一個數據是「信託基金餘紬 

數 」，在計算時是否會留存信託基金，讓 其 平 衡 （呈現正數，而非負 

數 ） ？是否會基於這個原因而調整費率？或是基於其他因素而調整 

費率？為何環保署會認為基於這些因素，技術上訂定費率的上限是 

不可行？

主 席 請 環 保 署 回 答 。 ’

陳 修 君 律 師 關 於 費 率 的 調 整 部 分 ，依照費率公告，責任業者或所屬 

公會或環保相關圑體認為有需要，隨時都可以提出具體、科學性數 

據 資 料 ，供檢討修正之參考，環保署會據以提交回收費率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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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審議。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也設有各工作小組，委員三人以上 

連署也可以召開相關的公聽會，不論是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都可 

以進行相關的討論，作為後續是否維持或變更費率的參考。

賴明陽會計師關於費率上限訂定的部分，我認為在客觀上不可行， 

在技術上也不可行，在成本上更是不可行。原因在於環保署訂定費 

率 時 ，因應環境的變化，有許多緊急性、廠商使用材質的變動性， 

以及技術的提升，都可能造成在費率訂定時掛一漏萬的情況。而且 

容器的附件種類非常多，包括蓋子、提 把 、座 、噴 頭 、壓 嘴 、標籤 

及其他附件，這些附件大多經過熱融合、膠 合 、機 具 組 裝 、淋膜或 

直接印刷在甑身上面，再分開回收有相當的困難度。另 外 ，在技術 

上 ，即使容器附件要分開計費或分開設定各項材質的費率，環保署 

必須蒐集所有可能使用的附件材質，該等材質就不限於系爭附表二 

的8種 材 質 ，各種材質都必須訂定適當的費率，才有辦法作回收。而 

且從誠實申報的角度來看，貴任業者必須按照容器瓶身及各種附件 

的不同材質，分別按照其重量、費率來申報繳費，主管機關在進行 

查 核 時 ，也必須有效辨認各種材質，查證各別數量是否正確，更不 

用講各種附件所含的P V C，如果像聲請人所主張不同的附件，用不同 

的材質、不同的費率，都要看其PVC的含量及比重，則在適用費率上， 

一定會造成業者的申報成本及主管機關的行政成本高?張，因此我們 

認為在成本上也是不可行。更何況，如果要讓PVC的替代材質取代瓶 

蓋的内墊，那麼將瓶蓋分開回收，費率就會變得非常高，例如以本 

案的事實來看，瓶蓋的回收清除處理費如果分開來計收，會變成非 

常 低 ，業者也不太可能願意改用其他材質。

顏旭明參事兼執行秘書補充說明如下。環保署一再確認回收基金的 

目 ，絕對不是以財政為目的，基金的上限會不會侵害廠商的權利？ 

肯定不會，因為在回收基金的費率審查中，就會思考這部分，我們 

的目的是希望收不到高的費率，希望收到很低的費率，政策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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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廠商使用好的材質。當 然 ，上限是多少？市 場 上 ，材料科學與 

化學工業不斷進步，如果真的要訂出這條線，很可能會訂得很高， 

那是沒有意義的。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均衡值 *這是變動的狀態， 

這個值到底是多少？會隨著社會上各項因素的變動而變動*所以訂 

一個值不可行，不過會藉由費率審議的多元民主機制，來訂定這個 

值 。

主 席 請 問 各 位 大 法官有無其他問題？

吳 大 法 官 陳 鐶 第 一 ，看守台灣協會謝秘書長提到民眾不喜歡回收保 

力達B的飲料罐，原因為何？其結果為何？會導致回收率不高嗎？或 

會發生其他的結果？第二 ，只有瓶蓋内墊是PVC材 質 ，與瓶身及瓶蓋 

都是PVC材 質 ，二者的回收率和處理的費用，是否發生差異？如果回 

收率發生差異，對於環境的影響是否亦會不同？以上第一個問題請 

看守台灣協會答復，第二個問題請聲請人及相關機關答復。

主席請看守台灣協會回答吳大法官的第一個問題。

謝和霖秘書長為何拾荒者不願意回收玻璃瓶？因為重量非常重。回 

收商是到各地收集，處理商是做破碎、篩分處理。如果回收商是在 

屏 東 ，要將回收的玻璃瓶運送到祧竹苗一帶的處理商，運 費很貴， 

目前將瓶身變賣給處理商所得到的收入，還不夠負擔運費，因此處 

理商 就 不 收 ，而由各地的清潔隊回收。所以費率的訂定，其考量的 

因素非常複雜，有時候訂一個值，並沒有辦法顧及偏遠地區的運費 

要 給多少。

現在玻璃瓶的回收率不見得低，但這是靠各地的清潔隊收集，有 

很多是被隨便丟棄，尤其是勞工階層很喜歡喝保力達 B 來 提 神 ，喝 

完之後就丟在地上，讓清潔隊來收拾，環保署也有補助各地的清潔 

隊做這些事情。費率在訂定時，可能受到責任業者的影響比較大， 

沒有辦法提高到回收商願意參與的程度，所以有部分的品項，包括 

玻 璃 瓶 、平板塑膠容器，其費率無法讓回收商想要參與，這是一個



問 題 。但是基管會也擔心費率提得太高，有些業者會短繳、漏 繳 ， 

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後果，所以在訂定費率時，要考慮非常多的因 

素 ，有時候沒有辦法如實反應成本。費率高到超過成本的現象，其 

實是不存在的。

主席請聲請人回答吳大法官的第二個問題。

呂 百 倉 先生業者同意繳納回收費，但是環保署收了回收費，沒有完 

全落實支付給回收商，才會造成消費者隨意丟棄。如果將回收費提 

高 ，回收率就會比較高。再 者 ，PVC是要燒毀，玻璃可以再利用，兩 

種材質不同，是否可在容器製造時規劃、繳 費 ，再給溶劑商品製造 

商負擔，才不會造成不公平的費用，例如PVC用得比較多的，反因其 

重量輕，費用就繳得比較少。

主 席 接 著 請 環 保 署 回 答 。

陳修君律師這裡有一個我們原本不想提出來的資料’就是102年臺南 

社大在海灘淨灘所作的統計，新 聞 標 題 是 垃 圾 排 行 ，塑膠袋第一， 

保力達B第二」，並不是要苛貴保力達公司，這其實是我們要共同面 

對的問題。我想說明的是，剛才大法官提到，如果單純處理PVC容 器 ， 

因為其回收管道明確，相對的處理成本也許比較低。反而是附件含 

有PVC的部分，沒有進入正式的處理管道，其處理費用會低，因為根 

本沒有處理，而是被任意棄置。如果被任意棄置，如同謝秘書長等 

人提到的，有完全無法評估的外部成本，這才是為何在PVC這部分想 

要採用差別費率、加重費率的方式，希望誘導業者不再使用，而保 

力達確實也不再使用。瓶子的部分尚有另外一個問題，其使用深色 

瓶 身 ，回收業者比較不願意回收，因為相對的成本比較高，不過這 

部分牽涉保力達的營業自由，其想要維持瓶身的特色，這點我們沒 

有特別的意見3

主 席 時 間 雖 然 已 經 超 過 ，但仍有兩位大法官有問題要提問，我們就 

稍微再延長一點時間3請黃大法官瑞明及呂大法官太郎提問。44



黃 大 法 官 瑞 明 請 問 同 業 公 會 代 表 及 環 保 署 ，類似像保力達公司，因 

為使用玻璃瓶，其瓶蓋内墊有PVC而被處罰的廠商有多少？

主 席 先 請 環 保 署 回 答 。

陳 修 君 律 師 沒 有 任 何 的 處 罰 ，我們只是依法追繳回收清除處理費， 

目前有幾個經過行政法院終局判決的案件。

主 席 除 了 保 力 達 公 司 之 外 ，有無其他業者有此類的爭訟案件？

陳 修 君 律 師 有 些 在 訴 願 階 段 就 結 束 ，沒有提起後續的行政訴訟，訴 

訟到最高行政法院好像只有保力達公句及愛之味公司，這部分資料 

容後補呈。

賴 明 陽 會 計 師 補 充 說 明 一 點 ，臺灣啤酒之箭也因為PVC而受到追繳費 

用 ，但 經 過 查 核 ，從 97年費率提高到百分之百以後，98年起就陸績 

改採PE材 質 。

主席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翁理事長有無資訊提供？

翁 聰 賢 理 事 長 遭 受 環 保 署 追 繳 費 用 ，比較屬於公司内部的事務，沒 

有通報公會，所以公會沒有比較明確的統計，但是據私下暸解，如 

果瓶蓋内有PVC材質的廠商，大概都遭環保署追繳費用，只是有一些 

比較小型的公司，因為金額不大，就 繳費了事，有些公司例如保力 

達 公 司 ，或是愛之味公司有生產醬菜類、花瓜類產品，容 器 多 ，金 

額就會比較大，會提起訴訟。實際的公司數量，我們沒有作明確的 

統 計 。

呂大法官太郎由前面的說明可暸解費率的訂定非常複雜，所以費率 

委員會的組成、決定費率的程序，變得非常核心。委員會的組成包 

括產官學代表，以及其基本運作的模式，剛才相關機關環保署、劉 

教授等皆有說明，所以不再請教。要請教聲請人及商業同業公會， 

對於目前費率委員會成員的產生，以及決定費率的整個過程，從業 

者 的 觀 點 ，就 制 度 方 面 （非個案）是否充分考慮廢棄物清理法第16 

條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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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先 請 聲 請 人 回 答 。

張靜如律師剛才包括二位鑑定人都有提到 *法律規定委員會成員除 

了主管機關之外，還包括學者及相關產業界，但相關產業界表達意 

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都不是主動發動費率調整，縱使剛才主管機 

關說費率的調整是由業者主動發起的，事實並非如此。通常是由主 

管機關直接告訴業者1從幾年幾月幾曰起調整費率，業者僅能乖乖 

地 照 繳 。在費率的討論過程中，可能透過公協會告訴業者，未來要 

調整比例，可是業者透過公會或跟隨著公會去表達意見，其實業者 

的意見不曾被主管機關接受過，所以剛才NGO提 到 ，為什麼加重百分 

之百的時候，是不是業者沒有反應，才未被重視？可是業者從來沒 

有機會可以去反對我們認為制度的荒謬性，或者甚至反應制度的荒 

謬 性 ，也不曾被採納。以上是業者的意見。

主席請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翁理事長發言。

翁聰賢理事長費率委員會的召開當然有相關的機制，費率委員會訂 

定相關費率時的代表非常多，之前我們有送陳情書過去，基本的就 

有罐頭公會、釀造公會及飲料公會等3個公會。在公會上面還有一個 

工業總會，工業總會在費率委員會也有代表，但是代表的比例非常 

低 ，而且在相關費率的訂定，相關單位、產官學或環保團體都有參 

與 ，費率調整委員會應該是非常和諧，可以為臺灣更好的環境一起 

來訂定費率，但是基本上如同剛才聲請人所言，在費率的訂定過程 

中 ，業界的聲音是明顯被掩蓋的，所以業者所提出的相關建議，被 

委員會採納的機會非常小°如何讓費率委員會採納各方的意見，讓 

臺灣的環境更好，應該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很遺憾業者的聲 

音明顯被掩蓋。

詹大法官森林剛才針對黃大法官昭元及本席所提之問題，相關機關 

環保署認為聲請人提供的表有誤導、資料不完全之處，請環保署代 

表陳修君律師及賴明陽會計師就此部分，也作出相應的表，供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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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

劉錦龍教授剛剛有討論到費率委員會的運作，因為我擔任過專家學 

者 的 代 表 ，所以作以下之補充說明。公會代表說業者的意見沒有受 

到應有的重視，這部分也許可以請環保署提供歷次委員會的紀錄， 

不論是專家學者或業者的發言過程，都有作成紀錄，不僅是決議而 

已 。其實在基金管理會的最近會議中，工業總會代表也說這件案件 

已經完全close，不再就這件案件所生的爭議，對基管會發表任何的 

意 見 ，亦即他們已經接受基管會對過去作法的決議。基管會應該可 

以提供會議紀錄供大法官參考，業者代表都曾參與過，有作詳細的 

紀 錄 ，並非如業者所言，他們沒有發言的機會，此與事實恐怕不符。 

以上意見請鈞院卓參。

主 席 今 天 的 說 明 會 到 此 結 束 ，散 會 。

散 會 ：12時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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